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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單元一  開始使用 

指示標誌主要的功能在於依據不同道路功能或等級，提供用路人行

駛路線、地(路)名、服務設施、方位、里程等行車資訊，配合道路設施及

路型變化，於適當地點標示相關資訊，使駕駛人易於辨別及遵循。 

1.1 手冊定位與相關法令 

指示標誌應依據「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計規則」及「交通工程手

冊」等兩項法規之規定設計，然由於台灣地區交通網絡漸趨完整，交通環

境複雜，現行法規於實際應用時仍有許多未規範的模糊空間。因此透過

本手冊之編纂，可提供交通工程人員詳盡之指示標誌規劃說明及制式化

牌面型式，目的在於補充法規之不足，並作為規劃作業的參考準則，以

及提供未來修訂法規的參考方向。 

1.2 基本精神與優先順序 

由於道路系統複雜且各用路人之目的地均不相同，因此不可能在同

一標誌牌面上能提供滿足所有用路人需要之資訊。加上目前地圖資訊容

易取得，多數用路人可透過導航系統或地圖事先瞭解行駛路徑，因此本

手冊規劃之基本精神係考量用路人在規劃過後，對於路徑已有大致瞭解

之前提下，就指示標誌牌面所呈現資訊進行篩選，以精簡牌面資訊及數

量，使用路人能夠及時消化所標示的資訊，並作出選取路線之決策，達

到最有效率之應用目標。 

在優先順序上可以分為幾個層次說明： 

1. 設置類型的優先順序：以地名導引之標誌為優先，導引往觀光地區或

機關、場站的指示標誌應視需要及道路條件再予以規劃設置。詳細的

說明請參考單元二第 2.6.4 節。 

2. 地名選取的優先順序：原則上以該道路可通達的次一鄉鎮市地名為優

先，其次再考量可通達的主、次要地名或著名地點，最後才選擇村里

或道路名稱；高(快)速公路資訊則以控制地名顯示為優先，控制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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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流道服務之主要地，若無服務主要地，可視需求將路線端點地名

或交流道所服務次要地作為控制地名，否則不使用控制地名；詳細的

說明請參考單元二第 2.4 節。 

3. 道路選擇的優先順序：優先考量道路功能，在同樣功能下再依道路等

級排序。詳細的說明請參考單元二第 2.4 節。 

1.3 用詞定義 

1. 標誌：係指以規定之符號、圖案或簡明文字繪於一定形狀之標牌上，

安裝於固定或可移動之支撐物體，設置於適當之地點，用以預告或管

制前方路況，促使車輛駕駛人與行人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 

2. 指示標誌：係指用於指示路線、方向、里程、以利車輛駕駛人及行人

易於識別之標誌類別。 

3. 公路：指供車輛通行之道路及其用地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包括國道、

省道、縣道、鄉道及專用公路。 

4. 國道：指聯絡二省(市)以上，及重要港口、機場、邊防重鎮、國際交

通與重要政治、經濟中心之主要道路。 

5. 省道：指聯絡二縣(市)以上、省(市)際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中心之主

要道路。 

6. 縣道：指聯絡縣(市)間及縣(市)與重要鄉(鎮、市)間之道路。 

7. 鄉道：指聯絡鄉(鎮、市)間及鄉(鎮、市)與村、里、原住民部落間之道

路。 

8. 專用公路：指各公私機構申請公路主管機關核准興建，專供其本身運

輸之道路。 

9. 高速公路：依「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交通管制規則」之定義為，指其

出入口完全控制，中央分隔雙向行駛，除起訖點外，並與其他道路立

體相交，專供汽車行駛之公路。 

10.快速公路：指除高速公路外，其出入口完全或部分控制，中央分隔雙

向行駛，除起迄點外，並與主要道路立體相交、次要道路得平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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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專供汽車或汽缸排氣量 250 立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

行駛之公路。 

11.一般公路：包括除了快速公路外之省道、縣道、鄉道與專用公路。 

12.市區道路：指都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路，直轄市及省轄市行政區域以

內，都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路，或為省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域

內所有道路。 

13.市區快速道路：為供穿越城市之通過性交通，及供都會區內通過性交

通使用之快速道路，大多設有匝道與其他道路或公路銜接。 

14.市區一般道路：提供交通繁忙地區與外圍重要鄉(鎮、市)之連絡、鄰

近社區或鄉鎮或村里聚落間之連絡，或連結各社區或鄰里單元至市區

之道路，多無出入口管制。 

15.圖形化牌面：以線形表達圓環、多岔路口、相近路口等複雜路型或交

流道型式之指示標誌牌面。 

16.文字化牌面：以單純箭頭型式表達對應地名之指示標誌牌面。 

17.系統交流道：係指銜接道路皆為高(快)速公路之交流道。 

18.控制地名：為指示標誌中可供用路人辨別方位之地名。 

19.間接通達：係指該行駛方向可銜接，但非該行駛道路可直接到達之地

名（行政區範圍）或其他道路。例如台 2 線並未進入宜蘭市行政區範

圍，故對台 2 線而言，「宜蘭」是個間接通達的地名。 

1.4 使用前準備作業 

使用前應先確認指示標誌牌面規劃的範圍與主題，例如規劃或檢討

同一道路編號之公路沿線所有指示標誌，或是針對某一高(快)速公路交流

道、機關或場站、或是指定風景區的聯絡導引標誌等。 

一般而言在同一路段上因其所屬區位的特性，可能出現不只一種的

指示標誌牌面，在使用本手冊前應先將規劃對象依據手冊之四大分類逐

一區分，以利於使用本手冊時由不同的分類個別進行規劃與配置，最後

再將各類型牌面的規劃成果予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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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手冊使用方法 

本手冊內容包括指示標誌設計通則、一般公路指示標誌系統、高(快)

速公路指示標誌系統、市區公路指示標誌系統、其他類指示標誌與現有

指示標誌檢核等單元。其使用方法列述如下： 

1. 確認規劃對象的屬性分類。 

2. 依據規劃對象的屬性分類，在本手冊中搜尋適用屬性的單元。 

3. 依據單元內對於牌面功能、設置位置以及相關注意事項等，確認適當

的牌面代號。 

4. 依據單元二中對於地名選取所規定的原則進行牌面上地名的確認，可

完成該牌面內容的初步規劃。 

5. 再依據附錄二中各牌面的標準圖規格，進行相關牌面的設計。 

至於利用電腦軟體輔助設牌面設計作業，本手冊亦有配合開發之相

關輔助軟體，來協助使用者配置牌面內容，有關與軟體的撘配如下節說

明。 

1.6 與軟體之搭配 

本手冊自單元三至單元六分別介紹一般公路、高(快)速公路、市區公

路與其他類等指示標誌系統，可搭配本手冊開發的「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輔

助軟體」，經由對應的標誌牌面類型代號選取，再輸入地名、箭頭方向或

道路編號等相關牌面資訊，即可依據內容製作規格化的指示標誌牌面配

置，並產出相關示意圖與設計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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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指示標誌設計要點 

本單元主要在進入各類型道路或其他類指示標誌之實質規劃作業

前，提供使用者在規劃工作上的基本要點說明，作為規劃的參考基礎。 

2.1 道路分類 

依據道路特性及功能，本手冊將指台灣地區道路分類如下： 

1. 高(快)速公路 

包括國道之高(快)速公路及省道之快速公路。其道路特性為幹線公路

之最高及次高型式，屬於四輪以上汽車或汽缸總排氣量 250 立方公分以上

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之專用公路。其出入口為部份或完全管制之公路，

且大多設有交流道，行車速率亦較高(80~110 km/hr)。指示標誌為配合此種

道路類型，較著重如何導引地區道路車輛進入高(快)速公路，及主線車輛

經由正確的交流道銜接其他道路，以順利抵達目的地。該行車資訊一般要

求簡潔，並配合主線行駛速率較快的特性，所設置之預告指示標誌較多，

且字體及標誌尺寸也較其他道路為大，以避免用路人錯過重要行車資訊，

並縮短其判讀指示標誌資訊時間。 

2. 一般公路 

包括主(次)要公路之省(縣)道，及地區道路之鄉道與專用公路。其道路

特性為銜接高(快)速公路及市區道路或目的地，無出入口管制之公路，且行

車速度較慢(50~70 km/hr)。指示標誌為配合此種道路類型，較著重如何於該

道路之每個交岔路口提供連續的行車資訊，及橫交道路之行車資訊，以導

引車輛維持於該道路行駛，及正確轉向至高(快)速公路或其他道路，以順利

抵達目的地。行車資訊著重交岔路口目標道路及橫交道路之資訊，及維持

該道路之路線編號及地名的一致性、連續性與系統性。字體及標誌尺寸也

因行車速率較慢，而較高(快)速公路為小，預告標誌亦視需要才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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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區道路 

(1) 市區快速道路 

道路特性類似高(快)速公路，大多設有匝道與其他道路銜接，但出

入匝道的密度較高；行車速率亦較其他市區道路為高(60~90 km/hr)。其

為供穿越城市之通過性交通，及供都會區內通過性交通使用之快速道

路，指示標誌功能類似高(快)速公路，但指引內容以銜接道路之路名為

主，主要地名其次。 

(2) 市區一般道路 

1主要道路 

指無出入口管制，行車速率較低(50~60 km/hr)，除了公路系統

外，由於其亦能提供交通繁忙地區與外圍重要鄉(鎮、市)連絡，或

與鄰近社區或鄉鎮或村里聚落間之連絡，並兼供穿越城市交通使

用，或聯絡市區內各分區之間的幹線道路，指示標誌功能類似鄉道。 

2次要道路 

無出入口管制之市區道路，行車速率最低(40~50km/hr)。其為

服務道路，提供各社區或鄰里單元至市區主要道路之通道，指示標

誌一般為路名標誌或不設置。 

2.2 設計元素 

1. 牌面體形 

(1) 方形 

用於多數指示標誌牌面。 

(2) 箭頭形 

用於指示標誌之「方向里程」標誌。 

(3) 梅花形 

用於指示標誌之「國道路線編號」標誌。 

(4) 盾形 

用於指示標誌之「省道路線編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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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顏色 

(1) 藍色 

表示遵行或公共服務設施之指示，用於省道路線編號標誌、遵行標

誌或公共服務設施指示標誌之底色或邊線及服務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

之底色。 

(2) 橘色 

用於施工相關臨時性與警告性標誌之底色。 

(3) 綠色 

表示地名、路線、方向及里程等之行車指示，用於一般行車指示標

誌及行車指示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4) 紅色 

用於快速公路路線編號底色及收費站指示標誌。 

(5) 棕色 

表示觀光、文化設施之指示，用於觀光地區指示標誌之底色。 

(6) 黃色 

表示警告，用於交流道名稱標誌、安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性質告

示牌之底色。 

(7) 白色 

用於標誌之底色、圖案或文字。 

(8) 黑色 

用於黃、白底色標誌之文字、圖案、線條與邊框等之用。 

(9) 螢光黃綠色 

用於替代路線指示標誌之底色。 

各色彩基本上比照「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範」所定義使用

之臺灣區塗料油漆工業同業公會之色號，但為考慮電腦作業之需要，參

考建議之電腦參考色碼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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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色彩代碼建議表 
顏色 公會色號 CAD 索引色 RGB CMYK 
藍 47 156 0,63,127 100,85,26,10 
橘 64 40 255,191,0 3,27,98,0 
綠 6 96 0,127,0 87,27,100,16 
紅 25 14 153,0,0 26,100,100,28 
棕 51 38 76,38,0 45,73,92,63 
黃 18 50 255,255,0 8,0,87,0 
白 - 255 255,255,255 0,0,0,0 
黑 - 7 0,0,0 75,68,67,90 

(螢光)黃綠 
(註) - 60 191,255,0  

註：因電腦螢幕與一般印表機無法呈現或列印螢光效果，故僅以一般黃綠色代表之。 

3. 牌面內容 

(1) 路線編號 

路線編號為道路之代表符碼，用以簡化路線名稱，包括高速公路

【101】、省道快速公路【102】、省道一般公路【103】、縣道【104】及

鄉道【105】等 5 種。 

   
【101】高速公路 【102】省道快速公路 【103】省道一般公路 

  
【104】縣道 【105】鄉道 

(2) 地名 

地名係指直轄市、省轄市、縣轄市及鄉鎮等行政區，以及機關、觀

光景點名、場站名等地點名稱。 

(3) 里程 

一般公路之里程係指由所在位置至地名行政界之距離，高(快)速公

路及市區快速道路之里程係指至交流道第一處出口匝道鼻端距離，其他

類所指里程係指至該設施或地點入口處距離。 

(4) 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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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係指目前道路行車方向，主要目的在於提供駕駛人確認方向，

包括東、西、南及北等 4 種牌面。若路線編號為偶數，則路線起點為西

方，方位標示為東西向，若為奇數，則路線起點為北方，方位標示為南

北向。 
 

    
【106】 

(5) 箭頭 

箭頭作用為導引用路人行車方向，箭頭包括以下 5 種型式，其中

【109】【110】【111】等三種箭頭型式，於文字化指示標誌之表達順序

如圖 2.2-1 所示，以直行箭頭位於最上層，其次為左轉及右轉。選擇箭

頭角度時，應以最接近路線角度之箭頭為原則，若同時有 2 路線角度相

近時，應選擇主要路線使用 1、3 或 6 方向箭頭，另一路線則調整為 2

或 5 之箭頭角度；至於 4 與 7 方向因角度過大，除非標誌牌面空間受限

無法設置圖形化標誌，且同側尚有其他較接近直角轉向之道路，否則儘

量不使用。 

 

圖 2.2-1 箭頭表達順序 

1寬版箭頭【107】 

箭頭型式較寬，適用於面積較大牌面或車道指示標誌牌面，其

中車道指示標誌箭頭使用【107】型式，非車道指示標誌使用【107-1】

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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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7-1】 

2路名箭頭【108】 

此箭頭為三角形，適用於市區道路橫式及直式路名標誌，【108】

及【108-1】應標示於橫式路名標誌之路名左側及右側，【108-2】

應標示於直式路名標誌上方。 
 

   
【108】 【108-1】 【108-2】 

高速箭頭【109】 

箭身於箭矢處寬度較窄，以突顯箭頭方向，適用於高(快)速公

路及市區快速道路等或出口行動牌面或出口匝道指示牌面。 
 

 
   

【109】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4一般箭頭【110】 

此箭頭型式適用於一般公路、市區道路及其他類指示標誌，除

下列基本角度外，圖形化牌面可視表示方向調整箭頭角度。 

   

【110】 【110-1】 【110-2】 【110-3】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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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110-6】 【110-7】 【110-8】  

5等線體箭頭【111】 

此箭頭適用於替代路線指示標誌，為凸顯與其他地名指示標誌

之差異，箭頭型式與其他箭頭有明顯差異。 

 

     
【111】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6) 圖案 

係指地名指示標誌中各鄉鎮市之代表圖案，或其他設施類中觀光遊

樂地區、場站設施及服務設施之代表圖案，視不同功能可單獨使用或整

併於其他指示標誌中。 

4. 字體 

中文字體以教育部公告之國字方體為原則，個人電腦使用上目前最接

近且較適合標誌使用的字體為微軟正黑加粗體，可至下列網頁下載：（適

用 Windows XP 與 Vista）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tw&Fa

milyID=87e726a9-5c79-4a73-9347-78a557314d0b 

英文與數字字體部分，目前設置規則與交通工程手冊所使用的是接近

FHWA 所開發的 Series E(M)之字體(參見附錄一「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附錄字型)，至於一般公路與市區道路牌面則多採用 Arial 字體，

此外亦可採用本計畫所開發之字體(Liberation Sans(M)字型，參見附錄一

Liberation Sans(M))，載點與本計畫所開發之軟體相同，本報告後續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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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路牌面範例即採用本計畫所開發之字體。然而使用者後續仍可於本計

畫開發軟體中自由設定一般公路、高(快)速公路牌面所要採用的英文字體。 

無論牌面中文字採橫式或直式排列，英數字盡量採橫寫，並一律由左

至右書寫，如需採直寫者則由上至下書寫。 

5. 英譯 

地名英譯依據內政部之「標準地名譯寫準則」，原則如表 2.2-2 所示，

常用中英文對照表參見附錄三。另對於特定機關或民營之風景遊樂區名

稱，則依各該單位自訂譯名為準，並配合牌面寬度將部分專有名詞採縮寫

處理。 

表 2.2-2 英譯準則 
條     文 範     例 

第二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以音譯為原則。 
標準地名含有屬性名稱時，該屬性名稱採英文意

譯方式譯寫。 
屬性名稱與標準地名整體視為一專有名稱時，仍

採音譯方式譯寫。 
前項屬性名稱，指描述標準地名性質之名稱。 

 「高屏溪」譯為「Gaoping River」。 
 「嘉南大圳」譯為「Jianan dazun」，「陽明

山」譯為「Yangmingshan」、「竹子湖」譯

為「Zhuzihu」。 

第三條 標準地名中具有方向性者，採英文意譯

方式譯寫；具有代碼或序數者，以阿拉伯數字譯

寫。 

 「東峰」譯為「East Peak」，「望東山」譯

為「Wangdong Mountain」。 
 「306 高地」譯為「Highland 306」。 

第四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因當地歷史、語言、風

俗習慣、宗教信仰、國際慣用或其他特殊原因，

經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受第二條

之限制。 

 「日月潭」譯為「Sun Moon Lake」，「玉山」

譯為「Jade Mountain」，「中央山脈」譯為

「Central Mountains」，「海岸山脈」譯為

「Coast Mountains」。 
第五條 標準地名之譯寫，採第一個字母大寫，

其餘字母小寫，除下列情形外，各 
單字間應以連續不間斷之方式書寫： 
一、非首字之中文譯寫後第一個字母為 a、o、e  

時，與前單字間以隔音    符號「＇」連接。

二、採音譯與意譯不同方式譯寫時，單字間以空

格相隔。 

 「板橋」譯為「Banqiao」而非「Ban  Qiao」
或「Ban-qiao」。 

 「唭哩岸」譯為「Qili’an」。 
 「仁愛鄉」譯為「Ren’ai Township」，因「鄉」

係採意譯為 Township，故與 Ren’ai 間應加空

格。 

第六條 行政區域及行政編組屬性名稱之譯寫方

式，例示如下：  
一、省：Province。 
二、市：City。 
三、縣：County。 
四、鄉、鎮：Township。 
五、區：District。 
六、村（里）：Village。 
七、鄰：Neighbo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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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英譯準則(續) 
條     文 範     例 

第七條 自然地理實體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例

示如下： 
一、平原：Plain。 
二、盆地：Basin。 
三、島嶼：Island。 
四、群島：Islands。 
五、列嶼：Archipelago。 
六、礁：Reef。 
七、灘：Bank。 
八、沙洲：Sand Bar。 
九、岬角： Cape。 
十、山：Mountain。 
十一、山脈：Mountains。 
十二、峰：Peak。 
十三、河、溪：River。 
十四、湖、潭：Lake。 

 「太平島」譯為「Taiping Island」、「東沙

群島」譯為「Dongsha Islands」、「釣魚臺列

嶼」譯為「Diaoyutai Archipelago」、「華光

礁」譯為「Huaguang Reef」、「北衛灘」譯

為「Beiwei Bank」、「外傘頂洲」譯為

「Waisanding Sand Bar」、「雪山」譯為「Xue 
Mountain」、「阿里山山脈」譯為「Alishan 
Mountains」、「主峰」譯為「Main Peak」、

「高屏溪」譯為「Gaoping River」、「澄清

湖」譯為「Chengqing Lake」、「珊瑚潭」譯

為「Shanhu Lake」。 

第八條 街道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例示如下： 
一、大道：Boulevard。(Blvd.) 
二、路：Road。(Rd.) 
三、街：Street。(St.) 
四、巷：Lane。(Ln.) 

 「 凱 達 格 蘭 大 道 」 譯 為 「 Kaidagelan 
Boulevard」、「中正路」譯為「Zhongzheng 
Road」、「漢口街」譯為「Hankou Street」。

第九條 具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屬性名稱之譯寫方

式，例示如下： 
一、政府：Hall。 
二、公所、事務所：Office。 
三、橋：Bridge。 
四、寺、廟、庵、觀、堂、宮、道院：Temple。 
五、教堂：Church。 
六、祠：Shrine。 
七、機場：Airport。 
八、港： Port。 
九、水庫：Reservoir。 
十、車站：Station。 
十一、停車場：Parking Lot。 
十二、醫院：Hospital。 
十三、公園：Park。 
十四、圳：Canal。 
十五、溝：Ditch。 
十六、池、塘、埤、陂：Pond。 

 「桃園縣政府」譯為「Taoyuan County Hall」、
「大園鄉公所」譯為「Dayuan Township 
Office」、「大漢橋」譯為「Dahan Bridge」、

「善導寺」譯為「Shandao Temple」、「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譯為「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臺北車站」譯為

「Taipei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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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牌面規劃原則 

中英文及數字尺寸以表 2.3-1 為原則，於道路幅度較寬或車流量高之

路段，可適時加大文字尺寸。依據設置規則第 15 條，中英文相關比例，

以英文大寫字母高度為中文字高度之 1/2，小寫字母為中文字高度之 3/8，

中英文之上下間距原則為 1/4 中文字高為原則；可因應牌面尺寸及判讀需

要適度加大，小寫字母則為中文字高度之 1/2。遇以下情形，應適時調整

文字寬度及排列方式： 

表 2.3-1 指示標誌文字大小與道路行車速限關係對照表 
行車速限(km/hr) <=50 55~70 >=75 

基本 20 30 40 
中文字高 h(cm) 

縮放範圍 15~25 25~35 35~60 
大寫 1/2h 1/2h 1/2h 

英文字高(cm) 
小寫 3/8h 3/8h 3/8h 

數字高(cm) 字高 h h h 
註 1：中文字高縮放範圍級距為 5 cm。 
註 2：英文字高大小寫皆四捨五入至整數。 

1. 為使用路人得以在行駛中判讀並確認標誌資訊，單一地點名或路名之字

數以至多 6 字為原則，若超過 6 字應適時縮減，以可清楚表達地點之意

義為原則，中文字為 5 或 6 字時可將寬度壓縮為原寬度之 80%，高度不

變，中文字距則以不超過 1 個字原則。 

2. 英譯部份若其文字寬度小於中文字寬度，則採置中對齊，若寬於中文字

寬度，以對齊中文字寬度為原則，至多可將寬度壓縮為原寬度之 80%，

但高度不變，必要時亦可採縮寫以簡化牌面內容。中文字如為直向書

寫，則英文採橫向書寫靠左對齊於中文字，並適時分行。 

3. 地名(路名)具有上下排對齊關係時，以字數最多之地名(路名)決定牌面

寬度，其他地名(路名)對應排列方式如圖 2.3-1 所示。 

4. 「○○市區」中「市區」字樣之高度與寬度均採用一般地名用字的 5/6，
並採個別之底部對齊左右置中排列，排列尺寸圖詳見圖 2.3-2 所示。 

5. 數字具有上下排對齊關係時，以最大位數之數字為準靠右對齊為原則。

里程之對齊原則亦同，其數量若超出 1 公里，以四捨五入標誌至公里為

原則，若小於 1 公里，則以公尺為單位，四捨五入至十位數。 

6. 文字化牌面之單行資訊中，垂直方向將中英文視為一整體對齊牌面中

央，數字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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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字數 2-3 字 

 
最大字數 4 字 

 

最大字數 5 字 

最大字數 6 字 

 
註：h 代表字高（詳表 2.3-1）；d 代表字間距。 

圖 2.3-1 文字對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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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市區」字樣配置範例 

7. 所有文字化（或稱分離式）地名方向指示標誌（包含交流道、觀光或機

關之方向指示標誌）之版面排列原則如下，參考圖 2.3-3 之範例： 

(1) 直行與左轉（包含左斜） 

由左至右依序為：箭頭、道路編號（或觀光地區/機關場站代表圖案，

如無可省略）、名稱（包括地名、路名、交流道名稱或觀光地區/機關場

站名稱）。 

(2) 右轉（包含右斜） 

由左至右依序為：名稱（包括地名、路名、交流道名稱或觀光地區

/機關場站名稱）、道路編號（或觀光地區/機關場站代表圖案，如無可省

略）、箭頭。 

 

圖 2.3-3 文字化（分離式）牌面編排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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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地名里程確認標誌（包含交流道、觀光或機關之確認標誌）之版面

排列原則由左至右依序為：道路編號（或觀光地區/機關場站代表圖案，

如無可省略）、名稱（包括地名、路名、交流道名稱或觀光地區/機關場

站名稱）、里程（以位數最大者為準靠右對齊）。 

9. 原則上同一牌面上只要有 1 列資訊具有公路編號或觀光地區/機關場站

代表圖案，其他列資訊即使無公路編號或觀光地區/機關場站代表圖案

等亦應將相對位置留白，使排列較為整齊美觀。但若有字數偏多之狀況

亦可彈性處理。 

2.4 地名分類與選取原則 

1. 基本地名分類方式 

指示標誌選取地名時應以不標示行政層級為原則，若地名去除行政層

級可能造成用路人無法辨視地名之問題，則可視需求保留之，所選取路名

以目前行駛路線所能到達地名為原則。 

臺灣本島以生活圈概念可分為臺北、桃園、新竹、苗栗、臺中、南投、

彰化、雲林、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宜蘭、花蓮、臺東等 15 個區域，

地名可分為主要地、次要地及一般地三類，歸類如表 2.4-1 所示。考慮臺

北縣、臺中縣、臺南縣與高雄縣自民國 99 年 12 月起升格為直轄市，所有

原有鄉鎮市均改稱為「區」，因目前尚未調整行政區劃，故建議規劃相關

標誌使用地名時，仍依各該地名原有行政層級為區分。 

(1) 主要地 

15 個直轄市及 3 個省轄市。 

2該控制地名若無直轄市或省轄市者，則選擇縣政府所在地為主要

地。 

(2) 次要地 

1主要地以外之縣轄市、鎮，包含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之中原為縣轄市、鎮的行政區。 

2若路線終點為鄉，得將終點所在之鄉、區或村視為次要地。 

(3) 一般地 

1鄉或主要地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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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實際行政層級之著名地點、商業地區或舊時沿用地名等，得視

需要提升為一般地，如木柵、大直或公館等地名。 

 

行政層級
劃分

直
轄
市

省

縣

區

省
轄
市

縣
轄
市

鎮

鄉區

主
要
地

次
要
地

一
般
地

地名
分類

 

圖 2.4-1 地名分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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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地名分類一覽表 
區域 主要地 次要地 一般地 
臺北 臺北市 

基隆市 
板橋區、三重區、

永和區、中和區、

新莊區、新店區、

土城區、蘆洲區、

汐止區、樹林區、

鶯歌區、三峽區、

淡水區、瑞芳區 

新北市：五股區、泰山區、林口區、深坑區、

石碇區、坪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里區、

平溪區、雙溪區、貢寮區、金山區、萬里區、

烏來區 
臺北市：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文山區、南港區、

內湖區、士林區、北投區 
基隆市：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樂區、信義區 
桃園 桃園市 中壢市、平鎮市、

八德市、大溪鎮、

楊梅市 

蘆竹鄉、大園鄉、龜山鄉、龍潭鄉、新屋鄉、

觀音鄉、復興鄉 

新竹 新竹市 竹北市、關西鎮、

新埔鎮、竹東鎮 
湖口鄉、橫山鄉、新豐鄉、芎林鄉、寶山鄉、

北埔鄉、峨嵋鄉、尖石鄉、五峰鄉 
新竹市：東區、北區、香山區 

苗栗 苗栗市 苑裡鎮、通霄鎮、

竹南鎮、頭份鎮、

後龍鎮、卓蘭鎮 

大湖鄉、公館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

三義鄉、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

泰安鄉 
臺中 臺中市 豐原區、大里區、

太平區、東勢區、

大甲區、清水區、

沙鹿區、梧棲區 

后里區、神岡區、潭子區、大雅區、新社區、

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烏日區、大肚區、

龍井區、霧峰區、和平區、中區、東區、西區、

南區、北區、西屯區、南屯區、北屯區 
南投 南投市 埔里鎮、草屯鎮、

竹山鎮、集集鎮 
名間鄉、鹿谷鄉、中寮鄉、魚池鄉、國姓鄉、

水里鄉、信義鄉、仁愛鄉 
彰化 彰化市 鹿港鎮、和美鎮、

北斗鎮、員林鎮、

溪湖鎮、田中鎮、

二林鎮 

線西鄉、伸港鄉、福興鄉、秀水鄉、花壇鄉、

芬園鄉、大村鄉、埔鹽鄉、埔心鄉、永靖鄉、

社頭鄉、二水鄉、田尾鄉、埤頭鄉、芳苑鄉、

大城鄉、竹塘鄉、溪洲鄉 
雲林 斗六市 斗南鎮、虎尾鎮、

西螺鎮、土庫鎮、

北港鎮 

古坑鄉、大埤鄉、莿桐鄉、林內鄉、二崙鄉、

崙背鄉、麥寮鄉、東勢鄉、褒忠鄉、臺西鄉、

元長鄉、四湖鄉、口湖鄉、水林鄉 
嘉義 嘉義市 太保市、朴子市、

布袋鎮、大林鎮 
民雄鄉、溪口鄉、新港鄉、六腳鄉、東石鄉、

義竹鄉、鹿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竹崎鄉、

梅山鄉、番路鄉、大埔鄉、阿里山鄉 
嘉義市：東區、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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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地名分類一覽表(續) 
區域 主要地 次要地 一般地 
臺南 臺南市 新營區、永康區、

鹽水區、白河區、

麻豆區、佳里區、

新化區、善化區、

學甲區 

柳營區、後壁區、東山區、下營區、六甲區、

官田區、大內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區、

北門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玉井區、

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仁德區、歸仁區、

關廟區、龍崎區、東區、南區、中西區、北區、

安南區、安平區 
高雄 高雄市 鳳山區、岡山區、

旗山區、美濃區 
林園區、大寮區、大樹區、仁武區、大社區、

鳥松區、橋頭區、燕巢區、田寮區、阿蓮區、

路竹區、湖內區、茄萣區、永安區、彌陀區、

梓官區、六龜區、甲仙區、杉林區、內門區、

茂林區、桃源區、那瑪夏區、鹽埕區、鼓山區、

左營區、楠梓區、三民區、新興區、前金區、

苓雅區、前鎮區、旗津區、小港區 
屏東 屏東市 潮州鎮、東港鎮、

恆春鎮 
萬丹鄉、長治鄉、麟洛鄉、九如鄉、里港鄉、

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

新埤鄉、枋寮鄉、新園鄉、崁頂鄉、林邊鄉、

南州鄉、佳冬鄉、琉球鄉、車城鄉、滿州鄉、

枋山鄉、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泰武鄉、

來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丹鄉 
宜蘭 宜蘭市 羅東鎮、蘇澳鎮、

頭城鎮 
礁溪鄉、壯圍鄉、員山鄉、冬山鄉、五結鄉、

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花蓮 花蓮市 鳳林鎮、玉里鎮 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光復鄉、豐濱鄉、

瑞穗鄉、富里鄉、秀林鄉、萬榮鄉、卓溪鄉

臺東 臺東市 成功鎮、關山鎮 卑南鄉、大武鄉、太麻里鄉、東河鄉、長濱鄉、

鹿野鄉、池上鄉、綠島鄉、延平鄉、海瑞鄉、

達仁鄉、金峰鄉、蘭嶼鄉 
註：有陰影者視為其市中心範圍。 

2. 一般公路地名選取原則 

(1) 省道或縣道 

路口預告及行動牌面於直行及轉向皆選擇下一服務之鄉鎮市區名

稱，無論其為主要地、次要地及一般地；直行或主要幹道方向可視需求

增加控制地名。控制地名係指交岔路口可到達最近之主要地，若無法到

達主要地則選擇次要地作為控制地名，若無法到達次要地則不使用控制

地名。如所標示地名並非各該轉向所指道路可直接通達者，則不標示其

道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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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地名里程牌面，同一牌面地名以至多 3 個為原則，文字化牌面

之地名排列由下而上為由遠而近，最下層為控制地名，最上層為最近到

達之主要地、次要地及一般地，中層為下一次要地或一般地。圖形化牌

面地名選取原則同文字化牌面，惟排列順序為由下而上為由近而遠。 

(2) 鄉道 

若為連繫不同一般地間之鄉道，其服務功能已類似省縣道，可參考

省縣道地名選取原則。若為服務一般地內部之鄉道，則標示區名、村或

里。 

(3) 進入市區 

若公路進入某地名行政界後，可通往該地名所在之行政中心，則可

於直行牌面上，將此地名加上「市區」字樣，待進入市區範圍後，再標

示下一個將到達之地名。市區範圍可為行政中心、火車站、或金融商業

區等，應由各縣市政府自行認定宣告，提供公路主管機關參照辦理。 

(4) 選取道路沿線橫交道路連絡之地名原則 

在規劃一路段上所有橫交道路之指示標誌時，應先對於各橫交道路

所連絡之地名進行選取作業，以使用路人能依據道路功能通往所欲前往

之目的地。主要的選取原則如下： 

1如該橫交道路可銜接該鄉鎮市中心，且相較於其他橫交道路之聯

絡旅行時間最短、道路等級/幾何條件最優，則選取該鄉鎮市名稱

為該道路標示地名；至於其他道路則標示通過之村里名或著名

地，或再次一鄉鎮市名稱。 

2在下列狀況下可於不同路口標示相同地名：道路等級或幾何條件

相同，旅行時間相差有限；考量可提供錯過的用路人補救機會；

或因各種因素無法選取其他鄉鎮或地名等。 

(5) 道路末端 

對於道路末端前的標誌，建議的選取方式如下： 

 如距進入末端地點所屬鄉鎮市區，但距端點尚有 6 公里以上，則

將末端地名提升為次要地予以標示。如尚未進入末端地點所屬鄉

鎮市區，則以該鄉鎮市區名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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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距末端已不到 6 公里，建議優先標示末端所銜接各道路中，順

位高者所銜接的次一主次要或一般地名。所謂的「順位」係優先

考量道路功能之下，再依道路等級所排定的優先順序，例如可跨

縣市的縣道，其順位即較全線均在同一縣市內的省道為高。 

 若道路末端所銜接的道路本身亦僅為短程連絡其他道路，則可進

一步搜尋其所連絡道路中順位較高者所銜接的次一地名。 

(6) 共線處理原則 

共線路段於路口行動及路口預告牌面，應標示共線路段最近可到達

之主要地、次要地或一般地名。地名里程牌面應標誌兩路線最近可到達

之控制地名，以及共線路段最近可到達之主要地、次要地或一般地名，

並可視需求標示最近次要地或一般地名。 

若選取之地名在共線路段時，應將共線公路之路線編號同時顯示；

若地名不在共線路段時，僅標示所在道路之路線編號，路線編號為垂直

或水平排列時，以道路等級較高或路線編號序號（支線亦同）較小者置

於上方或左方，同一路線編號之支線，其等級視為較主線小，如圖 2.4-2

所示。 

 

圖 2.4-2 共線路線編號示意圖 

3. 高(快)速公路地名選取原則 

高(快)速公路以控制地名取代方位，控制地名為交流道服務之主要

地，若無服務主要地，可視需求將路線端點地名或交流道所服務次要地

作為控制地名，否則不使用控制地名。 

(1) 入口匝道 

入口匝道指示標誌應標示可到達最近之控制地名，若無到達控制地

名則視需求選擇可到達較重要之服務地名。 

(2) 地名里程 

主線之地名里程標誌，牌面地名順序由下往上為由遠而近，最下層

為入口匝道指示標誌所標示地名，最上層為下一個交流道之主要服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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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若為系統交流道則標示所銜接高(快)速公路之路線編號；另可視需

要於中層標示最接近之次要地或一般地。 

(3) 交流道出口預告及行動標誌 

1高(快)速公路出口預告地名以連絡道路兩側之重要城鎮，依距

離、人口、社經發展程度，選擇交通需求較大之地名標示。 

2若有 2 個以上交流道出口通往同一地名時，應以出口數標誌提醒

用路人，若於都會區中則使用出口處街名里程標誌標示街道名，

或增加直式指示標誌標示出口路名標誌或著名地點等。 

3若交流道出口有間接通達其他高(快)速公路，且有標示之需要，

則依間接通達之方式標示該高(快)速公路之路線編號。 

4若交流道出口無適當地名或路名可選擇時，可視需求將地名調整

為其他著名地點，包括： 

a. 若交流道出口通往重要航站、港埠及高鐵站等地點，可視需求

作為出口地名，其中重要航站係指特等及甲等航站 2 類，包括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臺北國際航空站（松山機場）、高雄國際

航空站等 3 座；而港埠係指國際港，包括基隆港、臺中港、高

雄港及花蓮港等 4 座。 

b. 依據「工業區與科學及科技園區申請於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設

置相關指示標誌審核要點」規定，隸屬經濟部工業局之工業區，

或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科學園區，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之

農業相關技術園區，且交流道出口座落於該園區內或出口匝道

直接通往該園區者，得於鄰近交流道出口預告標誌內標示該園

區名稱，注意事項如下： 

(a)以設於申請地區所在同一直轄市、縣(市)之交流道為限。但

申請地區之主要出入口位於鄰近直轄市、縣(市)行政區交界

處者，依實際情形調整。 

(b)至多設置在二條高速公路或快速公路上。 

(c)各高速公路或快速公路單向設置一處。 

(d)系統交流道不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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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每一處高(快)速公路交流道至多標示二處工業區或科學(技)

園區名稱。超過時，由申請單位之會辦機關(構)協調決定(採

交通需求較大者優先設置)。 

c. 若無前述二項地名時，可標示其他著名地點。 

5若為系統交流道，且原行駛路線指示牌面與銜接之高(快)速公路

所選擇地名相同時，可將到達該地名之較遠路線，改選擇該路線

最近之次一級地名，並一併調整此路線上下游所採用之地名，使

其一致。 

6聯絡道路所標示地名應同於交流道出口預告及行動標誌所標示地

名，若不同則應修改或增設聯絡道路地名方向指示標誌，以使地

名連續。 

7若不同等級道路銜接介面所選擇之地名不一致時，由公路主管機

關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同為公路時，則以公路等級較高之主管機

關召集相關單位協調。 

(4) 直行地名指示標誌 

直行地名指示標誌設置地點應同於出口行動標誌，一般採門架式，

最靠近出口行動標誌應標示下個出口之主要服務地名，次靠近應標示控

制地名，若因環境因素無法設置門架式牌面，則省略直行地名指示標誌。 

地名選取方面，以主線直行可到達最近之主要地為控制地名，若無

到達主要地，則以次要地作為控制地名，皆無則可視路線端點地名之重

要性，適時提昇為控制地名，否則不使用控制地名，改標示一般地。若

下個交流道為系統交流道，則應增加銜接高(快)速公路路線編號及「高

速公路」或「快速公路」字樣。若可至重要航站、港埠、科學園區、工

業區、高鐵車站等重要地點，亦可由主管機關視需求標示之。 

4. 市區快速道路與主要道路 

(1) 地名分類 

地名歸類主要來自市區畫分之各行政區，部分行政區名被直接延用

為地名，另外部分行政區名並未被直接延用，而亦有一些例外之著名地

名，如木柵、大直等。因此本研究初步歸納市區地名之分類方式，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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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三項，分別以臺北市、新北市與高雄市為例將其行政區地名進行分

類。 

1具方向導引性地名 

a. 臺北市 

 一般地：松山(區)、萬華(區)、南港(區)、內湖(區)、士林(區)、

北投(區)。 

b. 新北市 

 次要地：板橋(區)、三重(區)、永和(區)、中和(區)、新莊(區)、

新店(區)、土城(區)、蘆洲(區)、汐止(區)、樹林(區)、鶯歌(區)、

三峽(區)、淡水(區)、瑞芳(區)。 

 一般地：五股(區)、泰山(區)、林口(區)、深坑(區)、石碇(區)、

坪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里(區)、平溪(區)、雙溪(區)、

貢寮(區)、金山(區)、萬里(區)、烏來(區) 。 

c. 高雄市 

 次要地：鳳山(區)、岡山(區)、旗山(區)、美濃(區)。 

 一般地：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前鎮(區)、

旗津(區)、小港(區)、湖內(區)、路竹(區)、茄萣(區)、永安(區)、

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阿蓮(區)、田寮(區)、內門(區)、

杉林(區)、甲仙(區)、那瑪夏(區)、六龜(區)、桃源(區)、茂林

(區)、燕巢(區)、大社(區)、仁武(區)、大樹(區)、鳥松(區)、

大寮(區)、林園(區)。 

2不具方向導引性地名 

a. 臺北市 

 一般地：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文山

區。 

b. 高雄市 

 一般地：三民區、新興區、前金區、苓雅區。 

3著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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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無實際行政層級之著名地點、商業地區或舊時沿用地名等，得

視需要提升為一般地。 

b. 臺北市：列舉如木柵(文山區)、大直(中山區大彎北段) 、東湖、

關渡等。 

(2) 市區主要道路彙整 

列舉臺北市與高雄市之主要道路為例，分別整理如下。 

1臺北市 

a. 南北向 

 環河北路/環河南路、中華路、延平北路/延平南路、中山北路

/中山南路、林森北路/林森南路、重慶北路/重慶南路、承德路、

新生北路/金山北路/金山南路、松江路/新生南路、建國北路/

建國南路、復興北路/復興南路、敦化北路/敦化南路、光復北

路/光復南路、基隆路、羅斯福路。 

b. 東西向 

 和平西路/和平東路、信義路、凱達格蘭大道/仁愛路、忠孝西

路/忠孝東路、鄭州路/市民大道、長安西路/長安東路/八德路

三、四段、南京西路/南京東路、民生西路/民生西路、民權西

路/民權東路、民族西路/民族東路。 

2高雄市（調整行政區域前） 

a. 南北向 

 中山路、中華路、博愛路、民族路、民權路、成功路、凱旋

路、自由路、高楠公路、鼓山路、翠華路、沿海路、旗津路。 

b. 東西向 

 一心路、二聖路、三多路、四維路、五福路、六合路、七賢

路、八德路、九如路、十全路、中正路、民生路、建國路、

大順路、同盟路、裕誠路、明誠路、天祥路、新莊仔路、大

中路。 

(3) 地(路)名選取原則 

1具方向導引性地名或著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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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市區快速道路 

(a) 快速道路出口位於「具方向導引性地名」行政區域或「著名

地」，但牌面設置位置尚遠非位於快速道路出口區域或接近

前述區域範圍內時，則採用該「具方向導引性地名」或「著

名地名」。 

(b)快速道路出口位於「具方向導引性地名」行政區域或「著名

地」之區域範圍內，或接近前述兩區域外圍時，則可採用該

出口匝道所相交或銜接之道路路名。 

具方向導引性地名(或著名地名)牌面資訊決策流程，詳見圖

2.4-3 所示。 

出口位於
「具方向導引性地名」
或「著名地」區域

牌面資訊：
「具方向導引性地名」
或「著名地名」標示

牌面資訊：
「道路路名」標示

區域外 接近區域
或區域內

 

圖 2.4-3 具方向導引性地名(或著名地)牌面資訊決策流程 

列舉案例說明，示意說明圖如下圖 2.4-4 所示，假設環東大

道由松山區入口，指往「南港區」(具方向導引性地名)之出口，

則於入口處牌面顯示「南港」(地名資訊)，路段中地名方向牌面

資訊亦顯示「南港」，直到接近出口與出口處顯示「研究院路」

(路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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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區域出口

接近Y區域

X區域入口
南 港
Nangang

研 究 院 路
Academia Rd.

研 究 院 路
Academia Rd.

松
山
區

南
港
區

路段中
南 港
Nangang

 

圖 2.4-4 具方向導引性地名使用範例說明示意圖 

a.市區道路 

指引前往「具方向導引性地名」行政區域之多條主要道路或

特定目標道路，則可採用地名作為牌面資訊。 

2不具方向導引性地名 

a.市區快速道路 

(a) 快速道路出口位於「不具方向導引性地名」行政區域，採用

離開出口匝道所相交或銜接之主要道路路名為牌面呈現資

訊。 

(b)匝道出口最近之銜接或橫交道路無主要道路，則採用週邊銜

接或橫交之道路路名。 

不具方向導引性地名(行政區)牌面資訊決策流程，詳見圖

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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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位於
「不具方向導引性
地名」行政區

出口牌面資訊:

(主要)道路路名

 

圖 2.4-5 不具方向導引性地名(行政區)牌面資訊決策流程 

列舉案例說明，圖示如下圖 2.4-6 所示，假設市民大道建國

南路出口位於「中山區」(不具方向導引性地名)，則不論入口牌

面資訊或是路段中地名方向以及各出口預告與行動牌面資訊皆

呈現「建國南路」(路名資訊)。 

Y區域出口

接近Y區域

X區域入口

信
義
區

中
山
區

建 國 南 路
Jianguo S. Rd.

建 國 南 路
Jianguo S. Rd.

建 國 南 路
Jianguo S. Rd.

路段中
建 國 南 路

Jianguo S. Rd.

 

圖 2.4-6 不具方向導引性地名使用範例說明示意圖 

b.市區道路 

指引前往地區為「不具方向導引性地名」則採用該區之主要

道路路名或特定目標路名作為牌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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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區一般道路 

僅設置路名標誌。 

2.5 里程計算原則 

1. 一般公路 

里程數以標誌所在位置與行政界之距離計算，標示時以公里為單位，

四捨五入至整數。 

2. 高(快)速公路與市區快速道路 

出口預告牌面以匝道鼻端為參考點，出口行動牌面則設於鼻端至減速

車道起點間適當處，地名里程皆計算至交流道第一處出口匝道鼻端。 

3. 其他標誌 

如所指地點或設施具有明顯的出入口，則以該出入口位置計算里程；

如所指地點範圍遼闊（例如國家公園或國家風景區），則以其界線與道路

交界處為計算基準。 

2.6 注意事項 

2.6.1 地名之連續性 

在使用本手冊規劃指示標誌時，應注意預定設置地點其上下游牌面所

標示的地名是否與目前規劃結果一致。如在未跨越行政區界的狀況下選取

了不同的地名，則應調整以使用路人能依循同樣地名確認其方向無誤。 

如因道路主管機關之不同而產生上下游地名不連續的現象，則應由較

高等級的道路主管機關邀集相關道路主管機關協商改善。 

2.6.2 間接通達之意義與應用 

依據單元一的定義，間接通達係指該行駛方向可銜接，但非該行駛道

路可直接到達之地名或其他道路。其主要意義在於使用路人得以確認前往

較重要或較著名的地點、道路所需選取的行進方向。而就部分幹線公路而

言，亦兼具提供替代路線資訊的功能。 

一般標示間接通達主要應用於下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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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近道路末端時，用以標示末端銜接其他道路可達之地名。此種現象較

常見於作為短距離連絡的省縣道支線。 

2. 高(快)速公路系統中用以標示平行的南北向國道，或是較重要的聯絡幹

線，如國 5、國 6。 

3. 用以標示僅能透過目前道路銜接，但不在該道路上的著名地。此種現象

較常見於單一行政區範圍遼闊、或風景遊樂區較多的山區。 

2.6.3 前後標誌設置之間距與順序 

1. 牌面視野淨空 

參考日本「道路標誌設置基準」作法，假設駕駛者眼睛高度約距地

1.2m，透過牌面資訊預計判讀距離及牌面尺寸及設置高度等參數，訂定前

後牌面之最短間距，如圖 2.6-1，並以此距離檢核現有牌面位置是否適當，

牌面最短間距對照表如表 2.6-1 所示。 

 

 

圖 2.6-1 日間前後牌面遮蔽問題示意圖 

表 2.6-1 前後牌面最短間距對照 

文字高度(cm) ≦29 30～44 45～59 60≦ 
預估判讀距離(m) 25 50 75 100 

 

2. 駕駛人高度視野調整 

大型車駕駛座位距地高度遠較小汽車為高，駕駛人視線也隨之提高，

因而考量大型車牌面視野淨空狀況，針對大型車比例較高之路段應修正駕

駛人眼睛距地高度之常數值，建議可設定 2m 以符合道路現況，牌面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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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間距亦應相對增加 5m 以上。 

2.6.4 觀光地區定義 

部分具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屬性名稱，常有歸類上的困擾，例如近年臺

灣地區多數漁港均已轉型為觀光漁港，但亦有少數例外情況。原則上建議

仍以交通部觀光局頒布之「觀光遊樂地區申請設置道路交通指示標誌審何

要點」之第三點為主要依據。原文如下： 

「三、本要點所稱之觀光遊樂地區分類如下： 

(一)第一類：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國家森林遊樂區、行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屬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屬傳統藝術中心、行

政院客家委員會所屬客家文化園區、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實施考核

競賽連續三年考核成績為特優等之觀光遊樂業所營範圍及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所在地區。 

(二)第二類：直轄市級、縣（市）級風景特定區、溫泉區、第一類地區

內之觀光遊憩景點及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實施考核競賽連續三年考

核成績為特優等之具有國際觀光水準之休閒農業區。 

(三)第三類：其他經政府核准設立，提供民眾旅遊休憩活動，並設有完

善道路及停車場之觀光遊樂地區及第二類地區內之觀光遊憩景點。 

前項第一類、第二類觀光遊樂地區範圍互為重疊者，範圍較小者得視

為範圍較大地區內之觀光遊憩景點。中央觀光主管機關納列於觀光發展相

關政策之第三類觀光遊樂地區，其年度遊客人數連續三年達六十萬人以

上，且土地面積位屬都市土地達五公頃以上或非都市土地達十公頃以上

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中央觀光主管機關邀集觀光相關機關，

共同審議認定為第二類觀光遊樂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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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不同類型標誌併同設置原則 

針對不同類型牌面整合原則，主要可分為懸臂式共桿以及門架式共桿

之牌面整合。分別說明如下： 

1.同牌面提供同類型資訊原則 

原則上為同類型牌面於同牌面各別呈現，一般公路文字化牌面多為懸

臂式桿柱設置，建議地名方向指標優先設置，如版面尚有嵌入式空間則可

加入其他類指標，如版面不足則將其他類標誌獨立設置。 

(1)地名方向指示標誌(綠底白字牌面) 

 依據手冊 96 年版所訂定之設置位置，地名方向牌面優先設置為原

則，其他類牌面次之，如有特殊需求則除外。 

 地名里程牌面為路口後單獨設置，不會與其他方向指示牌面並列

情形，因此不列入考量。 

(2)其他類指示標誌 

 觀光遊樂地區類(棕底白字牌面) 

 其他其他類(如運輸場站、機關等藍底白字牌面) 

2.牌面並列以同規格為原則 

牌面共桿並列與排列以相同規格與牌面大小為原則，盡量避免不同規

格大小之牌面交互並列。 

3.牌面設置建議作法 

主要分為門架式共桿設置與懸臂式共桿設置，懸臂式共桿設置再另外

細分為獨立桿柱個別設置、同牌面整合設置、共桿獨立類別設置以及共桿

整合設置等，以下分別詳述之。 

(1)門架式共桿設置方式 

建議文字化地名方向以門架式共桿時，採用設置規則指 22.5 之

架構，本研究並對於指 22.5 之牌面內容與箭頭樣式進行改良，分別

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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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牌面資訊數建議以 3 行為限 

參考一般公路文字化牌面以及市區快速道路單一牌面資訊數上

限，因此提出單一牌面資訊數 3 行為上限。 

同一設置地點(同門架)總資訊數至多 6 個為上限 

有鑑於現況門架式牌面資訊數過多之問題以及參考設置規則指

22.5，設置規則指 22.5 僅規畫單一牌面一地名資訊，本研究考量實

際需求以及路口行動點行車安全考量，因此提出方案為同一設置地

點(同門架)總資訊數至多 6 個為上限。 

③箭頭樣式修改為寬版箭頭 

參考現況市區道路牌面車道與方向指式之箭頭樣式以及箭頭本

身設計於牌面之整體性與辨識性，因此將設置規則指 22.5 之箭頭樣

式修改為寬版箭頭，以提升箭頭之識別度。 

修正前後之設置規則指 22.5 如下圖 2.6-2 所示。 

※設置規則 指 22.5 

※調整後 

※說明 
1. 修改設置規則箭頭樣式，採用寬版箭頭，以增加識別度 
2. 單一牌面地名資訊數，至多 3 行為限。 
3. 同一設置地點(同門架)總資訊數至多 6 個為上限。 
4. 允許嵌入式資訊(觀光或機關類別)。 
資料來源：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本研究整理。 

圖 2.6-2 設置規則指 22.5 門架式文字化牌面修正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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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將設置規則指 22.5 納入嵌入式資訊(觀光或機關類別)，

以改善門架式地名方向與其他類別共桿資訊交互陳列之情形，門架式地

名方向(設置規則指 22.5)嵌入式牌面資訊內容與配置方式參考圖 2.6-3

所示，如觀光名左側有該觀光地點圖案，則於路線編號上下對齊。 

 

圖 2.6-3 設置規則指 22.5 門架式地名方向嵌入式資訊示意圖 

(2)懸臂式桿柱設置方式 

懸臂式桿柱設置原則說明如下所述，設置示意圖詳見圖 2.6-4 所示。

單一牌面總資訊數以及同一設置地點共桿總資訊數之規畫原因與原則

與前述門架式共桿設置原則相同。 

①獨立個別設置原則 

a. 設置地點各類別資訊數量恰可各類別獨立牌面設置。 

b. 各牌面內容至多 3 個地名方向資訊。 

c. 地名方向牌面優先設置於路口最佳設置位置，其他類別牌面配

合其設置於上游。 

d. 考量前後牌面最短距離。 

②同牌面整合設置 

a. 設置地點各類別資訊恰可整合為一面 3 行之文字化牌面。 

b. 牌面資訊內容建議一般情況為 2 種類別，如設置地點有 3 種類

別之地名方向需求，且恰可整合於一面牌面當中，則可設置之。 

③共桿獨立類別設置 

a. 設置地點各類別資訊數量恰可各類別獨立牌面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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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牌面內容至多 3 個地名方向資訊。 

c. 共桿牌面總資訊數以 6 個為上限。 

d. 依據設置地點環境條件，考量是否共桿設置。 

④共桿整合設置 

a. 共桿以地名方向為主，地名方向建議盡量為個別牌面設置。 

b. 觀光或機關類別資訊恰可整合為 1 面之條板式牌面。 

c. 建議相同行數之牌面並列。 

1.獨立桿柱個別設置 2.同牌面整合設置 

地名

地名

地名

觀光名

觀光名

觀光名

考量前後牌面
最短距離

優
先
設
置
位
置配

合
設
置
於
上
游
處

地名

地名

地名觀光名

 

3.共桿獨立類別設置 4.共桿整合設置 

地名

地名

地名

機關名

機關名

機關名

地名

地名

機關名

地名觀光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2.6-4 懸臂式共桿文字化牌面設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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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一般公路指示標誌系統 

一般公路指示標誌系統之分類如圖 3.0-1 所示，可分為交岔路口及路

段兩類，交岔路口以路口行動標誌為主，若路型及車流特性可能造成用路

人無法及時反應之情形時，應增加路口預告牌面，並可輔助設置路線方位

+行車方向指示標誌。通過路口後為告知用路人行進方向及里程，應設置

地名里程標誌，若路口間隔過近時可省略之，若所在路口無直行方向且無

路口預告指示標誌，可以方向里程標誌取代路口行動標誌。 

路段中以標示路線編號+里程牌為主，並於行政界標示地名標誌，於

共線起點或終點應標示共線起終點指示標誌。 

 

圖 3.0-1 一般公路指示標誌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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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交岔路口 

3.1.1 基本配置 

一般公路的交岔路口基本指示標誌配置如圖 3.1-1 所示。 

路口預告
[302]

地名里程
[303]

路口行動
[301]

行車方向

路口確認 路口行動 路口預告

 

圖 3.1-1 交岔口指示標誌設置圖 

一般公路指示標誌系統可分為交岔路口及路段兩類，交岔路口以路口

行動標誌【301】為主，若路型及車流特性可能造成用路人無法及時反應

之情形時，應增加路口預告牌面【302】，並可輔助設置路線方位+行車方

向指示標誌。通過路口後為告知用路人行進方向及里程，應設置路口確認

標誌【303】，若路口間隔過近時可省略之，若所在路口無直行方向且無路

口預告指示標誌，可以方向里程標誌取代路口行動標誌。 

路段中以標示路線編號+里程牌為主，並於行政界標示地名標誌，於

共線起點或終點應標示共線起終點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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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路口行動【301】 

1. 標誌牌面功能 

在於指示交岔路口各轉向鎖通往之地點、方向及路線編號。 

2. 設置位置 

於一般公路交岔路口皆應設置，設置地點以停止線前 0~60 公尺為原

則，若上游設有路口預告指示標誌【302】則將此標誌調整至停止線前 0~20

公尺。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1A】 【301B】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

般箭頭為準 
 地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排

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三方向排列順序，由上往下依

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右側 
 依現場實際道路角度規劃箭

頭方向 

 依標準圖樣式配置版面 
 左、右轉地名置於箭身上方位

置 
 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應對齊箭頭

適用範圍  路型單純（註）之路口  適用於圓環、多岔路、非正交

等路型變化較大之路口 
限制條件  直行地名至多 2 個 

 總行數原則不超過 4 行 
 原則上直行地名至多 2 個，左

轉及右轉至多 1 個 
設計  詳附錄二 附 2-7 頁  詳附錄二 附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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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301A】 【301B】 
標準圖 
注意事項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右側 

 若有表示間接通達至其他重

要省道需求時，可考慮以此型

式表達；間接通達路線編號不

受左右轉地明數限制 
註：「路型單純」之操作定義包括： 
      1.各方向上下游 100 公尺內無其他交岔路口或巷口。 
      2.各方向上游 100 公尺處來車在左右各 15˚視角範圍內能通視交岔路口整體狀況。 

3.1.3 路口預告【302】 

1. 標誌牌面功能 

預告行車路線可通往之地點、方向及路線編號。適用於車流量大、路

型複雜或車道數多等可能導致用路人來不及反應之路口。 

2. 設置位置 

停止線前 100~130 公尺適當處，若路口行動指示標誌為【301A】型式，

則路口預告指示標誌採用【302A】型式，若路口行動指示標誌為【301B】

型式，則路口預告指示標誌採用【302B】型式，並加上至路口距離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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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2A】 【302B】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

般箭頭為準 
 地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排

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三方向排列順序，由上往下依

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右側 
 依現場實際道路角度規劃箭

頭方向 

 依標準圖樣式配置版面 
 左、右轉地名置於箭身上方位

置 
 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應對齊箭頭

適用範圍  路型單純（註）之路口  適用於圓環、多岔路、非正交

等路型變化較大之路口 
限制條件  直行地名至多 2 個 

 總行數原則不超過 4 行 
 原則上直行地名至多 2 個，左

轉及右轉至多 1 個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8 頁  詳附錄二 附 2-8 頁 

注意事項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

面右側 

 若有表示間接通達至其他重

要省道需求時，可考慮以此型

式表達；間接通達路線編號不

受左右轉地名數限制 
註：「路型單純」之操作定義包括： 

1.各方向上下游 100 公尺內無其他交岔路口或巷口。 
2.各方向上游 100 公尺處來車在左右各 15˚視角範圍內能通視交岔路口整體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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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路口確認【303】 

1. 標誌牌面功能 

指示通往之地點及里程。 

2. 設置位置 

路口下游 60~100 公尺適當處，或當兩牌面距離超過 6 公里時可增設 1

面，若上下游兩路口距離低於 500 公尺且可通視，則可不在第一個路口下游

設置此標誌。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3A】 【303B】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303B】所需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

樣式【110】一般箭頭為準 
 地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所公告修正之「標準

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里程計算原則依照單元二 2.5 節之原則為準 

編排方式  路線編號置於牌面左側，地名

於牌面中央，里程置於牌面右

側 
 最上層為距所在位置最近服

務地名，最下層為最遠服務地

名，中層標示次近之服務地名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為準

靠右對齊 

 依標準圖樣式配置版面 
 箭頭放置牌面左側，地名於牌

面中央，里程置於牌面右側，

路線編號疊於箭身上 
 最上層為最遠服務地名，最下

層為最近服務地名，中層標示

次近之服務地名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為準靠

右對齊 
適用範圍  搭配路口上游文字化行動、預

告牌面成為同一系列牌面 
 搭配路口上游圖形化行動、預

告牌面成為同一系列牌面 
限制條件  地名以至多 3 個為原則 

 地名由上而下排列為由近而

遠且不標示距離單位 

 地名以至多 3 個為原則 
 地名由上而下為由遠而近且

標示距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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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303A】 【303B】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9 頁  詳附錄二 附 2-9 頁 

注意事項  路口行動及預告指示標誌為

【301A】及【302A】型式，

則地名里程標誌採【303A】

型式 

 若路口行動及預告指示標誌

為【301B】及【302B】型式，

則地名里程標誌採【303B】型

式 

3.1.5 方向里程【304】 

1. 標誌牌面功能 

指示行車路線通往地點之方向及里程。 

2. 設置位置 

停止線前 0~20 公尺適當處，牌面與行車路線平行，箭頭指向通往地名。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

般箭頭為準 
 地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所公告修正之「標準

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里程計算原則依照單元二 2.5 節之原則為準 

編排方式  路線編號置於牌面左側，地名於牌面中央，里程置於牌面右側

 最上層為距所在位置最近服務地名，最下層為最遠主要地服務地

名，中層標示次近之服務地名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為準靠右對齊 

適用範圍  主要設置於三叉型或 T 型路口 
限制條件  里程以公里計，四捨五入至整數且不加註單位 

 因無法標示直行資訊，僅適用 T 字形路口之左右轉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0 頁 

注意事項  整合里程資訊於牌面中，通過路口後不需再設置地名里程標誌

 指引路線為一般公路應於地名前加註路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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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路線方位【305】 

1. 標誌牌面功能 

指示行車路線、方位及行車方向。 

2. 設置位置 

停止線前 0~30 公尺適當處。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5】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路線方位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四項之方位

樣示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

般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排列為方位、路線編號及行車方向 

 奇數路線編號應選取「北」或「南」方位 
 偶數路線編號應選取「東」或「西」方位 

適用範圍  主要設置於路口中央分隔帶或路側適當處 
限制條件  若實際道路走向與定義不同則不設置，以免造成混淆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0 頁 

注意事項  若標示左轉或右轉方向時，排列方向為左側為左轉方向，右側為

右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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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目的地名選取原則 

有關地名的層級定義請參閱單元二之 2.4 節。對於一般公路的目的地

名的選取原則歸納如表 3.1-1 所示，概要說明如下： 

1. 省道或縣道 

路口預告及行動牌面於直行及轉向皆選擇下一服務之鄉鎮市區名

稱，無論其為主要地、次要地及一般地；直行或主要幹道方向可視需求增

加控制地名。控制地名係指交岔路口可到達最近之主要地，若無法到達主

要地則選擇次要地作為控制地名，若無法到達次要地則不使用控制地名。

如所標示地名並非各該轉向所指道路可直接通達者，則不標示其道路編

號。 

地名里程牌面，地名以至多 3 個為原則，文字化牌面之地名排列由下

而上為由遠而近，最下層為控制地名，最上層為最近到達之主要地、次要

地及一般地，中層為下一次要地或一般地。圖形化牌面地名選取原則同文

字化牌面，惟排列順序為由下而上依序由近而遠。 

2. 鄉道 

若為連繫一般地之間鄉道，則以交岔路口可到達最近之一般地為主，

直行部份可視需求增加次要地或更高等級之地名。若為服務一般地內部之

鄉道，則以標示區名、村或里為主，直行部份可視需求增加一般地之地名。 

3. 進入行政界 

若公路進入某地名行政界後（詳下文 3.2.2 節），可通往該地名所在之

行政中心，則可於直行牌面上，將此地名加上「市區」字樣，待進入市區

範圍後，再標示下一個將到達之地名。市區範圍可為行政中心、火車站、

或金融商業區等，應由各縣市政府自行認定，並提供公路主管機關作為辦

理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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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一般公路指示標誌之地名選取原則 

地名等級\ 
道路等級 主要地 次要地 一般地 村里  

著名地 

省道  
以次一服務地為優先，如有剩餘空間與需求再
加入次一服務之主、次要地，在主次要地行政
範圍內優先標示該地地名加「市區」  

△ 

縣道  以次一服務地為優先，在主次要地行政範圍內
優先標示該地地名加「市區」  △ 

鄉道  △ △ 可跨鄉鎮  
○ 

同鄉鎮內  
◎ 

符號說明：◎表示最優先選擇；○表示次優先選擇；△表示最後選擇。 

3.2 路段 

3.2.1 里程牌【306】 

1. 標誌牌面功能 

指示行車路線及位置。 

2. 設置位置 

以公路起點為零公里，順路線行進方向每隔 0.5 公里與 1 公里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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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6】 【306-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

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

一項之路線編號樣式 
 里程：為設置點距離路線起點

之公里數 

 里程：為設置點距離起點之

公里數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排列為路線編號及路

線里程 - 

適用範圍  以公路起點為零公里，順路線

行進方向每隔 1 公里設置 
 以公路起點為零公里，順路

線行進方向每隔 0.5 公里設

置 
限制條件  標示之數字，為該點距離起點之公里數 

 【306-1】主要為護欄黏貼式，不與路線編號共同設置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1 頁 

注意事項  【306】牌面組合中路線編號若有共線之情形，應共桿設置，以

道路等級較高者置於左側 
 【306】牌面組合中路線編號若為同道路等級，則以主線或道路

編號較小者置於左側，同一路線編號支線，其等級視為較主線小

3.2.2 地名【307】 

1. 標誌牌面功能 

指示行車到達之行政區或其他地點。 

2.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界前後 50 公尺適當處，若為行政區應加上行政等級，依道

路與行政界相交情形，設置地點如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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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政
界

行
政
界 \

行
政
界

行
政
界  

(行政界與道路垂直) (行政界與道路平行) 

行
政
界

行
政
界

行
政
界

橋梁或隧道

 
(行政界彎繞) (橋梁或隧道) 

圖 3.2-1 地名標誌設置位置示意圖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7】 【307-1】 【307-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地方代表圖案 

 中文地名為行政

區名稱 
 英文地名為行政

區之正式英文名

稱為準 

 中文地名為行政區名稱

 英文地名為行政區之正

式英文名稱為準 

 中文地名為

著名地名稱

 英文地名為

著名地之正

式英文名稱

為準 
編排方式  地方代表圖案置

於牌面左側 
 中英文位於牌面

右側，中文在上，

英文在下 

 中文在上，英文在下 
 同左 
 中文採直式

書寫 

適用範圍  設置於行政區交界適當處 
限制條件  標示地名以 1 個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1 頁 

注意事項  可視需要增加地方代表圖案，唯該圖案需經地方政府核可；於高

山地點可加裝標高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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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兩牌面共桿設置情形 

若同時為 2 個縣市之交界，可將「縣市」與「鄉鎮市區」地名牌面合

併牌面設置，其中「縣市」名置於上方，如圖 3.2-2 所示。 
 

 

 

圖 3.2-2 二個地名指示標誌共桿情形 

3.2.3 共線起終點【308】 

1. 標誌牌面功能 

加強使用者對於共線路段之識別，維持道路路線編號連續性。 

2. 設置位置 

設於共線路段起點及終點適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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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308】 【308-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共線起點或共線終點字樣 

編排方式  公路路線編號置於牌面上方 
 共線起點或共線終點置於牌面下方 

適用範圍  設於共線路段起點及終點適當處 
限制條件  牌面內容包含兩路線編號與共線起點或共線終點字樣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2 頁 

注意事項  道路層級高者置於上層 
 若道路層級相同，則以編碼較小者置於上層；主線置於支線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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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系統 

本單元安排係依據設置地點分類，依序為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入口導

引、交流道入口、主線、交流道出口、路線起終點、收費站、服務區或

休息站，使用者可依據設置地點查詢選擇所需標誌作為參考，高(快)速公

路指示標誌系統之分類如圖 4.0-1 所示。 

 

圖 4.0-1 高(快)公路指示標誌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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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入口導引 

4.1.1 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入口導引 

1. 設置目的 

指引駕駛人從鄰近一般公路、市中心、重要場站、重要觀光區等地

駛往高(快)速公路交流道。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4 條之「指 30」標誌。 

3. 設置位置 

(1) 以單一交流道而言，其導引標誌之設置起點可包括下列各項區

位： 

①距該交流道 10 公里範圍內涵蓋之次要地以上層級市中心。若未

涵蓋該等市區中心，則快速公路與都會區內高速公路以交流道 2

公里範圍內為限；非都會區高速公路則以交流道 5 公里範圍內為

限。 

②該交流道出口預告標誌所標示之地名。 

③該交流道出口預告標誌所標示之城際運輸場站(高鐵場站、機場

或港埠)。 

④該交流道出口預告標誌所標示之第一類觀光遊樂地區。 

⑤該交流道出口預告標誌所標示之工業區或著名地點等。 

(2) 自設置起點至該交流道入口之間，導引標誌可設置於主要聯絡該

交流道之道路（省道、縣道、主要市區道路）沿線之主要交岔路

口、複雜交岔路口以及聯絡路線必須轉向之交岔路口。 

(3) 牌面導引路徑應與交流道導引至該地點之路徑相關但方向相反，

且宜儘量避開市中心交通壅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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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401】 【401-1】 【401-1】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交流道名稱依各高(快)速公路主管機關定義 
 英文名稱統一為”FREEWAY”（高速公路）或”EXPRESSWAY”（快

速公路） 
 高(快)速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1】～【102】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10】一般箭頭為準 

編排

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排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三方向排列順序，由上往下依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右側 
 依現場實際道路角度規劃箭頭方向 

適用

範圍 
 高(快 )速公路交流

道導引 
 標示快速公路交流

道方向，但不標示

交流道名稱 

 標示高速公路交流

道方向，但不標示

交流道名稱 
限制

條件 
 標誌牌面標示最接

近之交流道名稱，

同一高(快)速公路

牌面以標示一個交

流道為原則；與二

交流道距離相近者

且動線方便性相似

者，得標示二交流

道；指引不同方向

交流道 (北上、南

下、東行、西行)之
特殊需求時，亦得

標示兩個交流道 

    

設計

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13 頁 

注意

事項 
 應能與【301A】、【601】、【603】、【604】等類型資訊並列於同

一牌面上 
 如多車道、交通量大之路口，或因道路彎曲而影響行動標誌之閱讀

者，得視需要設置預告牌面 
 路口後得視需要設置確認標誌(樣式與【303】相同，僅將地名改換為

交流道名稱或「高(快)速公路」字樣)，告知用路人與交流道之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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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流道入口 

4.2.1 入口匝道指示 

1. 設置目的 

指示交流道入口匝道位置與通往地名。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6 條之「指 22.4」。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入口前加速車道起點前 50~100 公尺適當處或匝環道分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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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2A】 【402A-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文地名，入口處以控制

地名優先，若無控制地名

可使用一般地名；出口分

流處則沿用交流道出口所

標示地名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之「標

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以單

元二 2.2 節之樣式【109】高

速箭頭為準 

 公路編號（註 1），各級

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

元二 2.2 節之樣式【101】
～【105】 

 其餘同左 

編排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

排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兩方向排列優先順序，由上

往下依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

牌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

置於牌面右側 

 編號置於箭頭與地名之

間 

 連接路線編號相同時  連接路線編號不同時 適用範圍 
 適用於入口空間不足之二次入口，設於入口前加速車道起
點適當處及單一入口二個方向之匝環道分岔點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3 頁  詳附錄二 附 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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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402A-2】 【402A-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方位名稱 

 其餘同【402】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編號與方位-地名-

箭頭 

 往右方向者，編號與箭

頭置於方位與地名之右

側 
適用範圍  適用於路側無空間設置【402A】型式

牌面，而需使用懸臂式結構物時 
 二次入口可考慮設置於跨

越橋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14 頁  詳附錄二 附 2-15 頁 

注意事項 
 

 由於牌面高度受限，故將

箭頭與地名並列 
牌面代號 【402B】 【402B-1】 【402B-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文地名以控制地名優先，若無控制地名可使用一般地名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所公告修正之「標準

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公路編號，高(快)速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

【101】～【102】 
 視需要加上間接通達路線之編號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9】高速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依現場實際入口匝道位置、方向與順序配置箭頭 
 左、右轉地名置於箭身上方或靠外側適當位置 

適用範圍  符合下列限制條件情境之一且入口之標誌設置空間足夠時，主管

機關可考慮設置圖形化牌面 
限制條件  二次入口之第一個匝道入口位於左側 

 一般公路或市區道路為 3 車道以上，且為二次入口 
 地方道路進入橫向高(快)速公路有通往國 1 或國 3 之旅次需求，及

該橫向高(快)速公路設置目的為連接國 1 或國 3，且為二次入口

者，可考慮標示間接通達 
設計標準  詳附錄二 附  詳附錄二 附 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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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頁 
注意事項  牌面入口以表達動線方向及對應地名為原則，不需表達完整之交

流道型式 
註：【402A】以土城交流道為例，設於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之匝環道分岔點。 

【402A-1】以木柵交流道新光路端為例，設於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之匝環道分岔點。 
【402A-2】以關西交流道為例，設於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之匝環道分岔點。 
【402A-3】以斗南交流道為例。 
【402B】以神岡交流道為例，設於神岡聯絡道往北方向。 
【402B-1】以五股交流道為例，設於新五路往南方向。 
【402B-2】以大湳交流道為例，設於縣 110 乙往東方向。 

4.2.2 路線方位+行車方向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交流道匝道連接路線編號、方位與行車方向。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3 條「指 7~10」、第 88 條「指 1」、第 89 條「指 2」、

第 94 條之「指 14、指 16」。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入口鼻端處或匝環道分岔點，如受該處其他警告或禁制標誌

干擾，可調整至上游分岔點前設置。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方位名稱，各方位名稱牌面樣式請參考單元二2.2節之

樣式【106】 
 公路編號，高(快)速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

之樣式【101】～【102】 
 箭頭方向，箭頭牌面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9】

高速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方位-編號-箭頭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8 頁 
注意事項  單一入口者，入口鼻端處不需放置方位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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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直行地名指示 

1. 設置目的 

指示交流道入口區直行地名與路線編號。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6 條「指 22.5」。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跨越橋上。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編號，各級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2.2節之樣

式【103】～【105】 
 中文地名，請參考單元二2.4節地名分類與選取原則選

用適當地名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民國 98年 11月 9日所公告修正

之「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箭頭牌面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

【107-1】寬版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編號-地名-箭頭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8 頁 
注意事項  可視牌面設計之不同，配合道路狀況，使用附掛、F

型桿或門架式安裝 
 視需要將牌面分開懸掛於交岔路口將近處各相關車道

之正上方 

 

4.2.4 入口標誌佈設 

入口相關標誌佈設位置，以二次入口右側同側、二次入口一左一

右、單一入口二個方向 3 個案例說明，如圖 4.2-1~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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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牌面[402B]、[402A]、[402A-2]三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圖 4.2-1 入口標誌佈設位置(二次入口右邊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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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牌面[402B-2]、[402A]、[402A-2]三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圖 4.2-2 入口標誌佈設位置(二次入口一左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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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牌面[402A]、[402A-2]二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圖 4.2-3 入口標誌佈設位置(單一入口二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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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線 

4.3.1 路線方位 

1. 設置目的 

確認主線路線編號與方位。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3 條「指 7~10」、第 88 條「指 1」、第 89 條「指 2」。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流道加速車道漸變段終點，並視需要設置於沿途適當處，

例如交流道間距超過 10 公里以上。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5】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與【403】相同，但不需箭頭牌面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方位-編號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9 頁 

4.3.2 地名里程 

1. 設置目的 

為確認主線通往地點與里程。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7 條「指 23」。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流道入口匝道加速車道漸變段終點後 300 公尺處，並視需

要設置於路線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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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6】 【406-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文地名，最下層為入

口匝道所標示地名，最

上層為下一個交流道主

要服務地名，中層視需

要標示最接近之次要地

或一般地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

民國 98年 11月 9日所公

告修正之「標準地名譯寫

準則」為依據 
 里程數，以設置地點至

連絡各該地名之交流道

出口匝道鼻端為準，採

無條件進位至公里 

 公路編號，高(快)速公路

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1】～

【102】 
 高(快)速公路之英譯一律

為 FREEWAY 或 
EXPRESSWAY 

 其餘同左 

編排方式 
 地名置於牌面左側，里

程置於牌面右右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

為準靠右對齊 

 由左至右依序為高(快)速
公路邊號（地名不用）-
地名或「高(快)速公路」-
里程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

為準靠右對齊 
適用範圍  適用於僅有地名之狀況  適用於鄰近高(快)速公路

系統交流道者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9 頁  詳附錄二 附 2-20 頁 
注意事項  通往地點或高(快)速公路至多 3 處 

4.3.3 里程牌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公路里程，便於用路人估計其行程，提供辨認意外事件發生

地點及有助於養護與管理作業。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7 條「指 45」。 

3.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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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路起點為 0 公里，自北向南(或自西向東)每隔 1 公里在兩側路旁

各設一面。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7】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里程：為設置點距離起點之公里數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0 頁 
注意事項  可於本標誌上方加設路線編號牌面 

4.3.4 地名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行車路線到達之縣級以上行政區。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5 條「指 21」。 

3. 設置位置 

設於進入直(省)轄市界及縣界前後 50 公尺之間，若無明確交接處則

設於適當場所。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8】 【408-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文地名，限用縣市

名並加上行政區名稱 
 英文地名，以該縣市

之正式英文名稱為準 

 同左 

編排方式  中文在上，英文在下  同左 
 中文採直式書寫 

適用範圍  適用於懸臂橫式牌面  適用於柱立式直式牌面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1 頁 



 4-15

4.4 交流道出口 

4.4.1 出口預告 

1. 設置目的 

預告交流道出口資訊與距離里程。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5 條「指 31」、「指 32」、「指 33.1」。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流道出口減速車道起點前 2 公里與 1 公里處。 

主管機關可考量以下情境，視實際線形及交通狀況，依出口前 2 公

里預告、出口前 1 公里預告及行動點優先順序設置圖形化牌面，且圖形

化牌面以表達交流道型式為原則，若線形過於複雜，在不影響用路人行

車方向判斷前提下，設計型式可採簡化設計，若可能影響用路人行車方

向判斷，則應視情況搭配或改為文字化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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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9A】 【409A-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文地名，請參考單元

二 2.4 節地名分類與選取

原則選用適當地名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於

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所公

告修正之「標準地名譯寫

準則」為依據 
 聯絡道路之公路編號，

各級公路編號樣式請參

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

【101】～【105】 
 右上角黃色牌面為交流

道名稱標誌，詳【415】
之相關說明 

 距出口鼻端之里程，原

則上為 2 公里 

 同左，但距出口鼻端之里

程資訊改為「右線」 

編排方式  由上至下依序為聯絡道

路編號-聯絡地名-「出口

X 公里」 

 由上至下依序為聯絡道路

編號-地名-「右線」 

 適用於 2 公里預告標誌  適用於 1 公里預告標誌 適用範圍 
 適用於單一出口一個方向交流道，通往地名以 1 個為原

則，2 個為限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1 頁  詳附錄二 附 2-22 頁 
注意事項  距出口鼻端之里程，如受

地形限制可標示 1½或 3 公

里等 

 如出口在左側則「右線」變

更為「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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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409A-2】 【409A-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同【409A】 

 如為系統交流道，則增

加聯絡道路之雙向方位 

 同左，但距出口鼻端之里

程資訊改為「右線」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聯絡道

路編號(必要時加方位)-
左右轉聯絡地名-「出口

X 公里」 
 同一方向有2處地名時，

近者或一般地名在上，

遠者或觀光/場站名稱在

下 

 由上往下依序為聯絡道路

編號(必要時加方位)-左右

轉聯絡地名-「右線」 
 同一方向有 2 處地名時，

近者或一般地名在上，遠

者或觀光/場站名稱在下 

 適用於 2 公里預告標誌  適用於 1 公里預告標誌 適用範圍 
 適用於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交流道，各方向通往地名以 1 個

為原則，2 個為限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2 頁  詳附錄二 附 2-23 頁 

注意事項  設計者應考慮經由橫向高

(快)速公路通往國 1、國 3
或國 5 之旅次需求量與橫

向公路道路功能，判斷是

否標示間接通達，間接通

達之路線編號標示於同方

向一般地名下方 
 如有標示長程運輸場站

（國際機場、國際港、高

鐵車站）或第一類觀光遊

憩地區之需要，可使用嵌

入方式置於同方向一般地

名下方 

 同左 
 如出口在左側則「右線」變

更為「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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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409B】 【409B-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同【409A】，但里程改

為公尺為標示單位，並

無條件進整至 100 公尺

 如為系統交流道，則增

加聯絡道路之雙向方

位，英文使用縮寫 

 同左，增加間接通達之高(快)速公

路編號 

編排方式  依現場實際出口匝道形

式配置箭頭 
 左、右轉地名置於箭身

上方適當位置 

 同左 
 間接通達之道路編號置於聯絡方向

箭頭之外側 

適用範圍  出口型式為二次出口者

 無標示間接通達高(快)
速公路編號之需求 

 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且有表達間接通

達需求者 

限制條件    間接通達路線以 1 個為限，避免混

淆路線銜接前後順序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3 頁  詳附錄二 附 2-24 頁 
注意事項   標示間接通達需求應符合以下情境之

一： 
 該橫向高(快)速公路設置目的是為

連接國 1 或國 3，或有經由橫向高

(快)速公路銜接國 1 與國 3 之旅次需

求，可考慮設置間接通達 
 考量地方道路進入橫向高(快)速公

路有通往國1或國3之旅次需求，及

該橫向高(快)速公路設置目的是為

連接國 1或國 3，且為二次入口者，

可考慮設置間接通達 
 橫向高(快)速公路雖未與國 1 或國 3
直接相交，但二交流道之間的連絡

道路距離很短，使用且該橫向高

(快)速公路設置目的是為連接國 1或
國 3，或有銜接國 1 與國 3 之旅次需

求者經連絡道路銜接國1或國3旅次

需求高者，可考慮設置間接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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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同時標示長程運輸場站（國際機

場、國際港、高鐵車站）或第一類觀

光遊憩地區之需要，建議另設置

【409A】型式之出口預告牌面，底

色依目的地性質適用藍色或棕色，

路線編號由相關圖案取代 
註：【409A-2】、【409A-3】以雲林系統交流道為例，設於國 1 往南方向接台 78。 

【409B】以平鎮系統交流道為例，設於國 1 往南方向接台 66。 
【409B-1】以機場系統交流道為例，設於國 1 往南方向接國 2。 

4.4.2 出口行動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交流道出口資訊與位置。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5 條「指 33」、「指 33.2」。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出口減速車道起點至鼻端間之適當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0A】 【410A-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英文地名，應與上游之【409A】系列選用相同地名

 聯絡道路之公路編號，應與上游之【409A】系列相同

 如為系統交流道，則增加聯絡道路之雙向方位 
 右上角黃色牌面為交流道名稱標誌，詳【415】之相關

說明 
 出口箭頭 

編排方式  由上往下依序為聯絡道

路編號-聯絡地名-出口

方向箭頭 
 同一方向有 2 處地名

時，近者或一般地名在

上，遠者或觀光/場站名

稱在下 

 由上往下依序為聯絡道

路編號(必要時加方位)-
左右轉聯絡地名 -出口

方向箭頭 
 同一方向有 2處地名時，

近者或一般地名在上，

遠者或觀光/場站名稱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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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適用於出口預告牌面為

【410A】及【410A-1】
形式  

 適用於出口預告牌面為

【409A-2】、【409A-3】、
【409B】、【409B-1】形

式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6 頁 
牌面代號 【410B】 【410B-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同【409A】，但無需標示

里程 
 如為系統交流道，則增加

聯絡道路之雙向方位，英

文使用縮寫 

 同左，增加間接通達之高

(快)速公路編號 

編排方式  依現場實際出口匝道形式

配置箭頭 
 左、右轉地名置於箭身上

方適當位置 

 同左 
 間接通達之道路編號置於

聯絡方向箭頭之外側 

適用範圍  適用於出口預告牌面使

用【409B】形式 
 適用於出口預告牌面使

用【409B-1】形式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7 頁 

4.4.3 出口距離預告 

1. 設置目的 

為預告前方交流道出口之距離。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5 條之 1「指 33-1」、「指 33-1.1」、「指 33-1.2」。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流道出口減速車道起點上游 300 公尺、200 公尺及 100 公尺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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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1-1】 【411-2】 【411-3】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減速車道起點

上游 300 公尺

 減速車道起點

上游 200 公尺

 減速車道起點

上游 100 公尺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8 頁 

4.4.4 出口數預告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前方出口處數。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6 條「指 34」。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通往同一地點第一道出口預告標誌上游約 1 公里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英文地名，僅標示多處出口可通達之同一地名。 

 可通達該地名之出口數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地名、X 處出口 
適用範圍  適用同一地點有 2 處以上出口，且各交流道兩側服務

地點其中之一均位於同一都會區者。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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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出口街名里程預告 

1. 設置目的 

於交流道密集之都會地區，交流道距離較近而無法個別設置出口預

告標誌，以本標誌指示前方數個出口連接之街名及里程。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7 條「指 35」。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通往同一市區第一道出口預告標誌上游約 500 公尺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與上游【412】相同之地名 

 依【412】標示之出口數量，各出口所銜接之聯絡道路

名稱 
 由設置點通達各該路名之里程數，以設置地點至各該

路名之交流道出口匝道鼻端為準，採無條件進位至公

里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地名-「出口」、由近而遠之各聯絡道

路名稱及對應之出口距離里程 
 里程以最大位數者為準靠右對齊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29 頁 
注意事項  牌面左上方設置市區名，街名數至多 3 個 

 本標誌需配合【412】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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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鼻端出口標誌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出口位置。 

2. 設置依據 

規則第 109 條「指 37」。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交流道出口匝道與主線間鼻端上或鄰近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出口箭頭方向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出口」中英文-出口箭頭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0 頁 
注意事項  本標誌得視需要增設交流道名稱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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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交流道名稱標誌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交流道編號與中文名稱。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8 條「指 36」。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出口預告標誌、出口行動指示與鼻端出口標誌之右上方。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5】 【415-1】 【415-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高(快)速公路主管機關設定之交流道整樁里程 
 高(快)速公路主管機關設定之交流道名稱 

編排方式  左為整樁里程

數字 
 右為交流道名

稱，系統交流

道於交流道名

稱 後 面 加 上

「系統」二字

 同左 
 中間插入「A-B」

(註) 

 同【415】 
 中間依各出口樁位

遞增方向依序以

「A」、「B」表示

(註) 

適用範圍 

 適用於單一出

口交流道 

 適用於二次出口

之【409】出口預

告 標 誌 附 牌 與

【 410A-1 】 、

【 410B 】 、

【410B-1】出口行

動指示牌面 

 適用於二次出口之

【410A】出口行動

指示牌面與【414】
鼻端出口標誌附牌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0 頁 
註：A-B 之區分以里程樁號較低者為 A；較高者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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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車道指示 

1. 設置目的 

為設於出口匝道上指示通達地點該行駛之車道。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3 條「指 29」。 

3. 設置位置 

懸掛於應進入該車道將近之正前上方，箭頭應向下正對車道中央。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6】 【416-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銜接聯絡道路之編號（若

非公路則可省略） 
 依出口預告與行動牌面

（【409】、【410】系列）

所指之中英文地名 

 同左 
 依出口預告與行動牌面

所指之方位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道路編

號-地名-箭頭 
 由上而下依序為道路編

號與方位-地名-箭頭 
適用範圍  單一出口二個方向之一

般交流道 
 適用於系統交流道 
 地名不易辨識方位者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2 頁 
注意事項  設置於匝環道分岔點前 

4.4.9 直行地名指示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主線續行方向可通往之地點，或可聯絡之高(快)速公路路線編

號。 

2. 設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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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第 96 條「指 22.5」。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主線出口行動牌面門架，如空間不足以設置門架，則可省略

本牌面。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7】 【417-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後續出口所連絡之主要

中英文地名 
 後續出口所連絡之高(快)

速公路編號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地名-箭

頭 

 由上而下依序為道路編

號與「高(快)速公路」-
箭頭 

適用範圍  適用於一般地名  適用於前方有系統交流

道者，地名為「高速公路

(FREEWAY)」或「快速

公路(EXPWY)」字樣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3 頁 

4.4.10 出口匝道指示 

1. 設置目的 

指示交流道出口匝道位置與通往地名。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96 條之「指 22.2 及 22.4」。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單一出口之匝環道分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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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02A】 【402A-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沿用交流道出口所標

示地名 
 英文地名，以內政部

之「標準地名譯寫準

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

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

【109】高速箭頭為準

 公路編號（註 1），各級公

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1】～

【105】 
 其餘同左 

編排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

數之排列對齊方式，

詳單元二 2.3 節 
 兩方向排列優先順序，

由上往下依序為直行-左
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

置於牌面左側；右轉

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右

側 

 編號置於箭頭與地名之間 

 適用於雙向連接道路

路線編號相同者 
 適用於雙向連接道路路線

編號不同者 
適用範圍 

 適用於單一出口分二方向之匝環道分岔點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3 頁  詳附錄二 附 2-14 頁 
牌面代號 【402A-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銜接聯絡道路之編號 

 依出口牌面所指之中英文地名 
 依出口牌面所指之方位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道路編號與方位-地名-箭頭 
適用範圍  適用於地名不易辨識方位，或因設施因素使得兩牌面

之地名方位與其出口相對位置相反者，以懸臂式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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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14 頁 

註：【402A】以三鶯交流道為例，設於北向出口匝環道。 
【402A-1】以平鎮系統交流道為例，設於台 66 往西方向匝環道。 
【402A-2】以快官交流道為例，設國 3 接台 74 方向匝環道。 

4.4.11 出口標誌佈設 

出口相關標誌佈設位置，以二次出口與單一出口二個方向 2個案例說

明，如圖 4.4-1~4.4-2 所示。 

 
註：牌面[417-2]＋[413A]與[410B]二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圖 4.4-1 出口標誌佈設位置(二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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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牌面 [402A]與[402A-4]＋[402A]二組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註 2：牌面 [410A-1]＋[409A-2]＋ [409A-3]與[402B-1]二組型式視狀況擇一設置 

圖 4.4-2 出口標誌佈設位置(單一出口二個方向，間接通達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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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路線起、終點相關牌面 

4.5.1 路線起、終點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高(快)速公路起點與終點。 

2. 設置依據 

依據高速公路交通工程設施規範。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之起、終點之適當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8】 【418-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高(快)速公路編號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道路編號-「高(快)速公路起(終)點」 

 橫式牌面加註英文”START FREEWAY / EXPRESSWAY”
或”END FREEWAY / EXPRESSWAY” 

適用範圍  適用於懸臂橫式或雙柱立式

牌面 
 適用於柱立式直式牌面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4 頁 

4.5.2 路線終點預告 

1. 設置目的 

為預告高(快)速公路終點及其距離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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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依據 

依據高速公路交通工程設施規範。 

3. 設置位置 

高(快)速公路終點前 2 公里與 1 公里適當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19】 【419-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設置點至終點之距離，無條件進整至公里單位。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高(快)速公路終點」-里程 

 橫 式 牌 面 加 註 英 文 ”END FREEWAY” 或 ”END 
EXPRESSWAY” 

適用範圍  適用於懸臂橫式或雙柱立

式牌面 
 適用於柱立式直式牌面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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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收費站 

4.6.1 收費站預告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前有收費站及其距離，告示車輛駕駛人應準備減速停車繳費。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4 條之「指 42」。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各收費站之收費柵門前 1~3 公里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20】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設置點至收費站之距離，無條件進整至公里或半公里單

位。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準備停車」-「收費站 X 公里」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5 頁 
注意事項  本標誌為紅底白字白色邊線 

 原則上於收費站上游 3 公里處設置，實際設置位置視現

場地形條件調整；標註里程可使用如 2½之型式 

4.7 服務區或休息站 

4.7.1 服務區或休息站預告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前方有服務區或休息站及其距離里程。 

2. 設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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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第 110 條之「指 38」與第 112 條之「指 40」。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各服務區或休息站上游 2 公里與 1 公里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21】 【421-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服務區名稱 

 服務區所提供服務項目  休息站名稱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服務區名

稱-服務項目圖案-「2 公
里」 

 由上而下依序為休息站

名稱-「2 公里」 

適用範圍  適用於服務區  適用於休息站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5 頁  詳附錄二 附 2-36 頁 
注意事項  各服務區或休息站入口鼻端上游 1 公里處，可設置同樣

式牌面，下方之里程部分改為「右線 RIGHT LANE」 

 

4.7.2 服務區或休息站行動 

1. 設置目的 

為指示即將進入服務區或休息站及其方向。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1 條之「指 39」與第 112 條之「指 41」。 

3. 設置位置 

設置於各服務區或休息站入口減速車道起點適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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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422】 【422-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同【421】  同【421-1】 
編排方式  同【421】，將里程改為

出口箭頭 
 同【421-1】，將里程改為

出口箭頭 
適用範圍  適用於服務區  適用於休息站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6 頁  詳附錄二 附 2-37 頁 
注意事項  各服務區或休息站入口減速車道起點前方 300 公尺、200

公尺及 100 公尺處，可設置出口預告牌面【411】，指示

前方服務區或休息站進口之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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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市區道路指示標誌系統 

市區道路指示標誌系統之分類如圖 5.0-1 所示，可分為市區快速道路

與市區一般道路兩類，市區快速道路系統牌面主要包含入口前指引、主

線、出口前以及起終點等牌面設置位置，市區一般道路系統主要有方向指

引與路名標誌兩類之設置位置，依據各設置位置所需之牌面即為架構最底

層之各類牌面編號分類。 

 

圖 5.0-1 市區道路指示標誌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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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市區快速道路-入口週邊 

5.1.1 基本配置 

市區快速道路入口前週邊基本指示標誌配置如圖 5.1-1 所示。 

【502-1】

快道道路

平面道路

以內

【503】 【503-1】

B

C 快速道路

一般道路

快速道路名

快速道路名

快速道路名

快速道路

一般道路

【502-1】

【501-2】

A

A點設於路段中
或前一路口後

 
註：【503】詳見手冊 5.1.4，【502-1】、【503-1】、【503-2】詳見手冊 5.3.5 範例牌面 

圖 5.1-1 市區快速道路入口前週邊指示標誌設置圖 

【501】系列牌面設置於 B 點；【502-1】(詳 P.5-25)設置於 A 點，為快速

道路入口前道路之路段中或前一路口後方處，指引快速道路名(不以橫線分

隔，因設置處非位於該快速道路)及其可到達之地(路)名，往市區一般道路設

置指引前往地(路)名之牌面。A 點若有分流需要亦可設置【503】系列，如 A、

C 點間無路口則 A 點可採車道指示，若 A、C 點間有路口則 A 點採方向指示。 

此假設快速道路與一般道路分流入口為實體分隔情境，【503】設置於 C

點，為快速道路入口處，該【503】牌面含告示快速道路名稱與指示到達地(路)

名，告示快速道路名稱以橫線與下方指示地(路)名分隔，以區別入口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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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告示與一般地(路)名方向指示，若為多車道亦可設置【502】系列牌面；

設置於市區平面道路使用之【503-1】(詳 P.5-25)為分流指示市區一般道路，

若亦為多車道亦可選用【502-1】系列。實際牌面設置亦須依現場實際需求進

行調整。 

5.1.2 快速道路指引【501】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功能為指引駕駛人由一般道路行駛至市區快速道路。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入口前第一條主要幹道交岔路口，並設於路口停

止線上游 30~60 公尺，假若有其他影響因素，如相同位置已有其他牌面設

置等狀況，可視實際狀況調整，範圍為路口 150 公尺以內。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501】 【501-1】 【501-2】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般箭頭

為準 
編排 
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排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右側 
 三方向排列順序，由上往下依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501-1】直式牌面地路名置於牌面上方、箭頭置於牌面下方 
 依現場實際道路角度規劃箭頭方向 

設置 
位置 

 快速道路入口週邊或其橫交道路交岔路口前 

限制 
條件 

 牌面包含單一快速道路路名  至多呈現 3 行中英文地

(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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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 
代號 【501】 【501-1】 【501-2】 

 選擇直行地名至多 2 個

設計 
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38 頁  詳附錄二 附 2-39 頁 

注意 
事項 

 視道路環境與需求擇用  為快速道路指引標誌整

併於地(路)名方向指示

標誌中 
 牌面配置與一般公路路

口行動【302A】相同，

僅無路線編號配置 
 如遇快速道路僅單方向

入口，建議使用本標誌

搭配地(路)名方向指示

 視道路環境與需求擇用

5.1.3 地名方向指示(含快速道路名標誌)【502】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告示快速道路路名，以及預告駕駛人進入市區快速道路

後可通達之地名或道路。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之入口處，以及與快速道路具實體分隔之市區一

般道路，作為市區一般道路與快速道路區隔之方向指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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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7】寬版

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所進入之快速道路路名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需導引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設置位置  快速道路之入口處 
限制條件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與箭頭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號)

 牌面含快速道路路名至多 3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39 頁 

注意事項  採門架或懸臂式桿柱設置 
 此系列牌面避免與車道指示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以免造成視覺

上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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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車道指示(含快速道路名標誌)【503】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進入車道可通達之地點或道路。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入口處與市區一般道路分流處之車道正上方。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7】寬版

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所進入之快速道路路名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需導引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設置位置  快速道路之入口處 
限制條件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與箭頭或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

號) 
 牌面含快速道路路名至多 3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1 頁 

注意事項  採門架或懸臂式桿柱設置 
 此系列牌面避免與地名方向指示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以免造成

視覺上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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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市區快速道路-主線 

5.2.1 基本配置 

市區快速道路主線基本指示標誌配置如圖 5.2-1 所示。 

匝道入口

平面(橫交)道路

【504】

【511】/【513】

150~200m

 

圖 5.2-1 市區快速道路主線指示標誌設置圖 



 5-8

5.2.2 地(路)名里程【504】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主要目的為提供駕駛人確認地(路)名及里程之用途。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入口匝道進入主線後約 150~200公尺處之主線上

設置，若連續匝道入口相近則於設於該區段範圍適當處。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之

路線編號樣式 (若含高速公路導引) 
 地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里程計算原則依照單元二 2.5 節之原則為準 

編排方式  路線編號置於牌面左側(若含高速公路導引)，地名於牌面中央，里

程置於牌面右側 
 最上層為距所在位置最近服務地名，最下層為最遠服務地名，中

層標示次近之服務地名 
 里程本身以最大位數者為準靠右對齊 

設置位置  快速道路入口匝道進入主線後約 150~200 公尺處 
限制條件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與里程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號)

 一般以 2 行地(路)名里程為主，至多 3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2 頁 

注意事項  里程 1 公里以上以公里計，未滿 1 公里以公尺計算，若同牌面有

兩種單位則以公里標示為原則，並採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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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橫向道路路名【511】、【513】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使駕駛人了解與快速道路橫交之道路路名，以確認位置

方向。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與經橫交道路(包含平面或立體)之快速道路路側。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11】 【51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513】所需之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

第三點第一項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名

箭頭為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橫式牌面箭頭置於左右兩側與路名對齊垂直置中 
 【513】與公路共線，雙向同公路路線，路線編號置於路名左側；

僅單向公路路線，路線編號置於箭頭方向側，無路線編號之道路

則以加掛路名標誌處理 
適用範圍  經橫交道路(包含平面或立體)之

快速道路路側 
 經橫交道路 (包含平面或立

體)之快速道路路側 
限制條件  內容包括中英文路名與箭頭  內容包括中英文路名與箭頭

與路線編號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9 頁  詳附錄二 附 2-51 頁 

注意事項  設置固定於道路路燈桿柱、門架

或懸臂式桿柱上 
 相關牌面詳見 5.5.3、5.5.5 所示 

 設置固定於道路路燈桿柱、

門架或懸臂式桿柱上 
 相關牌面詳見 5.5.3、5.5.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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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市區快速道路-出口區域 

5.3.1 基本配置 

市區快速道路出口前之相關牌面系列設置參考，列舉三種情境以及設

置位置與說明，詳如圖 5.1-2、5.1-3 及 5.1-4 中內容，其中 A 點位於匝道

鼻端處，B 點位於距出口約 100~200 公尺或減速車道起點處，B’點位於距

出口處約 200~400 公尺，C 點位於距出口處約 600 公尺；各牌面設置位置

如遇設置環境或相關限制等因素，可前後作彈性調整設置。 

1. 情境一：出口於右側，有減速車道匝道 

【502-1】 【507】 【506】

【502-1】 【507】 【505】

【502-1】

A

B

C

B’

【505】

200~400m

600m

100~200m

 

圖 5.3-1 市區快速道路出口區域系列牌面配置(情境一) 

說明： 

(1) 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B+C  

A 點：出口處、B 點：第二次預告、C 點：第一次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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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2) 僅一次出口預告－A+B’ 

B’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牌面

原則與 C 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或牌

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3) 各牌面設置位置如遇設置環境或相關限制等因素，可前後作彈性調

整設置。 

(4) 無減速車道直接出口者，B 點應較有減速車道者少一牌面。 

(5) 本情境範例各車道採用地名方向或車道指示僅提供參考，實際操作

需配合現場勘查，並可適當彈性調整。 

2. 情境二：出口於左側，主線有車道縮減 

【505】 【502-1】【502-1】

【506-2】 【507-2】 【503-1】

【505-3】 【507-2】 【503-1】

A

B

C

B’

200~400m

600m

100~200m

 

圖 5.3-2 市區快速道路出口區域系列牌面配置(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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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B+C  

A 點：出口處、B 點：第二次預告、C 點：第一次預告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2) 僅一次出口預告－A+B’ 

B’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牌面

原則與 C 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或牌

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3) 各牌面設置位置如遇設置環境或相關限制等因素，可前後作彈性調

整設置。 

(4) 本情境範例各車道採用地名方向或車道指示僅提供參考，實際操作

需配合現場勘查，並可適當彈性調整。 

3. 情境三：快速道路分流出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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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名(1)

【502-1】 【502-1】

【503】 【503】A

B

C

B’

快速道路名(2)

快速道路名(1) 快速道路名(2)

快速道路名 快速道路名

【502-1】 【502-1】

200~400m

600m

100~200m

快速道路路名告示

 

圖 5.3-3 市區快速道路出口區域系列牌面配置(情境三) 

說明： 

(1) 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B+C  

A 點：出口處、B 點：第二次預告、C 點：第一次預告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2) 僅一次出口預告－A+B’ 

B’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牌面

原則與 C 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或牌

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3) 各牌面設置位置如遇設置環境或相關限制等因素，可前後作彈性調

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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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設進入 A 點後即為該快道，牌面快道路名以橫線分隔作為快道路

名告示。 

(5) 本情境範例各車道採用地名方向或車道指示僅提供參考，實際操作

需配合現場勘查，並可適當彈性調整。 

(6) A 點為由原快速道路進入快速道路(1)或快速道路(2)之起點處，因此

設置牌面為包含快速道路名稱告示與地(路)名方向之整合牌面，以

橫線分隔快速道路告示名稱與地(路)名，與一般快速道路名作為地

(路)名方向以玆區別。 

4.相近出口設置原則 

(1) 兩處相近出口於 600 公尺內 

此情境之出口預告牌面即會產生重疊之情形，解決方式為下次出口

之 C2 牌面由前次出口 A1 牌面所取代，於同一門架(或其他型式桿柱)

共桿並列，牌面資訊呈現下次出口之預告，如圖 5.3-4 中之牌面陳列範

例。 

說明： 

 上游路口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1+B1+C1  

A1點：出口處、B1點：第二次預告、C1點：第一次預告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上游路口僅一次出口預告－A1+B1’ 

B1’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

牌面原則與 C1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

或牌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下游路口皆為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2+B2+C2  

A2點：出口處、B2點：第二次預告、C2點：第一次預告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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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 【507】 【506】

【502-1】 【507】

【502-1】

A2

B2

【505】

100~200m

600m內

【502-1】 【507】 【506】

【502-1】 【507】

【502-1】

A1 (=C2)

B1

C1

(B1’)

【505】

100~200m

200~400m

600m

【505】

【505】

 

圖 5.3-4 兩處相近出口於 600 公尺內牌面設置示意圖 



 5-16

(2) 兩處相近出口於 200 公尺內 

兩處相近出口於 200 公尺內則於下次出口僅設 A2 牌面，原有 B2

牌面由前次出口 A1 牌面取代，詳見圖 5.3-5 所示。 

說明： 

 上游路口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1+B1+C1  

A1點：出口處、B1點：第二次預告、C1點：第一次預告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距一定距離，牌面設置空間充足。 

 上游路口僅一次出口預告－A1+B1’ 

B1’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

牌面原則與 C1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

或牌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下游路口僅為一次出口預告組合－A2+B2 

B2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

牌面原則與 C1點相同。 

適用情境：上下游匝道較為相近，不適合設置二次預告牌面，

或牌面設置空間較為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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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2)

B1

C1

(B1’)

100~200m

200~400m

600m

A2

200m內

【502-1】 【507】 【506】

【502-1】 【505】

【502-1】 【507】

【502-1】 【507】

【502-1】 【505】

【505】

【506】

 

圖 5.3-5 兩處相近出口於 200 公尺內牌面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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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原則設置，而牌面前後相近於 100 公尺內 

由前述牌面最短間距理論基礎可知，假設中文字數最多 25 字，行

車速率為 80km/hr(市區快速道路速限多在 80km/hr 以內)，則駕駛者閱讀

牌面所需距離為 93 公尺(假設牌面高 3 公尺，牌面底部離地 4.6 公尺，

則牌面最小遮蔽設置距離約為 44 公尺)，但考量連續牌面之駕駛者閱讀

距離，因此仍考量牌面閱讀所需距離，保守估計以 100 公尺為市區快速

道路前後牌面設置門檻。 

因此若前後牌面相近小於 100 公尺內，且同為出口預告性質則可將

牌面整併於同一門架或其他類型桿柱上，設計方式同前述，以【507】

牌面為下次出口預告，其他牌面之內容與排列可能因配合整併而略有調

整變動。 

5.3.2 出口地(路)名預告【505】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預告駕駛人即將到達出口之路名或地名。 

2. 設置位置 

分為第一次出口預告以及第二次出口預告，第一次出口預告適用設置

於距快速道路出口處 600 公尺，第二次出口預告適用設置於減速車道起點

或距出口 200 公尺處；若環境限制則至少須具備一次出口預告，設置距出

口 2~300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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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5】 【505-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出口中英文字樣、預告出口距離(公尺)

與箭頭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號)，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

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9】高速

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中英文出口字樣與出口距離標示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出口指示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505】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505-1】箭頭置於牌面左側或右側(依照出口所在區位) 

適用範圍  第一次出口預告、第二次出口預告或僅一次出口預告 
限制條件  至多提供 2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牌面距離預告資訊應為實際設置之距離範圍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2 頁、附 2-42 頁 

注意事項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組合範例與

道路實際狀況運用 

 本牌面為寬版牌面，主要為受

高度限制或其他道路環境或桿

柱結構限制考量因素時可使用

 多牌面使用需與同系列樣式牌

面整合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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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505-2】 【505-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
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箭頭
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
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般箭
頭為準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與箭
頭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出口
中英文字樣、預告出口距離(公
尺)與箭頭或高(快)速公路指引
(含路線編號)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
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
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7】寬
版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出口指示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上
方 

 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中英文出口字樣與出口距離標
示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
隔 

 出口指示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
央 

 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設置位置  第一次出口預告、第二次出口預告或僅一次出口預告之建議設置

位置 
限制條件  提供一個中英文地(路)名為原

則 
 至多提供 2行中英文地(路)名為

原則 
 牌面距離預告資訊應為實際設

置之距離範圍 
 用於車道指示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3 頁  詳附錄二 附 2-44 頁 

注意事項  設置於受環境限制等因素未設

置門架式而改採豎立直式牌

面，屬輔助之型式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組合範例與

道路實際狀況運用 

註：地(路)名方向指示與車道指示依據定義使用，盡量避免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門架或雙懸
臂式)，以免造成視覺上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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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出口地(路)名指示【506】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出口方向之地名或路名，或應行駛車道。 

2. 設置位置 

本系列牌面設置於快速道路出口處車道正上方或出口處鼻端。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6】 【506-1】 【506-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出口中英文字樣、預告出口距離(公尺)與箭

頭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號)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506】、【506-1】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
樣式【109】高速箭頭為準 

 【506-2】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7】
寬版箭頭為準 

 除里程預告資訊外，其餘牌面內容皆與【505】系列相同 
編排方式  中英文出口字樣標示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出口指示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506】、【506-2】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506-1】箭頭置於牌面左側或右側(依照出口所在區位) 

設置位置  快速道路出口處車道正上方或出口處鼻端 
限制條件  至多 2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地路名資訊內容應與【505】系列一致，以確保資訊一致性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4 頁、附 2-45 頁 

注意 
事項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組
合範例與道路實際狀
況運用 

 本牌面為寬版牌面，主
要為受高度限制或其
他道路環境或桿柱結
構限制考量因素時可
使用 

 多牌面使用需整合搭配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組
合範例與道路實際狀
況運用 

註 1：可於受環境限制等因素未設置門架式而改採豎立直式牌面設置出口地(路)名指示標
誌，與【505-2】相同，屬輔助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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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地(路)名方向指示與車道指示依據定義使用，盡量避免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門架或雙懸
臂式)，以免造成視覺上不協調 

5.3.4 下次出口地(路)名預告【507】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預告駕駛人下次出口之地名或路名。 

2. 設置位置 

【507】【507-1】適用設置於與出口指示牌面同一位置(門架)之直行車

道上方，或若設置空間足夠(車道數較多)可於第二次出口預告牌面同一位

置(門架)之直行車道上方設置；【507-2】於下次出口較近且必須循該車道

行駛才能到達該出口，即設置位於該車道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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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507】 【507-1】 【507-2】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下次出口中英文字樣與箭頭或高(快)速公路指

引(含路線編號)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507】、【507-2】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

樣式【107】寬版箭頭為準 
 【507-1】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9】
高速箭頭為準 

編排 
方式 

 中英文下次出口字樣與出口距離標示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下次出口指示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507】、【507-2】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507-1】箭頭置於牌面左側或右側(依照出口所在區位) 

適用 
範圍 

 快速道路與出口指示牌面同一位置(門架)之直行車道上方，指示下一個

相近之出口 
 若直行車道直接銜接下一個相近出口匝道者，應選用【507-2】 

限制 
條件 

 至多 2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4 頁、附 2-45 頁 

注意 
事項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

組合範例與道路實

際狀況運用 

 本牌面為寬版牌面，主

要為受高度限制或其

他道路環境或桿柱結

構限制考量因素時可

使用 
 多牌面使用需整合搭

配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

組合範例與道路實

際狀況運用 

註：地(路)名方向指示與車道指示依據定義使用，盡量避免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門架或雙懸
臂式)，以免造成視覺上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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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地(路)名方向【502-1】【502-2】、車道指示【503-1】 

1. 標誌牌面功能 

【502-1】【502-2】於此之目的為指示及預告駕駛人行駛主線方向可通

達之地(路)名。【503-1】於此處之目的為指示駕駛人主線上行駛於該車道

可通達之地(路)名。 

2. 設置位置 

本系列標誌應設於預告、分流及出口處之位置，可與出口地(路)名預

告、出口地(路)名配合車道指示標誌或下次出口地(路)名預告設於同一位置

(門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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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502-1】 【502-2】 【503-1】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下次出口中英文字樣與箭頭或高(快)速公

路指引(含路線編號)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502-1】、【503-1】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

項之樣式【107】寬版箭頭為準 
 【502-2】之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9】
高速箭頭為準 

編排 
方式 

 【502-1】、【503-1】箭頭置於牌面正下方 
 【502-2】箭頭置於牌面左側 

適用 
範圍 

 快速道路主線上，可與出口地(路)名預告、出口地(路)名配合車道指

示標誌或下次出口地(路)名預告設於同一位置(門架)上 
限制 
條件 

 至多 3 行中英文地(路)名為原則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0 頁、附 2-41 頁 

注意 
事項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

組合範例與道路實

際狀況運用 

 本牌面為寬版牌面，主

要為受高度限制或其

他道路環境或桿柱結

構限制考量因素時可

使用 
 多牌面使用需整合搭

配 

 參考前述牌面情境

組合範例與道路實

際狀況運用 

地(路)名方向指示與車道指示依據定義使用，盡量避免併列於同一設置位置(門架或雙懸臂
式)，以免造成視覺上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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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市區快速道路-起終點 

5.4.1 快速道路入口路名告示【508】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進入之快速道路路名。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之起點處或入口處。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8】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7】
寬版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所進入之快速道路路名置於牌面最上方，以白線分隔 
 需導引之地路名置於牌面中央 
 箭頭置於牌面下方，對齊車道正上方 

適用範圍  本牌面為雙車道之地(路)名方向指示寬式牌面，應用於雙車道

入口處牌面整合快速道路路名(以白色橫線分隔) 
限制條件  牌面內容包括白色分隔線，分隔線以上為中英文快速道路路名

 主要應用整合於入口處地(路)名方向或車道指示牌面 
 可視需求將牌面資訊分為兩個以上牌面單獨設置，惟快速道路

路名必須採用加掛之方式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7 頁 

注意事項  單車道整合牌面樣示如【502】、【502-1】以及【503】圖例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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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快速道路終點告示【509】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告示駕駛人快速道路之終點位置。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快速道路通車終點處。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09】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中英文快速道路路名、終點字樣 
編排方式  中文在上方，英文在下方 
適用範圍  快速道路通車終點處 
限制條件  內容包括中英文快速道路路名以及終點字樣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8 頁 

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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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市區一般道路-交叉路口 

5.5.1 基本配置 

市區一般道路交叉路口週邊基本指示標誌配置如圖 5.5-1 所示。 

快道道路

平面道路

以內

【502】/【510】/【301】

【511】&【512】
(或【513】)

【511】&【512】
(或【513】)

路名標誌近端

路名標誌遠端

 

圖 5.5-1 市區一般道路交叉路口週邊基本指示標誌配置圖 

5.5.2 地(路)名方向【502】、【510】、【301】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交岔路口各方向可通達之地名或路名。 

2. 設置位置 

視需求於市區與一般公路共線道路交會之交岔路口設置，或市區道路

指引往不同行政區之重要路徑決策路口，以及路型較為複雜之路口可採用

圖形化地名方向指示標誌。 

若前方路口為平面交岔，設置位置距路口 30~50 公尺；前方路口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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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交岔，設置位置距路口 40~60 公尺，如有其他影響因素，可視實際狀況

調整，以距路口 150 公尺以內為原則。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510】 【510-1】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10】一般箭

頭為準 
 地路名選取原則依照單元二 2.4 節之原則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 
方式 

 依標準圖樣式配置版面 
 左、右轉指引方向路名置於箭身上方位置，其他指引方向置於箭頭

頂端前方 
適用 
範圍 

 市區道路路型較為複雜之路口 
 【510】為圓環地名方向指示標誌，【510-1】為多岔路口地名方向指

示標誌 
限制 
條件 

 圖形化牌面單一方向以 1 個地(路)名為原則 
 牌面內容包括中英文地(路)名與箭頭或高(快)速公路指引(含路線編

號)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48 頁、附 2-49 頁 

注意 
事項 

 地名方向牌面種類包含【302】一般公路地名方向標誌，【502】系

列快速道路入口週邊地名方向，以及【510】、【510-1】圖形化地(路)
名方向指示標誌 

 版面配置以左右平衡、置中對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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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橫向道路路名【511】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交岔路口橫交之道路路名，以確認位置方

向。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交岔路口直行方向近端適當處，通常設於中央分隔島或號

誌桿上，較大路口可加設於路口遠端適當處。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 
代號 【511】 【511-1】 【511-2】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名箭頭為

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 
方式 

 一般橫式牌面箭頭置於左右兩側與路名對齊垂直置中 
 【511-1】左右轉不同路名，箭頭分別置於所需指引方向之左轉路名左側，

右轉路名置於右側 
 【511-2】段數置於路名下方以白線分隔對齊路名置中 
 兩列者路名並列者，順序為左轉方向於牌面上方，右轉方向於下方 

適用 
範圍 

 道路交岔路口處 
 【511】為一般型式牌

面 

 道路交岔路口處 
 【511-1】為路口為兩

道路分段點所採用之

牌面 

 道路交岔路口處 
 【511-2】為相同路名

但段數不同之分段點

路名標誌 
限制 
條件 

 本牌面內容包括中英

文路名與箭頭 
 本牌面內容包括中英

文路名與箭頭 
 本牌面內容包括中英

文路名與箭頭以及段

數分隔白線 
設計 
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49 頁  詳附錄二 附 2-50 頁 

注意 
事項 

 建議直行方向近端為必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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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直行道路路名【512】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為指示駕駛人交岔路口直行方向之道路路名。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交岔路口直行方向遠端或近端，通常設於中央分隔島或號

誌桿上。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12】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

名箭頭為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一般直式牌面箭頭置於牌面頂端與路名對齊並左右置中 
適用範圍  適用於道路交岔路之直行方向 
限制條件  本牌面內容包括中英文路名與箭頭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1 頁 

注意事項  建議直行方向遠端為必要設置 
 建議於較大路口處設置近端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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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與公路共線路名標誌【513】 

1. 標誌牌面功能 

本標誌目的在於延續一般公路進入市區後之路線編號，於原市區道路

路名標誌增繪路線編號。 

2. 設置位置 

適用設置於交岔路口直行方向遠端或近端，通常設於中央分隔島或號

誌桿上。 

3.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513】 【513-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

之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

名箭頭為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橫式牌面箭頭置於左右兩側與路名對齊垂直置中 
 公路路線編號與左側箭頭對齊垂直置中 
 【513-1】段數置於路名下方以白線分隔對齊路名置中 

適用範圍  適用於左右轉路名及路線編號

相同 
 適用於左右轉為路名及路線編

號相同，段數不同 
限制條件  牌面內容包括中英文路名、箭

頭與路線編號 
 牌面內容包括中英文路名、箭

頭、路線編號與段數分隔線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1 頁  詳附錄二 附 2-52 頁 

注意事項  建議直行方向近端為必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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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513-2】 【513-3】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之

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名

箭頭為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橫式牌面箭頭置於左右兩側與路名對齊垂直置中 
 公路路線編號與左側箭頭對齊垂直置中 
 僅單向公路路線或左右轉不同公路路線，路線編號置於箭頭方向

側，無路線編號之道路則以加掛路名標誌處理 
適用範圍  適用於左右轉路線編號或路名

段數不同，同路名不同段數亦

視為不同路名 

 適用於左轉或右轉其一有路線

編號，路名不同，分成兩路名

標誌牌面於同一處設置 
限制條件  此設置方式為設置左右轉兩面獨立牌面，採用共桿附掛設置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2 頁  詳附錄二 附 2-53 頁 

注意事項  建議直行方向近端為必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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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513-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公路路線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設計元素第三點第一項之

路線編號樣式 
 箭頭方向、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第三點第五項之樣式【108】路名

箭頭為準 
 路名則依照所需標示之路名為準 
 英文地路名以內政部公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為依據 

編排方式  一般直式牌面箭頭置於牌面頂端與路名左右對齊置中 
 公路路線編號對齊箭頭，置於箭頭與路名之間對齊垂直置中 

適用範圍  適用於直行方向 
限制條件  無 
設計 
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3 頁 

注意事項  建議直行方向遠端為必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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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  其他類指示標誌 

其他類指示標誌設置地點與型式種類眾多，本研究針對設置目的、

法源依據與設置位置等項目重新分類，特別建議設置範圍與設置地點，

以供使用者作為參考，其他類指示標誌系統之分類如圖 6.0-1 所示。 

 

圖 6.0-1 其他類指示標誌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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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觀光遊樂地區與遊憩類別 

6.1.1 觀光遊樂地區標誌 

1. 設置目的 

在於指示行車路線可通往之觀光遊樂地區及方向。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87-1 條之「指 0」、「指 0.1」、「指 0.2」及「指 0.3」，

設置起點則依據「觀光遊樂地區申請設置道路交通指示標誌審核要點」。 

3. 設置位置 

觀光遊樂地區標誌設置起點依據「觀光遊樂地區申請設置道路交通指示

標誌審核要點」，以觀光遊樂地區分類選定相對道路等級之設置起點，如觀

光遊樂地區主要出入道路里程過長，則可選定同一直轄市、縣(市)行政區

內路線途經之主、次要地為設置起點；設置地點依牌面型式分類如下： 

(1) 一般公路觀光遊樂地區行動標誌【601】 

設置地點：主要導引路線轉向點上游適當處。 

(2) 一般公路觀光遊樂地區預告標誌【601-1】 

設置地點：路型複雜或二路口距離過近得於適當處增設。 

(3) 一般公路觀光遊樂地區確認標誌【601-2】 

設置地點：漫長道路 6 公里範圍內至少需設置里程確認標誌。 

(4) 一般公路觀光遊樂地區標誌【601-3】 

設置於主要導引路線與觀光遊樂地區週界交點。 

(5) 高(快)速公路觀光遊樂地區預告標誌【601-4】 

設置於高(快)速公路出口匝道上游 1,000 公尺適當處設置。 

(6) 高(快)速公路觀光遊樂地區行動標誌【601-5】 

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出口減速車道起點至鼻端間適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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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1】 【601-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觀光遊樂地區中英文名稱 
 觀光遊樂地區性質代表圖案，圖案由觀光主管機關會商該管公路

或市區道路主管機關核定，如無可省略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10】一般箭頭為準

編排方式  同一牌面不同中文字數之排列對齊方式，詳單元二 2.3 節 
 三方向排列順序，由上往下依序為直行-左轉-右轉 
 直行與左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左側；右轉方向箭頭置於牌面右側

 依現場實際道路角度規劃箭頭方向 
適用範圍  觀光遊樂地區行動點  觀光遊樂地區預告點 
限制條件  觀光遊樂地區牌面於同一位置以 6 面為限，如設置數量超過規定

上限則由觀光地區及道路主管機關協調訂定，超出部分如有設置

需要應另於下游設置 
 觀光遊樂地區名稱之中文字數應盡量簡化至 6 個字以內；英文字

應能在壓縮 20％字寬後不超過中文字寬度。如無法縮減字數則

以兩行牌面空間規劃，此部分需由設置單位自行設計，不列於標

準圖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4 頁 

注意事項  應能與【301A】/【302A】、【401】等類型資訊並列於同一牌面

上，寬度與文字排列依最大字數，參考單元二 2.3 節之原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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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

代號 【601-2】 【601-3】 

牌面

配置 

所需

資訊 
 觀光遊樂地區中英文名稱 
 觀光遊樂地區性質代表圖

案，圖案由觀光主管機關會

商該管公路或市區道路主管

機關核定，如無可省略 
 設置點距離該觀光遊樂地區

之距離，無條件進整至公里 

 觀光遊樂地區中英文名稱 
 觀光遊樂地區性質代表圖案，圖

案由觀光主管機關會商該管公路

或市區道路主管機關核定，如無

可省略 

編排

方式 
 依各觀光遊樂地區之距離遠

近，由上而下為由近至遠 
 同桿之兩牌面，左側最下行

之里程仍較右側最上行里程

為近 

 左為圖案，右為觀光遊樂地區名

稱 

適用

範圍 
 觀光遊樂地區確認點  觀光遊樂地區主要出入口 

 道路進入觀光遊樂地區範圍處 
限制

條件 
 觀光遊樂地區牌面於同一位

置以 6面為限，如設置數量超

過規定上限則由觀光地區及

道路主管機關協調訂定，超

出部分如有設置需要應另於

下游設置 

 

設計

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4 頁 詳附錄二 附 2-54 頁 

注意

事項 
 應能與【303A】、【603】等

類型資訊並列於同一牌面

上，寬度與文字排列依最大

字數，參考單元二 2.3 節之原

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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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601-4】 【601-5】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觀光遊樂地區中英文名稱 
編排方式  由上而下依序為觀光遊樂地

區名稱-「右線」 
 由上而下依序為觀光遊樂地區

名稱-出口箭頭 
適用範圍  第一類觀光遊樂地區於高

(快)速公路交流道預告點 
 第一類光遊樂地區於高(快)速

公路交流道行動點 
限制條件  於同一交流道以 1面 2地點為限，如設置數量超過規定上限，則

由觀光地區及公路主管機關協調訂定 

6.1.2 遊憩類別標誌【602】 

1. 設置目的 

用以指示遊憩地點之類別。 

2. 設置依據 

依據設置規則第 87-2 條之標誌。 

3. 設置位置 

視實際需要設置於半徑 1 公里範圍內，遊憩場所主要出入口之非高

(快)速公路道路。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2】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包括體育館、球場、運動場、公園、露營場、動物園及其他經

該管公路或市區道路主管機關認定為遊憩場所者 
限制條件  設置數量以 5 面為限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5 頁 

注意事項  圖案由該管公路或市區道路主管機關核定 
 遊憩地點名稱與方向採附牌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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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運輸場站【603】 

1. 設置目的 

於指示運輸場站之位置，包括捷運車站、纜車站、鐵路車站、公路

汽車客運場站、航空站、港埠、高速鐵路車站及共用運輸場站位置。 

2. 設置依據 

依據設置規則第 118 條之 4「指 53」、「指 53.1」、「指 53.2」、「指

53.3」、「指 53.4」、「指 53.5」及「指 53-5.1」、「指 53-5.2」。 

3. 設置位置 

(1) 短程運輸場站：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以外道路，以捷運車站或纜

車站出入口中心點半徑 500 公尺內主要路口適當處為設置地點。 

(2) 中程運輸場站：指示標誌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以外道路，以鐵路

車站及公路汽車客運或轉運場站中心點半徑 1 公里內主要路口適當

處為設置地點。 

(3) 長程運輸場站：自主要動線距離最近的高(快)速公路交流道開始設

置；導引路線如為較高等級道路，可選取非最近之交流道設置；

如鄰近無高(快)速公路之場站，得自場站中心點半徑 2 公里內主要

路口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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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3-1】 【603-2】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捷運車站指標  纜車站指標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6 頁 
注意事項  若車站出入口半徑 500 公尺內之主要路口可通達同一捷運路線

二處(含)以上捷運車站時，以距離最近的捷運車站為導引目標

 若車站出入口半徑 500 公尺內主要路口可通達不同捷運路線二

處(含)以上捷運車站時，則選取各捷運路線最近場站為導引目

標 
 得以附牌指示方向、距離及中英文站名 

牌面代號 【603-3】 【603-4】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公路汽車客運場

站 
 鐵路車站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6 頁 
注意事項  得以文字說明該站中英文站名或箭號。如採該方式標示，應能

與【301A】/【302A】、【401】、【601】等類型資訊並列於

同一牌面上 
牌面代號 【603-5】 【603-6】 【603-7】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航空站指標  港埠指標  高速鐵路車站指標

限制條件  高(快)速公路單向設置一處，但申請地區主要出入口眾多者，

不在此限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6 頁 
注意事項  得以文字說明該站中英文站名或箭號。如採該方式標示，應能

與【301A】/【302A】、【401】、【601】等類型資訊並列於

同一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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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603-8】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共用運輸場站指標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6 頁 
注意事項  為簡化複合場站之文字描述，以運輸場站圖示共面方式設置 

 盡量以單獨立桿設置，範圍以最低等級之運輸場站為準 

6.3 機關(構)【604】 

1. 設置目的 

用以指示政府機關(構)、中央部會所屬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暨科學

(技)園區或大學之名稱、方向及里程。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8 條之 5「指 53-1」及「工業區與科學及科技園區申請

於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設置相關指示標誌審核要點」。 

3. 設置位置 

(1) 高(快)速公路 

1以符合設置條件之工業區與科學、科技園區為限。 

2優先附掛於高速公路出口行動標誌門架右側柱桿，或豎立於出

口上游 2 公里與右線預告標誌之間。 

③設於匝道分流處適當位置。 

(2) 一般公路 

1得選取機關(構)中心點半徑 1 公里內主要路口為設置起點。 

2範圍內則以主要路口或轉向點為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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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4】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機關(構)中英文名稱 

 設置點距該機關(構)出入口之距離，無條件進整至百公尺 
編排方式  如需標示距離，則將距離顯示在箭頭下方 
限制條件 高(快)速公路： 

 以符合設置條件之工業區與科學、科技園區為限 
 設於工業區或科學(技)園區所在直轄市、縣(市)內交流道為

限；如其主要出入口位於鄰近直轄市、縣(市)行政區交界處

者，則依情形調整 
 至多設置在二條高速公路或快速公路上 
 各高速公路或快速公路單向設置一處 
 系統交流道不得設置 
 每一處高(快)速公路交流道至多標示二處園區名稱；超過時，

由申請單位之會辦機關(構)協調決定(採交通需求較大者優先設

置) 
一般公路或市區道路： 

 同一設置路口具多處不同方向之行政機關，則以牌面整合原則

處理，文字化以不超過 6 處為原則 
 如主要路口為多處行政機關範圍交會，受限於牌面尺寸，以較

高層級機關為主，如為同一層級，則以距離較近者為主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6 頁 
注意事項  高(快)速公路採直立式告示牌面設置，顏色為藍底白字白邊 

 一般公路為藍底白字白色箭頭 
 如不標示距離，應能與【301A】/【302A】、【401】、【601】、

【603】等類型資訊並列於同一牌面上 

 

6.4 停車處【605】 

1. 設置目的 

指示可供 50 輛以上小型車停放之路外公共停車場之位置。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8 條「指 46」、「指 47」及第 118-1 條「指 49」。 

3.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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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示標誌設置起點為公有停車場周圍 500 公尺之主要路口，如無主

要路口則設置於必經導引路口。 

(2) 範圍內則以主要路口或轉向點為設置地點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5-1】 【605-2】 【605-3】 
牌面配置 

  
限制條件  指示標誌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以外道路 

 設置總面數不得多於 5 面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7 頁 

注意事項  如主要路口為多處停車場範圍交會，受限於牌面尺寸，則以同方向距

離較近者為指示目標，如指示多個方向之不同停車場，則以加掛各個

方向之附牌表示 
牌面代號 【605-4】 【605-5】 【605-6】 【605-7】 【605-8】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7 頁 

適用範圍  【605-1】及【605-2】之附牌 
牌面代號 【605-9】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

圖 
 詳附錄二 附 2-57 頁 

適用範圍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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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服務設施【606】 

6.5.1 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人穿越天橋或地下道入口的位置。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9 條之「指 54」與「指 55」。 

3. 設置位置 

設置地點於天橋或地下道的入口 100 公尺附近範圍內。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1】 【606-2】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適用於人行天橋  適用於人行地下道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注意事項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 

6.5.2 救護站 

1. 設置目的 

指示衛生所及經政府指定之醫療救護處所在地。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0 條之「指 56」。 

3. 設置位置 

距離救護站 1 公里以內為原則，非主要路口之轉向點亦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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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3】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注意事項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6.5.3 修理站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路線附近設有汽車修理場所。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1 條之「指 57」。 

3. 設置位置 

修理站 100 公尺範圍內之主要路口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4】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6.5.4 加油(氣)站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路線附近設有加油站。 

2. 設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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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第 122 條之「指 58」、「指 58-1」。 

3. 設置位置 

設於加油(氣)站 500 公尺範圍內之主要路口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5】 【606-12】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加油站使用【606-5】；加氣站使用【606-12】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距離與營業時間 

6.5.5 電話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路線附近設有緊急電話。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3 條之「指 59」。 

3. 設置位置 

一般道路設於距離該電話 100 公尺附近之處；在高速公路得直接漆

繪於電話之話亭上。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6】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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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渡口 

1. 設置目的 

指示前方設有渡口，備有渡船可供車輛過渡。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4 條之「指 60」。 

3. 設置位置 

設於距離渡口 150 公尺附近顯明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7】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6.5.7 餐旅服務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路線附近設有餐旅服務及休息設施。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5 條之「指 61」。 

3. 設置位置 

設於距離餐旅服務 100 公尺範圍內之主要路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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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8】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6.5.8 避車彎 

1. 設置目的 

指示前方設有避讓來車之處所。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8 條「指 64」。 

3. 設置位置 

設於避車彎附近明顯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9】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適用範圍  得以附牌指示其方向與距離 

6.5.9 拖吊放置場 

1. 設置目的 

指示拖吊放置場之方向距離。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8 條之 3「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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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位置 

設於 1 公里範圍內之主要路口適當地點。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10】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8 頁 

6.5.10 路況廣播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路段內收聽路況廣播之廣播電台頻率。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15 條「指 43」。 

3. 設置位置 

設於公路上該電台頻率涵蓋範圍起點或其他適當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6-11】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9 頁 

6.6 替代路線指示【607】 

1. 設置目的 

用以指引用路人通過易壅塞路段，提供用路人替選路徑方案，以減

少車流過度集中於某一段道路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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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依據 

本標誌目前為研議示範性計畫，尚未納入設置規則。 

3. 設置位置 

(1) 被替代路線（駕駛原行駛路線） 

1高(快)速公路為被替代路線：出口匝道上游 500 公尺適當處設

置，必要時酌予增設。 

2一般道路為被替代路線：與替代路線交會點上游 100 公尺內適當

處設置。 

(2) 替代路線 

1高(快)速公路：入口匝道上游 100∼300 公尺適當處設置。 

2一般道路 

a. 替代路線轉向路口適當處設置。 

b. 與被替代路線交會點或到達目標地設置。 

c. 漫長路段 6 公里以內適當處需至少設置一面。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7A】 【607A-1】 
牌面配置 

 

 
所需資訊  導引路線之末端地名 

 替代路線所銜接之道路編號，各級公路編號樣式請參考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01】～【105】 
 箭頭方向，箭頭樣式以單元二 2.2 節之樣式【111】等線體箭頭

為準 
適用範圍  懸臂式指標牌面  柱立式指標牌面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59 頁 
注意事項  適用於不導回原路線之導引標誌，如欲導回原路線建議使用

【607B】 
 原則上以單獨立桿或附掛於路燈、號誌桿上方式設置，不與其

他類型牌面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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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607B】 
牌面配置 

 
適用範圍  導回式替代路線起點 

 以懸臂式、門架式或雙柱立式設置 

5. 替代路線選取原則 

(1) 單一替代路線 

以假日重現性壅塞路段為替代路線選取對象，平日重現性壅塞多

為工作旅次，駕駛人對於路徑較熟悉，無急迫性必要設置替代路線導

引；假日重現性壅塞則多為休閒旅次，駕駛人對於路徑熟悉度較不

足，因此建議以假日重現性壅塞路段優先選取為替代路線。 

(2) 多條替代路線 

如具有兩條替代路線，建議考量使用者之最小成本，以行駛較短時

間和行駛較短距離二指標衡量，減少擁擠成本與繞道成本，除非替代路

線已超過負荷，不建議同一路線採用兩條替代路線，以免混淆駕駛人。 

(3) 替代路線道路等級 

考量替代路線負荷能力，建議替代路線等級選取相同等級或降一

等級為限，如國道以國道或省道替代，省道則以省道或縣道替代，以

此類推，盡可能選取同一等級道路作為替代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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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其他輔助類標誌 

6.7.1 爬坡道 

1. 設置目的 

指示前方最右側車道為慢速車爬坡之專用車道。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0 條「指 26」。 

3. 設置位置 

預告標誌：設於距離爬坡道起點 150 公尺處。 

起點標誌：設於距離爬坡道起點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1】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2 慢速車靠右 

1. 設置目的 

指示行車速率低於最低速限之車輛應即時駛入最右側之爬坡專用車

道。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1 條「指 27」。 

3. 設置位置 

設於該爬坡專用車道之起點將近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2】 
牌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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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3 大型車靠右 

1. 設置目的 

指示大型車應行駛右側車道，避免佔用內側車道，或應靠右駛入收

費車道或爬坡道。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02 條「指 28」。 

3. 設置位置 

設於指示駛入收費車道時，距離進入該收費站區或爬坡車道之車道

漸變段起點約 100 公尺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3】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4 學校 

1. 設置目的 

指示學校地區，車輛駕駛人應注意禁聲慢行。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6 條「指 62」。 

3. 設置位置 

設於學校附近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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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5 醫院 

1. 設置目的 

指示規模較大之醫院所在地，車輛駕駛人應注意禁聲慢行。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72 條「指 63」。 

3. 設置位置 

設於醫院附近之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5】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6 此路不通 

1. 設置目的 

指示前端道路無出口不能通行，本標誌為藍底紅色橫條白色豎條。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29 條「指 65」。 

3. 設置位置 

設於不通道路之入口處。 
4. 適用標誌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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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代號 【608-6】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6.7.7 迴轉道 

1. 設置目的 

指示迴道之位置。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30 條「指 66」。 

3. 設置位置 

設於迴轉道入口處附近。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7】 
牌面配置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注意事項  箭頭方向得視實際路況調整之 

 

6.7.8 繞道 

1. 設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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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前方路口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並指示轉彎車輛之正確行駛路

線。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31 條「指 67」。 

3. 設置位置 

設於管制措施前一路口或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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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8】【608-9】【608-10】 
牌面配置 

 
注意事項  得視需求增列橫交路名 

 

6.7.9 道路通阻 

1. 設置目的 

指示前方道路通阻狀況。 

2. 設置依據 

設置規則第 132 條「指 68」。 

3. 設置位置 

設於易發生交通阻斷之路線入口處附近。 
4. 適用標誌類型 

牌面代號 【608-11】 
牌面配置 

 
編排方式  地名與(1)~(3)均為活動式牌面，視道路條件插放 
所需資訊  (1)為「暢通」（綠底白字）或「封閉」（紅底白字） 

 (2)標示中途應注意事項（白底），如速限、落石或輪胎

加鍊等，各依原有之標誌圖案繪設。 
 (3)以白底黑字標示「全線通行」或「可通至（中途地名）」

設計標準圖  詳附錄二 附 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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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嵌入式牌面設置原則 

指示標誌嵌入式牌面適用情況為圖形化或可多行並列的文字化牌

面，與輔助類標誌設置於同一地點，輔助類標誌所指示之方向與內容可

配合圖形化牌面者，得視需要整合為嵌入式指示標誌牌面。 

指示標誌嵌入式牌面設置型式以至多 6 個資訊數為限，地名、道路

編號、觀光地區名稱、機（關）構名稱等嵌入內容皆視為資訊數；資訊種

類以不超過 2 類為原則，以同色系指示標誌視為同一資訊種類，如棕

底、藍底、白底、螢光黃底等資訊顏色種類加以區別；同類型資訊以不

超過 2 個為原則，同類型資訊標示優先順序依照前述輔助類指標之順序

設置，嵌入式牌面內容範例參見【609】。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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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  現有指示標誌檢核 

7.1 作業原則與程序 

1. 作業原則 

(1) 任何可能與標誌有關之資料，應一併蒐集與分析。 

(2) 標誌設計圖或竣工圖蒐集取得，將可節省許多基本圖之作業時

間。 

(3) 現場踏勘為必要工作，拍照與攝影資料尤其重要，切勿僅紙上作

業。 

(4) 檢核程序應確實依循及逐步檢核，以減少疏漏地方。 

(5) 問題檢核及改善方案應能實際反應民眾需要、規範與設置原則要

求。 

2. 作業程序 

針對指示標誌設置檢核作業程序與方法方面，本手冊採用檢核表記

錄方式作業，雖然方法較為簡易，但不失作業確實性與系統性，實際作

業程序與方法仍依據各案之研究範疇而有所差異，有關指示標誌設置檢

核作業程序詳見圖 7.1-1 所示，相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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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踏勘

確認設置地點

確認標誌類別

確認標誌
檢核項目

標誌類別對照圖

確認標誌
設置問題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

彙整標誌問題

指示標誌問題紀錄表

製作基本現況圖

製作改善圖

蒐集資料

 

圖 7.1-1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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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資料 

資料蒐集項目包括道路交通工程設計相關圖說(以竣工圖為佳)、民

眾陳情意見、現場設施相關照片或影帶、道路路網等，以作為標誌設

置問題確認之依據。 

(2) 現場踏勘 

進行現場踏勘為基本工作，主要目的為蒐集現場交通工程設施建

置的資料、確認已蒐集之資料的正確性。建議開車前往現場，以駕駛

者角度親臨現場，瞭解指標設置之問題所在，進行照相及錄影，照相

部份必須取得個別牌面內容、多牌面(斷面上所有牌面)、連續設置牌

面(較近距離牌面組合)及桿柱(門架)設施等資料；錄影部份必須取得沿

線連續錄影，取得所有牌面資訊、設置位置，注意錄影時攝錄視野要

廣，切勿畫面僅有牌面內容而無佈設相關位置及道路幾何線形等資

訊。 

(3) 製作基本現況圖 

基本現況圖製作將有助於後續牌面問題檢討，可利用所蒐集之道

路交通工程設計相關圖說(以竣工圖為佳)，配合現場照片等資料，製

作現況圖。 

(4) 確認設置地點 

確認設置地點主要是瞭解各研究牌面所在地點之道路分類(如一般

公路、高(快)速公路、市區道路等)及設置位置(如路口、路段、交流

道、主線、匝道、………等)，以利後續標誌類別確認依據。 

(5) 確認標誌類別 

依據研究牌面之設置地點位置與牌面內容，確認標誌之類別(如地

名方向、車道指示、快速道路指引、出口距離………等)，以作為標誌

問題檢核時，所需設置規則與參考手冊內容參考之對象。 

(6) 確認標誌檢核項目 

利用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詳表 7.1-1)(以下簡稱指標檢核表)，依據

研究牌面之牌面內容、設置狀況(如多牌面設置、連續牌面(群組)設置

等)，確認標誌檢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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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標誌設置問題 

針對指標檢核表應檢核項目及其內容，依據設置規則、參考手冊

與設置原則逐一檢核。 

(8) 彙整標誌問題 

將前述標誌設置問題彙整至指示標誌設置問題彙整記錄表(表

7.1-2)，以利瞭解整體標誌牌面設置問題。 

(9) 改善圖製作 

透過前述問題檢核及相關規範與設置手冊規定，將有缺失之問題

重新規劃設計，並製作相關圖說。 

7.2 指示標誌檢核表應用 

指示標誌檢核表檢核項目主要分為以下四大項，各項檢核之應用說明

如下： 

1. 基本設計元素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個別標誌設置之每一個單一基本設計元素，依據設

置規則第二章第一節與第四節第八十七條，以及本手冊第 2.2 節內容，逐

一進行問題檢核。 

2. 個別牌面設計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單一標誌設置時，其各基本設計元素組合而成之牌

面設計，依據設置規則第二章第四節相關條款及本手冊第三章～第六章

內容，逐一進行問題檢核。 

3. 多牌面設計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標誌設置所在之道路橫斷面上(或前後緊臨)的所有牌

面組合，依據相關設置原則，逐一進行問題檢核。 

4. 連續牌面(群組)設置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路段連續標誌牌面設置，尤其是群組性的牌面(如預

告標誌、行動標誌及確認標誌等牌面組合)，依據相關設置原則，逐一進

行問題檢核。 



 7-6

表 7.1-1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設置規則、參考手冊與設置原則 檢核結果 
(是/否) 改善建議 

1.基本設計元素問題 
 標 誌

分類 
 標誌是否為指示標誌？  設置規則：(第十條) 

是 / 否 
 

  標誌是否有設置需要？  設置原則： 
依據行車動線、導引資訊連續、標

誌系統完整及牌面功能等，確認牌

面設置的必要性。 

是 / 否 

 

 標 誌

顏色 
 顏色使用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一條) 

 參考手冊：(2.2 節 2.) 是 / 否 
 

 標 誌

體形 
 體形使用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二條) 

 設置手冊：(2.2 節 1.) 是 / 否 
 

 牌 面

內容 
 路線編號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 (第八十八、八十

九、九十、九十之一條、) 
 參考手冊：(2.2 節 3.) 

是 / 否 
 

  地名選取與標示是否適

當？ 
註：依不同道路功能特性分類

檢核 

 參考手冊：(2.2 節 2.) 

是 / 否 

 

  地名里程或方向里程標

示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九十五、九十八

條) 
 參考手冊：(2.2 節 3.) 

是 / 否 
 

  方位標示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九十三條) 
 參考手冊：(2.2 節 3.) 是 / 否 

 

  箭頭標示是否適當？ 
註：依道路功能特性分類及標

誌牌面類型檢核 

 設置規則：(第九十四條) 
 參考手冊：(2.2 節 3.) 是 / 否 

 

 標 誌

附牌 
 是否須加附牌？  設置規則：(第十四條) 

是 / 否 
 

 標 誌

文字 
 字體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五條) 

 參考手冊：(2.2 節 4.) 是 / 否 
 

  排列順序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五條) 是 / 否  
  中文字體大小是否適

當？ 
註：依道路功能特性分類及標

誌牌面設置地點檢核 

 設置規則： (第十五、八十七

條) 
 參考手冊：(2.2 節 5.) 是 / 否 

 

  英文字體大小是否適

當？ 
註：依道路功能特性分類及標

誌牌面設置地點檢核 

 設置規則： (第十五、八十七

條) 
 參考手冊：(2.2 節 5.) 是 / 否 

 

  英譯是否適當？  參考手冊：(2.2 節 6.) 是 / 否  
 反 光

與 照

明 

 反光與照明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九條) 
 設置原則： 

於夜間及天候不佳時，當標誌可視

性或可讀性不佳時，應安裝照明設

備或採用適當反光材質。 

是 / 否 

 

 標 誌

固定 
 標誌牌及附牌固定是否

適當？ 
 設置規則：(第二十條)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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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續一)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設置規則、參考手冊與設置原則 檢核結果 
(是/否) 改善建議 

2.個別牌面設置問題 
 牌 面

樣式 
 牌面設計規格與資訊內

容位置是否適當？ 
 設計原則： 

牌面設計應符合設置規則規定，各

項元素規格與資訊內容應力求統

一、標準、一致等原則。 

是 / 否 

 

 牌 面

內容 
 牌面內容是否易理解？  設置原則： 

1.圖案及文字排列應力求簡單，能瞬

間看得清楚。 
2.圖案及文字應容易使駕駛者了解，

而達到溝通功能。 

是 / 否 

 

  附牌內容是否易理解？  設置原則： 
1.圖案及文字排列應力求簡單，能瞬

間看得清楚。 
2.圖案及文字應容易使駕駛者了解，

而達到溝通功能。 

是 / 否 

 

  牌面內容是否資訊傳達

適當？ 
 設置原則： 

1.不同層級道路之標誌內容應須傳達

相對應層級之資訊。 
2.導引資訊應要足夠，且要適時提供

確認資訊。 
3.牌面內容資訊應正確。 
4.牌面內容是否因相關環境或路線變

動導致資訊不再有需要性？ 

是 / 否 

 

 牌 面

大小 
 牌面大小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三條) 

 參考手冊：(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第六章相關規定) 
是 / 否 

 

 設 置

位置 
 設置位置是否適當？  設置規則：(第十六條) 

 參考手冊：(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第六章相關規定) 
 設置原則： 

設置應對行人、車輛不造成阻礙。 

是 / 否 

 

  橫向距離與高度是否適

當？ 
 設置規則：(第十八條) 

是 / 否 
 

  標誌是否無障礙物遮

蔽？ 
 設置原則： 

設置位置應無其他標誌牌面、樹

葉、違法看板遮蔽；或有其他因素

嚴重影響光源使用路人無法清楚辨

識。 

是 / 否 

 

  牌面設置角度是否適

當？ 
 設置規則：(第十六條) 

是 / 否 
 

  辨讀時間與距離是否適

當？ 
 

 設置原則： 
標誌設置位置能提供駕駛人於正常

行駛中有足夠之判讀時間與距離，

使駕駛者有合理及安全之反應時間

與距離改變或維持行車狀況。 

是 / 否 

 

  懸掛牌面設置設否適

當？ 
 設置規則：(第十八條)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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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續二)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設置規則、參考手冊與設置原則 檢核結果 
(是/否) 改善建議 

 其他  標誌外觀及結構是否適

當？ 
 

 設置原則： 
標誌外觀及結構應無彎曲、傾斜、

脫落、退色等情形。 
是 / 否 

 

  標誌桿(架)柱之設置安全

是否適當？ 
 

 設置原則： 
標誌桿(架)柱是否應設置相關安全防

護，如桿柱貼反光貼紙、桿柱前方

設置反光導標或危險標記等安全警

告設施。 

是 / 否 

 

  與其他交通工程設施(標
誌、標線、號誌等相關

設施)之整合與協調是否

適當？ 

 設置原則： 
標誌設置仍應考量與其他交通工程

設施(標誌、標線、號誌等相關設施)
之整合與協調問題，以維持道路系

統行車效率與安全為原則。 

是 / 否 

 

3.多牌面設置問題 
 牌面內容  標誌組合是否同性質、

牌面內容單純及一致

性？ 

 設置原則： 
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

時，標誌應懸掛同性質牌面，且牌

面內容應力求一致。 

是 / 否 

 

  標誌設置是否過多？  設置原則： 
1.檢視相關牌面之設置數量與範圍是

否有限定。 
2.路口行動標誌不應設置於路段中。

3.相同資訊之地名里程標誌設置間隔

應達 6 公里以上。 

是 / 否 

 

  標誌組合之內容與資訊

是否重複？ 
 設置原則： 

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

指示往同一目的之頻率須避免重

複。 

是 / 否 

 

  牌面內容是否資訊傳達

適當？ 
 設置原則： 

整體牌面之導引資訊應滿足各方向

需求，且要能適時提供確認資訊。 
是 / 否 

 

  標誌組合同性質及同資

訊牌面設置是否適當處

理整合？ 

 設置原則： 
同一類標誌應避免在近距離內重複

設置。 
 

 

 牌 面

大小 
 標誌組合同性質牌面大

小是否適當？ 
 設置原則： 

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

時，同性質之牌面大小應力求一致。

是 / 否 
 

 標 誌

設置 
 標誌共桿(架)處理是否適

當？ 
 設置原則： 

多個標誌設置是否需要共桿(架)，以

減少桿(架)柱過多造成市容混亂及互

相遮蔽的可能。 

是 / 否 

 

  不同性質之牌面處理是

否適當？ 
 設置原則： 

同性質牌面應儘量共桿(架)處理。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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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指示標誌設置檢核表(續三)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設置規則、參考手冊與設置原則 
檢核結果 

(是/否) 
改善建議 

4.連續牌面(群組)設置問題 
 牌 面

內容 
 標誌組合是否具連貫

性？ 
 設置原則： 

1.前後桿(架)所設置之牌面內容應能

連貫順暢，且導引無誤。 
2.系統性及連續性導引牌面應佈設完

整，資訊不足將造成駕駛者困擾。

是 / 否 

 

  標誌組合之內容與資訊

是否具均勻性？ 
 設置原則： 

行車動線上指示往同一目的之指示

資訊頻率須避免過與不及，應符合

均勻設置原則。 

是 / 否 

 

  標誌組合之內容與資訊

是否具系統性？ 
 設置原則： 

1.與各級道路系統間之指示標誌應兼

具各自完整性與相互協調性。 
2.標誌應有系統明確形成最適路徑。

是 / 否 

 

  階段性標誌牌面是否拆

除？ 
 設置原則： 

臨時性牌面或施工牌面於階段性任

務完成後，應當拆除，以避免誤導

駕駛人。 

是 / 否 

 

 標 誌

設置 
 連續標誌設置位置是否

適當？ 
 參考手冊：(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第六章相關規定)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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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附錄 1  英文及數字標準字型 

一、「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附錄字型 

 



附 1-2 

 



附 1-3 

 



附 1-4 

 



附 1-5 

 



附 1-6 

 



附 1-7 

 



附 1-8 

 二、Liberation Sans(M)字型 

 



附 1-9 

 

 



附 1-10 

 

 



附 1-11 

 

 



附 1-12 

 

 



附 1-13 

 

 



附 1-14 

 



附 2-1 

附錄 2  牌面標準圖 

    

 
 

 

 
 
 

【101】 
1.本標誌單獨設置時

應使用左圖，若使用

於指示標誌牌面，須

增加白色外框如左

圖。 
 

    

 

 
 

 
 

【102】 
1.路線編號數字若為 2
位數，應縮減整體數

字寬度至符合 0.45h
寬度。 

2. 路 線 若 為 省 道 支

線，應將支線編號置

於下方，如左圖。 
 

圖名 
【101】高速公路路線編號 

【102】一般公路之省道路線編號 
單位 公分 



附 2-2 

 

    

  

 

 

 
 

【103】 
1.路線編號數字若

為 2 位數，應縮減

整體數字寬至符

合 0.45h 寬度。 
2.路線若為省道快

速公路支線，應將

支線編號置於下

方。 
 

    

 

 
 

 

 
 
 

【104】 
1.路線若為縣道支

線，應將支線編號

置於右側。 
2.如縣道支線並非

單獨設置(鑲嵌於

其他標誌內)，則

整體含支線編號

寬 度 需 縮 窄 至

0.7h 寬；反之則將

牌面加寬，如左

圖。 

    

圖名 
【103】一般公路之快速公路路線編號 

【104】縣道路線編號 
單位 公分 

 



附 2-3 

 

     

 

 

 

 
 
 
 
 

【105】 
1.各縣市簡稱應置於路線

編號左側。 
2.如縣道支線並非單獨設

置，則整體含支線編號

寬度需縮窄至 0.7h 寬；

反之則將牌面加寬，如

左圖。 

     

  

 
 

【106】 
1.奇數路線編號應使用

「南」或「北」方位牌

面，偶數路線編號應使

用「東」或「西」方位

牌面。 
 

     

圖名 
【105】鄉道路線編號 

【106】方位 
單位 公分 



附 2-4 

 
 

     

 
 

【107】 【107-1】 

 

 
 

1.【107】適用於車道指示牌

面。 
2.【107-1】適用於版面較大

牌面，為方向指示功能。

 

     

  
【108】 【108-1】 

 

 

 

【108-2】  

 

 
【108】 

1.【108】及【108-1】適用於

橫式路名標誌。 
2.【108-2】適用於直式路名

標誌。 
 

     

圖名 
【107】寬版箭頭 
【108】路名箭頭 

單位 公分 



附 2-5 

 

     

 
  

【109】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 

1.適用於高(快)速公路及

市區快速道路等之出口

行動標誌或出口匝道指

示標誌。 

 

       

  
【11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 

1.此箭頭型式適用於一般

公路、市區道路及其他

類指示標誌，除左列基

本角度外，圖形化牌面

可視表示方向調整箭頭

角度。 
2.【110-7】與【110-8】係

使用於左右轉預告。 

圖名 
【109】高速箭頭 
【110】一般箭頭 

單位 公分 

 



附 2-6 

 

    

 
【111】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 

1.適用於替代路線指示

標誌。 
2.【111-7】與【111-8】
係使用於替代路線

之左右轉預告，僅使

用於替代路線本身

需轉向，且標誌位於

多車道公路上。 

      

 
    

    

圖名 【111】等線體箭頭 單位 公分 



附 2-7 

 

     

  

 
【301A】 

1.由上而下為直行、左轉

及右轉，同一行車方向

以較近地名置於上方。

2.中文字數最多為 6 字，

若無路線編號可省略。

 

     

  

 
 

【301B】 
1.直行地名至多 2 處，若

僅 1 處地名則置中對齊

直行箭頭。 
2.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應對

齊箭頭。 
3.變數 x＞＝0.2h，牌面如

使用擠型鋁製作，其高

度應為 15.24 公分之倍

數。 

     

圖名 【301】路口行動 單位 公分 

 



附 2-8 

 

    

 

 

 

 
 
 

【302A】 
1.由上而下為直

行、左轉及右

轉，同一行車方

向以較近地名

置於上方。 
2.中文字數最多為

6 字，路線編號

若無可省略。 
 

    

 

 

 

 
 

【302B】 
1.直行地名至多 2
處，若僅 1 處地

名則置中對齊

直行箭頭。 
2.間接通達路線編

號應對齊箭頭。

3. 變 數 x ＞ ＝

0.2h，牌面如使

用 擠 型 鋁 製

作，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倍

數。 

    

圖名 【302】路口預告 單位 公分 

 



附 2-9 

 
 

    

 

 
 
 

【303A】 
1.地名由近至遠為由

上而下排列，至多選

擇 3 處地名。 。 

    

 

 

 
 
 

【303B】 
1.地名由近至遠為由

下而上排列，至多選

擇 3 處地名。  
2.變數 x＞＝0.2h，牌

面如使用擠型鋁製

作 ， 其 高 度 應 為

15.24 公分之倍數。

 

    

圖名 【303】地名里程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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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1.所指道路若無路線編號可

縮小牌面寬度至 120 公

分。 

     

  

 
 

【305】 
1.奇數路線編號應使用「南」

或「北」方位牌面，偶數

路線編號應使用「東」或

「西」方位牌面。 
 

     

圖名 
【304】方向里程 

【305】路線方位+行車方向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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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本標誌用於標註整公里里

程。 

 

 
 

 

 
【306-1】 

本標誌用於標註每 0.5 公里

里程。 

  
 

田中鎮

 

Zhongxingxincun
中 興 新 村

 

木
柵

 

  
 

【307】 
適用於地名加註代表圖案。

 
 
 
 

【307-1】 
適用於無代表圖案之地名。

 
 
 
 
 

【307-2】 
本標誌標示直式地名，可視

需求於地名上方加註代表圖

案。 
 

圖名 
【306】里程牌 
【307】地名 

單位 公分 



附 2-12 

 

     

 

 

 

 
【308】 

共線路線編號以道路等級高

者置於上方，若同道路等

級，則以編號小者置於上

方，同一路線編號支線，其

等級視為較主線小。 
 

     

 

 

 

 
 

【308-1】 
共線路線編號以道路等級高

者置於上方，若同道路等

級，則以編號小者置於上

方，同一路線編號支線，其

等級視為較主線小。 
 
 

     

圖名 【308】共線起終點 單位 公分 

 



附 2-13 

 

 
 
 
 
 

 
 

 
 

 
 

 

 

 
 

【401】 
1. 牌 面 尺 寸 設 計 同

【301A】。 
2.由上而下為左轉、直行及

右轉，同一行車方向以較

近地名置於上方。 
2.中文字數最多為 6 字，若

無路線編號可省略。 
3.變數 x＞＝0.2h，牌面高

度應符合擠型鋁尺寸。

 
 

 

 
【402A】 

1.本標誌適用於兩側通往

道路路線編號相同者。

2. 匝道口較近者放在上

層，若為二次入口者，則

下層箭頭為直行方向置

於左側。 
3.如為一匝(環)道依銜接方

向不同而分離，則比照

【301】之順序排列。 
4.上圖中文高度為 30 公

分，適用於入口前聯絡道

路側；下圖中文高度為

50 公分，適用於出口匝

(環)道分岔點。 
 

圖名 
【401】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入口導引 

【402】入口匝道指示 (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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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A-1】 

1.本標誌適用於

兩側通往道路

路線編號不同

者。 
2.其餘配置規定

同【402A】。

 

 

 

 

 
 

【402A-2】 
1.本標誌適用於

高(快)速公路入

口匝道標示。 
2.左圖中文高度

為 30 公分，適

用於入口前聯

絡道；右圖 50
公分，適用於出

口匝(環)道分岔

點。

圖名 【402】入口匝道指示 (二) 
單

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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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A-3】 
1.二次入口可考慮設置本標

誌於跨越橋上方。 
2.往右方向者，編號與箭頭置

於方位與地名之右側。 
3.由於牌面高度受限，故將箭

頭與地名並列 

     

 

 

 

 
 
 

【402B】 
1.本標誌適用於二次入口同

為右側者。 
2.有標示間接通達之需求

時，標示於箭頭前方，地名

標示於箭頭上方。 
 

     

圖名 【402】入口匝道指示 (三)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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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B-1】 
1.本標誌適用於二次入口同

為左側者。 
2.無標示間接通達需求者，

將地名標示於箭頭前方。

 

     

  

 
 

【402B-2】 
1.本標誌適用於二次入口一

左一右者。 
2.間接通達標示於箭頭前

方。 
 

     

圖名 【402】入口匝道指示 (四)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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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B】圖形化箭頭  【402B-1】圖形化箭頭  

 

 

 

 
 
 

 

 【402B-2】圖形化箭頭    

圖名 【402】入口匝道指示 (五)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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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1.二次入口者，需於第一次入

口處，同時設置另一方位路

線方向牌面(通常為直行方

向)。 
2.一次入口者，入口鼻端處不

須放方位牌面。 
3.奇數路線編號應使用「南」

或「北」方位牌面，偶數路

線編號應使用「東」或「西」

方位牌面。 

     

 

 

 

 
 
 

【404】 
1.本標誌視需要將牌面分

開，懸掛於聯絡道路直行方

向車道之正上方。 

     

圖名 
【403】路線方位+行車方向 

【404】直行地名指示 
單位 公分 

 



附 2-19 

 

     

 

 

 

 
 
 
 

【405】 
1.奇數路線編號應使用「南」

或「北」方位牌面，偶數

路線編號應使用「東」或

「西」方位牌面。 

     

  

【406】 
1.設置於高(快)速公路主線

上之入口匝道下游，以及

超過10公里無相同牌面時

設置。 
2.通達地點至多 3 處，由上

往下依序為下一個交流道

地名、最接近之次要地或

一般地、入口匝道之控制

地名。 
3.公里數以整數計，並置右

對齊，代表到達出口交流

道鼻端之距離。 
 

     

圖名 
【405】方位+路線 

【406】地名里程(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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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 
1.本標誌適用地名包括高

(快)速公路者，中英文為

「 高 速 公 路

(FREEWAY)」、「快速公

路(EXPWY)」。 
2.其他設置規定同【406】，

通達地點與高(快)速公路

總數至多三處。 

     

 

 

 

 
 
 
 
 

【407】 
1.本標誌設置於高(快)速公

路主線上，用於標註整公里

里程。 
2.可視需要於本標誌上方加

設路線編號牌面。 
 

     

圖名 
【406】地名里程(二) 

【407】里程碑與里程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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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408-1】 
1.本標誌設置於高(快)速公

路主線上，作為標示縣(市)
界位置之用。 

2.標誌內容為行政區地名加

上行政區名稱。 

     

 

 

 

 
 

【409A】 
1.本標誌適用於高(快)速公

路單一出口一個方向之 2
公里預告。 

2.地名數至多 2 個，地名間

垂直間距為 16 公分。 
 

     

圖名 
【408】地名 

【409】出口預告(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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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A-1】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口

一個方向之1公里預告。

2.地名數至多 2 個，地名

垂直間距為 16 公分。 
3.如為左側出口則「右線」

改為「左線」，英文使

用「LEFT LANE」。 

 

 
 
 

【409A-2】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口

二個方向之2公里預告。

2.單側地名數至多 2 個，

地名間垂直間距為16公
分。 

3.有間接通達路線者，將

間接通達路線編號標示

於地名下方，與地名垂

直間距 11 公分。 
4.系統交流道需標示方位

於地名上方。 

     

圖名 【409】出口預告(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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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A-3】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

口二個方向之 1公里預

告。 
2.除將出口距離改為「右

線」以外，其他標示規

定同【409A-2】。 
3.如為左側出口則「右

線」改為「左線」，英

文 使 用 「 LEFT 
LANE」。 

    

 

 
 

【409B】 
1.本標誌適用於一次出

口二個方向之 2公里預

告。 
2. 將 「 2000m 」 改 為

「1000m」即為 1 公里

預告。 
3.需標示方位者，標示於

地名上方，方為之英文

採用縮寫。 

    

圖名 【409】出口預告(三) 單位 公分 

 



附 2-24 

 

    

 

 
 

【409B-1】 
1.除增加標示間接通達

之高 (快 )速公路編號

以外，其餘規定同

【409B】。 
2.間接通達路線編號依

行車方向，標示於箭頭

前方。 

    

  

 

    

圖名 【409】出口預告(四) 單位 公分 



附 2-25 

 

   

 

 
 

 【409B】【409B-1】一次出口圖形化箭頭  

 

 【409B】【409B-1】二次出口圖形化箭頭  

圖名 【409】出口預告(五) 單位 公分 

 



附 2-26 

 

     

 

 

 

 
【410A】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口一

個方向之行動牌面，為

【409A】【409A-1】之行

動點標誌。 
2.除將出口距離改為朝右上

箭頭以外，其他標示規定

同【409A】。 
3.如為左側出口則使用朝左

上箭頭。 

     

  

 
【410A-1】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口二

個方向之行動牌面，為

【409A-2】【409A-3】之

行動點標誌。 
2.除將出口距離改為朝右上

箭頭以外，其他標示規定

同【409A-2】。 
3.如為左側出口則使用朝左

上箭頭。 
 

     

圖名 【410】出口行動(一) 單位 公分 

 



附 2-27 

 

     

 

 

 

 
【410B】 

1.本標誌適用於二次出口之

行動牌面，為【409B】之

行動點標誌。 
2.除不標示出口距離以外，其

他標示規定同【409B】。

 

     

 

 

 

 
【410B-1】 

1.本標誌適用於單一出口二

個方向之行動牌面，為

【 409B-1 】之行動點標

誌。。 
2.除不標示出口距離以外，其

他標示規定同【409B-1】。

 

     

圖名 【410】出口行動(二) 單位 公分 

 



附 2-28 

 

    

  

 
 
 
 

【411】、【411-1】、 
【411-2】 

1.分別設置於交流道出口減

速車道起點前方 300 公

尺、200 公尺及 100 公尺

處。 

    

 

 

 

 
 

 

    

圖名 【411】出口距離預告 單位 公分 

 



附 2-29 

 

     

 

 

 

 
 
 
 

【412】 
1.本標誌適用同一地點有 2
處以上出口且同一交流道

兩側服務地點非位於同一

都會區者。 
 

     

  

 
 
 

【413】 
1.交流道密集之都會地區地

名設置於牌面左上角。 
2.街名數至多 3 個。 
3.公里數以整數計，並置右

對齊，代表到達出口交流

道鼻端之距離。 
 

     

圖名 
【412】出口數預告 

【413】出口街名里程預告 
單位 公分 

 



附 2-30 

 

    

 

 

 

 
【414】 

1. 本標誌適

用於一般

交流道。 
 

牌面數字寬度表 
數字 寬度 

1 11 
2 29 
3 29 
4 33 
5 29 
6 29 
7 29 
8 29 
9 29 
0 30 

數字高 35 公分 

 

 

 

牌面數字間距表 
間距 後面數字

前面數字 1,5 2,3,6,8,9,0 4,7 
1 9 9 7 
2 9 7 7 
3 9 7 7 
4 7 7 2 
5 9 9 9 
6 9 9 7 
7 7 7 2 
8 9 7 7 
9 9 7 7 
0 9 7 7 

數字高 35 公分 

 

 

【415】 
1. 出口預告

牌面與行

動牌面附

牌，尺寸如

下： 
(1)標誌尺寸

統一為高

度 60 公

分，寬度

220 公分；

當中文名

稱超過 2
個字或交

流道為 2
次出口之

編號+A、

+B、+A-B
時，則依中

文字數與

數字寬總

和調整牌

面寬度。 
    

圖名 
【414】鼻端出口標誌 

【415】交流道名稱編號(一) 
單

位 
公分 

 



附 2-31 

 

 

 

 

(2)a=(220-中文字寬和-數字寬

和。 
(3)牌面加寬時 a=15 公分；邊

線寬 2.5 公分。 
 
 
2.鼻端出口標誌附牌尺寸： 
(1)標誌尺寸統一為高度 50 公

分，寬度 220 公分；當中文

名稱超過 2 個字或交流道為

2 次出口編號+A、+B 時，

則調整英文字間距。 
(2)數字與中文字高度視牌面

內容採 30 公分或 25 公分

高。 
(3)a=(200-中文字寬和-數字寬

和)/3；邊線寬 2.5 公分。 
 

 

 
牌面數字寬度表 
數字 寬度 

1 9(8) 
2 24(20) 
3 24(20) 
4 28(20) 
5 24(20) 
6 24(20) 
7 24(20) 
8 24(20) 
9 24(20) 
0 25(21) 

數字高 30(25)公分 

 

牌面數字間距表 
間距 後面數字

前面數字 1,5 2,3,6,8,9,0 4,7
1 8(7) 8(7) 6(5)
2 8(7) 6(5) 6(5)
3 8(7) 6(5) 6(5)
4 6(5) 6(5) 2(2)
5 8(7) 6(5) 6(5)
6 8(7) 8(7) 6(5)
7 6(5) 6(5) 2(2)
8 8(7) 6(5) 6(5)
9 8(7) 6(5) 6(5)
0 8(7) 6(5) 6(5)

數字高 30(25)公分 
 

字母高 字母寬
數字高 

A B A B 
30 25 25 25 20
25 20 20 20 16

 

  

圖名 【415】交流道名稱編號(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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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1.本標誌適用於一般交

流道之匝環道分岔

點。 
2.適用設置於門架、F
型桿或跨越橋上方

等可直接對應車道

中央者。 
 
 
 

    

 

 

 
 

【416-1】 
1.本標誌適用於系統交

流道，且需標示方位

者。 
2.適用設置於門架、F
型桿或跨越橋上方

等可直接對應車道

中央者。 
 
 

    

圖名 【416】車道指示 單位 公分 

 



附 2-33 

 

     

 

 

 

 
 
 
 
 

【417】 
1.本標誌適用一般地名。 
2.適用設置於高(快)速公路

出口門架，對應內側車道

中央者。 
 

     

  

 
 

 
 

 
【417-1】 

1.本標誌適用於導引前方

為系統交流道之位置。 
2. 內 容 為 「 高 速 公 路

(FREEWAY)」或「快速

公路(EXPWY)」。 
 

     

圖名 【417】直行地名指示 單位 公分 

 



附 2-34 

 

     

  

 
 
 
 

 
【418】 

1.終點則將起點改為「終點

(END)」 
2.快速公路則將文字改為「快

速公路(EXPRESSWAY)」。

     

  

 
 
 
 
 

【419】 
1.快速公路則將文字改為「快

速公路(EXPRESSWAY)」。

2.終點前 1 公里預告則將里程

數改為「1」。 
 

     

圖名 
【418】路線起、終點 
【419】路線終點預告 

單位 公分 

 



附 2-35 

 

    

 

 
 
 
 

【420】 
1.里程數可依設置位置

改為「1」或「2」。

    

 

 

 
 
 

【421】 
1.1 公里預告將里程數

改為「1」。 
2. 服 務 區 英 文 為

「Services」。 
 

    

圖名 
【420】收費站預告 

【421】服務區或休息站預告(一) 
單位 公分 

 



附 2-36 

 

     

 

 

 

 
 
 
 
 

【421-1】 
1.1 公里預告將里程數改為

「1」。 
2. 休 息 站 英 文 為 「 Rest 

Area」。 

     

 

 

 

 
 
 

【422-1】 
1. 服務區英文為「Services」。
 

     

圖名 
【421】服務區或休息站預告(二) 
【422】服務區或休息站行動(一) 

單位 公分 

 



附 2-37 

 

     

  

 
 
 
 
 

【422-2】 
1. 休 息 站 英 文 為 「 Rest 

Area」。 

     

   

 
 

     

圖名 【422】服務區或休息站行動(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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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左轉、直行箭頭置於牌面文

字左側，右轉置於右側。 
 
 
 
 
 
 
 

     

 

 

 

【501-1】 
箭頭方向置於版面下方。 
 
 
 
 
 
 
 

     

圖名 【501】快速道路指引(一) 單位 公分 



附 2-39 

 

     

  

【501-2】 
1.由上而下為直行、左轉及

右轉，同一行車方向以較

近地(路)名置於上方。 
2.中文字數最多為 6 字，若

有路線編號可加註。 
3.變數 x＞＝0.2h 
4.應可與【301A】、【401】、

【601】、【603】、【604】
等類型資訊並列於同一牌

面上。 
 
 
 

     

 

 

 

【502】 
1.快速道路路名置於牌面最

上方，以橫線分隔。 
2.變數 x＞＝0.25h，牌面如

使用擠型鋁製作，其高度

應為 15.24 公分之倍數。

 
 
 
 
 

     

圖名 
【501】快速道路指引(二) 
【502】地名方向指示(一) 

單位 公分 

 



附 2-40 

 

     

 

 

 

【502-1】 
1.地(路)名由近至遠為由上

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3 處

地(路)名。 
2.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數。 
 
 
 
 

     

  

【502-2】 
1.地(路)名由近至遠為由上

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3 處

地名。 
2.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數。 
3.建議在牌面高度受限時使

用。 
 
 
 

     

圖名 【502】地名方向指示(二) 單位 公分 



附 2-41 

 

     

 

 

 

【503】 
1.快速道路路名置於牌面最

上方，以橫線分隔。 
2.變數 x＞＝0.25h，牌面如

使用擠型鋁製作，其高度

應為 15.24 公分之倍數。

 
 
 
 
 

     

  

【503-1】 
1.地(路)名由近至遠為由上

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3 處

地(路)名。 
2.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數。 
 
 
 
 
 

     

圖名 【503】車道指示 單位 公分 



附 2-42 

 

     

  

【504】 
1.地(路)名由近至遠為由上

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3 處

地(路)名。 
2.里程 1 公里以上以公里計

算，四捨五入之方式。 
3.里程未滿 1 公里以公尺計

算。 
4.同牌面以相同單位為原

則。 
5.變數 x＞＝0.25h，牌面如

使用擠型鋁製作，其高度

應為 15.24 公分之倍數。

 

     

 

 

 

【505】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預告出口地(路)名以及距

離。 
3.依設置位置預告出口距

離，原則上為 600 公尺或

200 公尺。 
4.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5.變數 x＞＝0.25h，牌面如

使用擠型鋁製作，其高度

應為 15.24 公分之倍數。

     

圖名 
【504】地(路)名里程確認 

【505】出口地(路)名預告(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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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1】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預告出口地(路)名以及距

離之指示 
3.依設置位置預告出口距

離，原則上為 400 公尺或

200 公尺。 
4.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5.有牌面高度限制考量時可

使用。 
6.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其

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倍

數。 
     

 

 

 

【505-2】 
1.選擇出口處地(路)名呈現。

箭頭朝出口方向指示。 
 
 
 
 
 
 
 
 

     

圖名 【505】出口地(路)名預告(二) 單位 公分 

 



附 2-44 

 

     

 

 

 

【505-3】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設置於出口前之專用車道

正上方。 
3.預告出口距離，原則上為

200 公尺。 
4.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5.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數。 
 

     

 

 

 

【506】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設置於出口車道處。 
3.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4.出口線型非平行與主線者

可採用。 
5. 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

作，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

之倍數。 
 

     

圖名 
【505】出口地(路)名預告(三) 
【506】出口地(路)名指示(一) 

單位 公分 

 



附 2-45 

 

     

 

 

 

【506-1】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設置於出口車道處。 
3.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4.有牌面高度限制考量時可

使用。 
5.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度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數。 
 

     

 

 

 

【506-2】 
1.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上

方，以橫線分隔。 
2.設置於出口車道處正上

方。 
3.出口地(路)名由近至遠為

由上而下排列，至多選擇 2
處地(路)名。 

4.出口為單一車道或匝道線

形平行於主線者可採用。

5.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度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數。 
 

     

圖名 【506】出口地(路)名指示(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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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1.下次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

上方，以橫線分隔。 
2.下次出口地(路)名由近至

遠為由上而下排列，至多

選擇 2 處地(路)名。 
3.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作，

其高度應為 15.24 公分之

倍數。 
 
 
 
 

     

 

 

 

【507-1】 
1.下次出口字樣置於牌面最

上方，以橫線分隔。 
2.下次出口地(路)名由近至

遠為由上而下排列，至多

選擇 2 處地(路)名。 
3.有牌面高度限制考量時可

使用。 
4.變數 x＞＝0.25h，牌面高

度應符合擠型鋁尺寸。 
 
 

     

圖名 【507】下次出口地(路)名預告(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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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2】 
1.下次出口字樣置於牌面

最上方，以橫線分隔。 
2.下次出口地(路)名由近至

遠為由上而下排列，至多

選擇 2 處地(路)名。 
3.下次出口以該車道到達

時使用。 
4. 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

作，其高度應為 15.24 公

分之倍數。 
 
 

     

  

【508】 
1.牌面內容為告示中英文

快速道路名稱，整合於雙

車道地(路)名方向牌面。

2.快速道路名稱與地(路)名
以橫線分隔。 

3. 牌面如使用擠型鋁製

作，其高度應為 15.24 公

分之倍數。 
 
 

     

圖名 
【507】下次出口地(路)名預告(二) 

【508】快速道路入口告示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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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1.牌面內容為告示快速道路

中英文名稱與終點。 
 
 
 
 
 
 
 

     

 

 

 

【510】 
1.本標誌適用於圓環。 
2.單一方向選擇 1 個地(路)
名為原則。 

3.版面配置以左右平衡、置

中對齊為原則。 
4.基本型式為箭頭指向各方

向主要幹道。 
5.其他岔路選擇顯示道路等

級為”路”(不含”街”)，但若

該街名具相當重要性則除

外。 
 

     

圖名 
【509】快速道路終點告示 

【510】圖形化地(路)名方向(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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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1.本標誌適用於非正交或多

岔路口。 
2.單一方向選擇 1 個地(路)
名為原則。 

3.版面配置以左右平衡、置

中對齊為原則。 
4.基本型式為箭頭指向各方

向主要幹道。 
5.其他岔路選擇顯示道路等

級為”路”(不含”街”)，但若

該街名具相當重要性則除

外。 

     

 

 

 

【511】 
適用於左右轉為同一路名情

形。 
 
 
 
 
 
 
 
 

     

圖名 
【510】圖形化地(路)名方向(二) 

【511】市區橫式路名(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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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適用於左右轉為不同路名情

形。 
 
 
 
 
 
 
 
 

     

 

 

 

【511-2】 
適用於左右轉同一路名，但

段數不同情形。 
 
 
 
 
 
 
 
 

     

圖名 【511】市區橫式路名(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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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適用於直行方向路名標誌告

示。 
 
 
 
 
 
 
 
 

     

 

 

 

 
 
 

【513】 
1.適用於左右轉為同一路名

及路線編號情形。 
 

     

圖名 
【512】市區直式路名 

【513】市區道路加繪路線編號(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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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1.適用於左右轉為路名及路

線編號相同，但段數不同

情形。 
 
 
 
 

     

 

 

 

 
 
 

【513-2】 
1.適用於左右轉路線編號或

路名不同情形，同路名不

同段數亦視為不同路名。

 

     

圖名 【513】市區道路加繪路線編號(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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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1. 適用於左轉或右轉其一

有路線編號，路名不同，分

成兩路名標誌牌面於同一處

設置。 
 

     

 

 

 

 
 
 

【513-4】 
1.適用於直行方向路名標誌

告示。 
 

     

圖名 【513】市區道路加繪路線編號 (三) 單位 公分 

 



附 2-54 

 
 

    

【601】 
 
 
 
 

【601-1】 
 
 
 
 

【601-2】 
 

 
 

 
【601】【601-1】【601-2】
1.中文字字數至多 6 個。 
2.得視需要放置由觀光主管

機關會商該管公路或市

區道路主管機關所核定

之設計特定圖案。 
3.【601】、【601-1】除牌

面底色為棕色以外，其餘

配置規定比照【301A】、

【302A】。 
4.應可與【301A】/【302A】、

【401】、【501】、【603】、
【604】等類型資訊並列

於同一牌面上。 
 

    

 

 

龍鑾潭

 

 
 

 
【601-3】 

1.觀光遊樂地區性質代表圖

案，由觀光主管機關會商

該管公路或市區道路主

管機關核定。 

圖名 【601】觀光遊樂地區標誌(一)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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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4】 
 
 
 
 
 
 
 

【601-5】 

 

 

 
 

 
【601-4】【601-5】 

1.本標誌提供觀光遊樂地區

中英文字稱。 
2.於同一交流道同一方向以

1 面 2 地點為限。 
3.【601-4】為出口預告標

誌；【601-5】為出口行動

標誌。 

    

 

 
 

 
【602】 

1.以附牌方式提供遊憩地點

名稱與方向。 
2.以整合觀光遊樂地區標誌

牌面，可採用觀光遊樂地

區標誌型式【601】設置。

    

圖名 
【601】觀光遊樂地區標誌(二) 

【602】遊憩類別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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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1.得獨立設置並以附牌指示方

向、距離及中英文站名。 
2.共站時得依狀況合併於同一牌

面，並以箭號指示方向。 

     

 

 

 

 
 

 
 
 

【604】 
直行與左轉之機關中英文全名置

於箭號與里程數右方；右轉則反

之。 

     

圖名 
【603】運輸場站標誌 
【604】機關(構)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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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停車處與殘障專用停車位標

誌得附掛車種、方向、收費

時間等附牌。 

 

     

圖名 【605】停車處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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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1~10,12】 
服務設施標誌得以附牌

指示方向距離。 

     

圖名 【606-1~10,12】服務設施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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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7~11】 
1.藍底白字白色邊緣。 
2.得依當地適用頻道調整。 

     

 

 

 

 

 
 
 
 
 

【607】 
1.螢光黃綠底、黑字黑色箭頭黑

色邊緣。 
2.得依地點名稱字數增加牌面長

度、寬度。 

圖名 
【606-11】路況廣播標誌 
【607】替代路線指示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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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學校與醫院標誌得附掛方

向、英文名稱等附牌。 
 

     

圖名 【608】其他輔助類標誌 單位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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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中英對照表 
分類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縮寫 範例 

省 Province Prov. 臺灣省：Taiwan Province 
縣 County  臺東縣：Taitung County 
市 City  臺北市：Taipei City 
區 District  大安區：Da’an District 
市區 Central  臺南市區：Central Tainan  

鄉、鎮 Township  大溪鎮：Daxi Township 
霧台鄉：Wutai Township 

行政區
或市區 

村、里 Village  光復里：Guangfu Village 
五港村：Wugang Village 

高速公路 FREEWAY FWY 高速公路：FREEWAY 
快速道路 EXPRESSWAY EXPWY 水源快速道路：Shuiyuan EXPWY 

公路 Highway HWY 新中橫公路： 
New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大道 Boulevard Blvd. 市民大道：Civic Blvd. 
路 Road Rd. 復興北路：Fuxing N. Rd. 
街 Street St. 三元街：Sanyuan St. 

巷 Lane Ln. 溫泉路銀光巷： 
Yinguang Lane, Wenquan Rd. 

弄 Alley Aly. 同平弄：Tongping Alley 
停車場 Parking Lot  洛陽停車場：Luoyang Parking Lot 
橋 Bridge Bri. 大漢橋：Dahan Bridge 

隧道 Tunnel  古 莊 五 號 隧 道 ： Guzhuang No.5 
Tunnel 

起點 START  快速公路起點：START EXPRESSWAY
終點 END  市民大道終點：END Civic Boulevard
右線 RIGHT LANE  右線：RIGHT LANE 
左線 LEFT LANE  左線：LEFT LANE 

準備停車 PREPARE TO 
STOP  準備停車：PREPARE TO STOP 

下次出口 NEXT EXIT  下次出口：NEXT EXIT 
出口 EXIT  出口：EXIT 
東 EAST E. 東：EAST 
西 WEST W. 西：WEST 
南 SOUTH S. 南：SOUTH 

道路 
系統 

北 NORTH N. 北：NORTH 

遊樂區
(園) Amusement Park  六福村遊樂區： 

Leofoo Amusement Park 

森林 
遊樂區 

Forest Recreation 
Area  太平山森林遊樂園： Taipingshan 

Forest Recreation Area 
觀光遊
樂地區 

文化村 Culture Village  九族文化村：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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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縮寫 範例 

風景區 Scenic Area  冬山河風景區： 
Dongshan River Scenic Area 

景點 Scenic Spot  佳樂水：Jialeshuei Scenic Spot 
海水浴場 Beach  磯崎海水浴場：Jiqi Beach 
牧場 Pasture  石雨傘牧場：Shiyusan Pasture 
林場 Timberland  惠蓀林場：Huisun Timberland 

觀光遊
樂地區 

農場 Farm  杏林農場：Xinglin Farm 

展覽館 Exhibition Center  南 港 展 覽 館 ：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博物館 Museum  十三行博物館：Shisanxing Museum 

美術館 Fine Art Museum  臺北市立美術館：Taipei Municipal 
Fine Art Museum 

圖書館 Library  中正圖書館：Zhongzheng Library 

文物館 Cultural Hall  美濃客家文物館： 
Meinong Hakka Cultural Hall 

社教館 Social Education 
Hall  社教館：Social Education Hall 

紀念館 Memorial Hall  國父紀念館：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體育館 Gymnasium Gym. 縣立體育館：County Gymnasium 
棒球場 Baseball Field  縣立棒球場：County Baseball Field 
公園 Park  親水公園：Near Water Park 

步道 Trail  內山孟宗竹步道：Neishan Mengzong 
Bamboo Trail 

自行車道 Bikeway  九曲水自行車道： 
Jiuqushui Bikeway 

農業園區 Agriculture Area  休閒農業園區：Leisure Agriculture 
Area 

形象商圈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形象商圈：Image Business District 

市場 Market  果 菜 市 場 ：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遊憩 
地點 

水庫 Reservoir  石門水庫：Shimen Reservoir 

古厝 Historic House  林 鳳 池 古 厝 ： Linfongchi Historic 
House 

寺、廟 Temple  李勇廟：Liyong Temple 
歷史 
古蹟 

祠 Shrine  忠烈祠：Martyrs' Shrine 

中心 Center  財稅資料中心： 
Financial Data Center 

機關 
機構 

管理處 Administration  
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Ea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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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縮寫 範例 

市政府 City Hall  臺北市政府：Taipei City Hall 
鄉公所 Township Office  溪州鄉公所：Xizhou Township Office

警察局 Police Office  桃 園 縣 警 察 局 ： Taoyuan County 
Police Office 

分局 Bureau  淡水警察分局：Tamsui Police Bureau
科學園區 Science Park  新竹科學園區：Hsinchu Science Park

機關 
機構 

工業園區 Industry Park  龍潭工業園區：Longtan Industrial
Park 

平原 Plain  平原：Plain 
盆地 Basin  盆地：Basin 
島嶼 Island  太平島：Taiping Island 
群島 Islands  東沙群島：Dongsha Islands 
列嶼 Archipelago  釣魚台列嶼：Diaoyutai Archipelago 
礁 Reef  華光礁：Huaguang Reef 
灘 Bank  北衛灘：Beiwei Bank 
沙洲 Sand Bar  外傘頂洲：Waisanding Sand Bar 
岬角 Cape  岬角：Cape 
山峰 Peak  主峰：Main Peak 
河、溪 River  高屏溪：Gaoping River 
湖 Lake  澄清湖：Chengqing Lake 
潭 Pond  珊瑚潭：Shanhu Pond 
山 Mountain Mt. 玉山：Jade Mountain 
山脈 Mountains Mts. 中央山脈：Central Mountains 
碼頭 Wharf  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 

自然 
地形 

海岸 Coast  北海岸：North Coast 
火車站 Railway Station  臺北火車站：Taipei Railway Station 
客運 Transport  新竹客運：Hsinchu Transport 
機場 Airport  臺東機場：Taitung Airport 

國際機場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t’l 
Airport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運輸 
設施 

港埠 Port  基隆港：Keelung Port 
醫療 
機構 醫院 Hospital  榮民醫院：Vetera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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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支柱型式及構造 

本章係依據道路型式與標誌牌面決定支柱型式及構造，說明不同類

型指示標誌所適用之支柱型式；透過公式與計算流程表示出桿件尺寸與

標誌牌面關係。依據標誌牌面尺寸大小與設置方式之不同，其支柱可以

區分為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與附掛式等四種說明如下。 

A4.1 柱立式標誌桿 

1. 單柱立式標誌桿 

如圖 A4.1-1 所示，係以單一支柱直接架設標誌牌面。 

 

圖 A4.1-1  單柱立式標誌桿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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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1市區道路或公路。 

2空間淨距受限道路。 

3標誌牌面寬度在 1.2 公尺以內。 

(2) 佈設方式 

1以設置於行車方向右側為原則，多車道公路可增設於左側分隔

帶，以利用路人識別。 

2道路採快慢分隔，且人行道有效寬度不足，或易遭路樹、路燈

及其他物品遮蔽者，可調整設置於慢車道車行方向左側分隔

帶。 

3相同行車方向標誌桿，其前後設置間距應參考本手冊表 2.6-1 規

範，如資訊數量有限則可以共桿方式處理。 

4支柱上應貼覆黃黑相間反光紙，以利用路人辨識避免直接撞

擊。 

(3) 承載結構物與空間限制 

1單一標誌桿至多設置三面標誌牌(不含附牌)。 

2設於人行道標誌桿，附載標誌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於 18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避免影響行人通行。 

3設於分隔帶標誌桿，附載標誌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於 12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 

4標誌牌面兩側距離道路邊緣(或路緣石)至少應以 50cm 至 200cm

為佈設標準，但受地形限制或特殊情況，得在影響行車最小原

則下，設置於路面。 

⑤支柱上應貼覆黃黑相間反光紙，以利用路人辨識避免直接撞

擊。 

(4) 柱桿型式及結構 

柱桿材質以鍍鋅鋼管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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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柱立式標誌桿 

如圖 A4.1-3 所示，係以兩支支柱架設。 

 

圖 A4.1-3  雙柱立式標誌桿樣式圖 

(1) 適用範圍 

1郊區道路或公路。 

2路側空間淨距較充足道路。 

3標誌牌面寬度大於 1.2 公尺。 

(2) 佈設方式 

1以設置於行車方向右側為原則，多車道公路若左側分隔帶寬度

容許亦可增設於其上，以利用路人識別。亦可設置於T或Y型三

岔路口之末端。 

2道路採快慢分隔，且人行道有效寬度不足，或易遭路樹、路燈

及其他物品遮蔽者，應調整牌面內容為直立式並以單柱設置，

或設置於慢車道車行方向左側分隔帶。 

3相同行車方向標誌桿，其前後設置間距應參考本手冊表 2.6-1 規

範，如資訊數量有限則可以共桿方式處理。 

4支柱上應貼覆黃黑相間反光紙，以利用路人辨識避免直接撞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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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載結構物與空間限制 

1單一組標誌桿應將所有資訊整合於一面標誌牌內。 

2如標誌桿設置於人行道上，附載標誌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

於 18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避免影響行人通行。 

3設於分隔帶標誌桿，附載標誌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於 12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 

4標誌牌面兩側距離道路邊緣(或路緣石)至少應以大於 50cm 至

200cm為佈設標準，但受地形限制或特殊情況，得在影響行車最

小原則下，設置於路面。 

(4) 柱桿型式及結構 

柱桿材質以管型支柱為原則，其中以鍍鋅鋼管為佳；惟較大尺寸

標誌（面積 3.5 平方公尺以上）則應以工型支柱為佳。 

A4.2  懸臂式標誌桿 

1. 適用範圍 

(1) 主要幹道及路口幾何線型複雜。 

(2) 空間淨距受限道路。 

(3) 標誌牌面尺寸較大（寬 2 公尺以上）。 

(4) 速限 50 kph 以上。 

(5) 道路橫斷面較寬（15 公尺以上）。 

2. 佈設方式 

(1) 以設置於行車方向右側為原則，多車道公路可增設於左側分隔

帶，以利用路人識別。 

(2) 道路採快慢分隔，且人行道有效寬度不足，或易遭路樹、路燈及

其他物品遮蔽者，可調整設置於慢車道車行方向左側分隔帶。 

(3) 相同行車方向標誌桿，前後設置間距應參考本手冊表 2.6-1 規範，

如資訊數量有限則可以共桿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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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隔帶若以緣石或混凝土佈設，其最小寬度應大於 50cm，否則不

利 L 型或 F 型標誌桿基礎施作。 

(5)  L 型及 F 型標誌桿豎立點應以考量用路人行駛視野，故不宜設置於

接近路口處，以避免視距不足。 

(6) 主牌面下緣距車道地面應以大於 530cm 為佈設標準；若於標誌牌

下方設置照明設備，則該淨距適用於照明設備下緣。 

(7) 支柱上應貼覆黃黑相間反光紙，以利用路人辨識避免直接撞擊。 

3. 承載結構物與空間限制 

(1) 單一標誌桿至多設置 2 面指示標誌，剩餘空間支柱可附掛其他較小

尺寸標誌牌面。 

(2) 附掛於支柱標誌，在人行道其附載標誌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

於 18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避免影響行人通行。 

(3) 設於分隔帶標誌桿，附掛於支柱之牌面下緣距離地面應以大於

120cm 至 210cm 為佈設標準。 

(4) 標誌牌面兩側距離道路邊緣(或路緣石)至少應以大於50cm至200cm

為佈設標準，但受地形限制或特殊情況，得在影響行車最小原則

下，設置於路面。 

4. 柱桿型式及結構 

(1) 柱桿材質以鍍鋅鋼管為佳。 

(2) 面積 3.5 平方公尺以上標誌應以擠型鋁板粘貼高強級以上反光貼紙

為佳。 

(3) 包括 L 型、雙 L 型、F 型及雙 F 型等型式，如圖 A4.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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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2-1  L 型懸臂式標誌桿樣式圖 

 

圖 A4.2-2  雙 L 型懸臂式標誌桿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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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2-3  F 型懸臂式標誌桿樣式圖 

 

 

圖 A4.2-4  雙 F 型懸臂式標誌桿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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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門架式標誌桿 

門架式標誌桿係以橫向結構物跨越車道上方，兩端設立支柱作為主

要支撐結構，如圖 A4.3-1 所示。 

 

圖 A4.3-1  門架式標誌桿例圖 

1. 適用範圍 

(1) 主要幹道及路口依行車方向區分車道功能。 

(2) 需設置標誌牌面多於 2 面。 

(3) 每面標誌牌面尺寸均大於 2.0 平方公尺。 

(4) 速限 50 kph 以上。 

(5) 道路橫斷面單向達 7 公尺以上，或位於高架橋上。 

2. 佈設方式 

(1) 無實體分隔道路，基座佈設於道路二側人行道，無人行道設置

時，基座佈設於道路邊線外緣。 

(2) 道路採快慢分隔或中央分隔或二者皆有時，跨距較大的門架可利

用分隔帶做為緩衝落柱空間，以強化門架式標誌桿的結構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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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門架式標誌桿豎立點應以考量用路人行駛視野，故不宜設置於接

近路口處，以避免視距不足。 

(4) 主牌面下緣距車道地面應以大於 530cm 為佈設標準；若於標誌牌

下方設置照明設備，則該淨距適用於照明設備下緣。 

(5) 標誌牌面眾多時，附掛時應以牌面下緣對齊為原則。如標誌內容

係針對特定車道，應設置於該車道正中央上方。 

3. 承載結構物 

(1) 門架式標誌桿雖可設置較多標誌牌，但仍應依掛設標誌數量、面

積與照明設備等計算其承載結構。 

4. 柱桿型式及結構 

(1) 柱桿材質以鍍鋅鋼管為佳。 

(2) 面積 3.5 平方公尺以上標誌應以擠型鋁板粘貼高強級以上反光效能

貼紙為佳。 

(3) 應考慮未來維修養護照明，結構體應留設管線佈設空間。 

A4.4 附掛式標誌 

附掛式標誌桿係利用既有橫跨道路上方之結構物，或其他既有直立

式結構物設置標誌，如圖 A4.4-1 所示。 

 

圖 A4.4-1 附掛式標誌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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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時機 

(1) 道路上方有橫向立體高架橋通過。 

(2) 道路上方有人行天橋等人車分流結構物。 

(3) 道路上方有水管、油管等管線通過，該管線外覆強化結構物。 

(4) 小型標誌牌附掛於現有燈桿、號誌桿。 

2. 佈設方式 

(1) 視該高架橋、人行天橋或結構物的構造，以螺栓、角鋁、熱鍍鋅

鋼管等銜接方式，直接將標誌牌面掛上。 

(2) 標誌牌面眾多時，附掛時應以牌面下緣對齊為原則。 

(3) 標誌牌面兩側距離道路邊緣(或路緣石)至少應以 50cm 至 200cm 為

佈設標準，但若牌面下緣淨高己大於 460cm 則不在此限。 

(4) 附掛燈桿及號誌桿之標誌牌面，須以不影響原支柱功能為宜。 

3. 承載結構物與空間限制 

(1) 附掛式標誌可節省支柱經費且有效利用結構物附加價值，但仍以

其必要性、安全性、易讀性為考量。 

(2) 附掛物須考量被附掛物之強度、結構，以不破壞原結構物結構為

最優先考量。 

4. 柱桿型式及結構 

(1) 附掛標誌牌面仍應以角鋁或熱鍍鋅鋼管做為支撐架，再以螺栓鎖

上。 

(2) 面積 3.5 平方公尺以上標誌應以擠型鋁板粘貼高強級以上反光貼紙

為佳。 

(3) 該結構物若已有附掛管線，應避免影響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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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 各類型牌面綜整 

根據本研究分類方式與前述支柱設置型式選取原則，針對各類型牌

面提供整體性的設置建議，以供實際應用上的參考，詳見表 A4.5-1。 

表 A4.5-1 各類牌面建議設置方式一覽表 
類別 編號 名稱 建議設置方式 

【301】 路口行動 懸臂式、門架式、附掛式 
【302】 路口預告 懸臂式、門架式 
【303】 地名里程 懸臂式 
【304】 方向里程 雙柱立式、柱立式 
【305】 路線方位+行車方向 柱立式 
【306】 里程牌 柱立式 
【307】 地名 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一般公路 

【308】 共線起終點 柱立式 

【401】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入
口導引 雙柱立式、懸臂式、附掛式 

【402】 入口匝道指示 

文字化：雙柱立式、懸
臂式、附掛式

圖形化：雙柱立式、懸
臂式 

【403】 路線方位+行車方向 柱立式 
【404】 直行地名指示 雙柱立式、附掛式 
【405】 路線方位 柱立式 
【406】 地名里程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07】 里程牌 柱立式 
【408】 地名 雙柱立式、懸臂式 
【408-1】 地名 柱立式 
【409】 出口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10】 出口行動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11】 出口距離預告 柱立式 
【412】 出口數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13】 出口街名里程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14】 鼻端出口標誌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415】 交流道名稱編號 附牌 
【416】 車道指示 門架式、懸臂式 
【417】 直行地名指示 門架式 
【418】 路線起終點 雙柱立式、懸臂式 
【418-1】 路線起終點 柱立式、懸臂式 
【419】 路線起終點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 
【419-1】 路線起終點預告 柱立式、附掛式 

高(快速)公路 

【420】 收費站預告 雙柱立式 



 附 4-12

表 A4.5-1 各類牌面建議設置方式一覽表(續) 
類別 編號 名稱 建議設置方式 

【421】 服務區或休息站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 高(快速)公路 
(續) 【422】 服務區或休息站行動 雙柱立式、懸臂式 

【501】 快速道路指引 懸臂式、門架式、附掛式 
【502】 地名方向指示 懸臂式、門架式 
【503】 車道指示 懸臂式、門架式 
【504】 地(路)名里程 懸臂式、門架式 
【505】 出口地(路)名預告 懸臂式、門架式 
【506】 出口地(路)名指示 懸臂式、門架式 
【507】 下次出口地(路)名預告 懸臂式、門架式 
【508】 快速道路入口路名告示 懸臂式、門架式 

市區快速道路 

【509】 快速道路終點告示 懸臂式、柱立式 
【510】 圖形化地(路)名方向 懸臂式、門架式 
【511】 橫向道路路名 懸臂式、附掛式 
【512】 直式路名 附掛式 市區主要道路 

【513】 與公路共線路名標誌 柱立式、附掛式 
【601】 觀光遊樂地區 門架式、懸臂式 
【602】 遊憩地點 附掛式、柱立式 
【603】 場站設施 懸臂式、柱立式、附掛式 
【604】 機關(構) 懸臂式 
【605】 停車處 附掛式、柱立式 

【606-1~9】 服務設施 附掛式、柱立式 
【606-10】 拖吊放置場 附掛式、柱立式 
【606-11】 路況廣播 附掛式、柱立式 
【607】 替代道路 懸臂式、柱立式、附掛式 
【608-1】 爬坡道預告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608-2】 慢速車靠右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608-3】 大型車靠右 雙柱立式、懸臂式、門架式

【608-4】 學校 附掛式、柱立式 
【608-5】 醫院 附掛式、柱立式 
【608-6】 此路不通 附掛式、柱立式 
【608-7】 迴轉道 附掛式、柱立式 

【608-8,9,10】繞道 懸臂式、雙柱立式、柱立式

輔助類 

【608-11】 道路通阻 雙柱立式、懸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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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支柱尺寸選取與檢核方式 

柱立式桿件結構較不複雜，考量範圍亦較為簡化，本手冊參考「交通

工程手冊」柱立式桿件尺寸與結構關係，提供小型牌面支柱尺寸對照。 

懸臂式與門架式等桿件結構考量較為繁複，較難純粹依牌面面積推

估支柱尺寸，因此參照日本「道路標誌設置基準」之附錄一「道路標誌計

算算例」提供梁、柱尺寸所需檢核方式。 

A4.6.1 柱立式支柱 

柱立式支柱分為管型支柱與工型支柱，管型支柱主要使用於支撐平

板式牌面，工型支柱則應用於支撐擠型鋁牌面。 

1. 管型支柱 

標誌牌面面積等於或小於 3 平方公尺，以厚 0.326 公分之鋁鈑製作，

鋁鈑寬度大於 1.20 公尺時，其背面須以 38 公厘×38 公厘×3 公厘之角鋁補

強，鋁板或大型鋁板主要使用管型支柱，管型支柱尺寸與數目依牌面規

格如表 A4.6-1。 

表 A4.6-1 管型支柱尺寸 
牌面規格 

面積(平方公尺) 最大寬度（公分）
管柱數目 管柱外徑(公分) 

1.10 以下 >120 1 10.16 
1.11～2.20 ≤120 1 14.13 
1.11～2.20 >120 2 10.16 
2.21～3.00 ≤120 2 14.13 

資料來源：交通工程手冊。 

2. 工型支柱 

標誌牌面面積大於 3.5 平方公尺者，應使用擠型鋁製作，工型支柱多

用於擠型鋁牌面，參照交通工程手冊建議，依標誌牌高度、懸伸長度、

型鋼柱間距、標誌牌寬度等四項參數決定所需使用之支柱尺寸，參見表

A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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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6-2 支柱尺寸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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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工程手冊。 
 

工型支柱尺寸依斷面積逐漸增加，型式 I~ 型式 V 結構強度亦隨之增

加，如表 A4.6-3 所示。 

表 A4.6-3 工型支柱尺寸 

型式 H 型鋼斷面 重量 
（公斤/公尺）

tw 
（公厘）

tf 
（公厘）

R 
（公厘）

形  狀 

I H200×200×8×12 49.9 8 12 13 
II H250×250×9×14 72.4 9 14 16 
III H300×300×10×15 94.0 10 15 18 
IV H350×350×12×19 13A4.0 12 19 20 
V H400×400×13×21 172.0 13 21 22 

資料來源：交通工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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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2 懸臂式桿件（F 型） 

1. 結構設計圖 

本型懸臂式結構主要由一根柱主材與二根梁主材所合成，梁主材間

有桁架加以支撐固定，牌面附掛照明設備，主要由距離地面高度（柱主材

長度）與懸伸長度（梁主材長度）決定受力影響範圍，參見圖 A4.6-1 左

圖。 

 

 

圖 A4.6-1 F 型懸臂式桿件結構與梁、柱受力關係 

2. 結構特性 

(1) 梁結構分析 

梁的部分以懸臂梁概念著手，設備與梁本身重量所施加於 Y 方向

重力，風垂直施加於牌面部分之 X 方向風力，以二者檢驗梁之設計應

力與剪應力值是否能承受預設的環境狀況，參見圖 A4.6-1 中圖。 

(2) 柱結構分析 

柱型式為一端固定端一端自由端，設備、梁與柱本身重量所施加

於 Y 方向重力，風垂直施加於牌面部分之 X 方向風力與柱所產生之彎

矩，以三者檢驗柱之設計應力與剪應力值是否能承受預設狀況，參見

圖 A4.6-1 右圖。 

3. 考量範圍 

(1) 設備重量影響：包含標誌板、照明設備、桿件之面積與重量。 

(2) 風力影響：考量垂直於牌面的風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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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6 DP V C= × ×  

P0：有效投影面積受風力 

V：設計風速 

CD：抗風力係數 

4. 拆解部分 

(1) 梁：考量桿件懸伸之水平桿件部分 

(2) 柱：支撐梁材、牌面等設備之垂直桿件部分 

5. 應力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包含拉（壓）應力與剪應力的檢核，檢核流程與公式詳見圖

A4.6-2；A4.6-3。 

(1) 拉（壓）應力 

梁或柱受重力、風力所產生拉（壓）應力，檢核與桿件間斷面垂直

方向是否能承受預設數值。 

(2) 剪應力 

梁或柱受重力、風力所產生剪應力，檢核與桿件間斷面水平方向

是否能達到承受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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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1< 1

標誌牌面重量

la、lb、gl
照明設備面積與重量

la’、lb’、gl’
桁架數量與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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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風力
P0

計算標誌重量

1 a b bW l l g= × ×
計算照明重量 計算桁架重量 計算標誌受風力 計算照明受風力

3 s s sW g n L= × × 1 0a bP l l P= × ×

計算設備重力

計算梁鉛直重力

4 1 2 3W W W W= + +

4
5 2
WW =

計算受風力

計算梁水平受力

3 1 2P P P= +

3
4 2
PP =

計算鉛直總力 計算鉛直總彎矩 計算水平總力 計算水平總彎矩

1 5 1 1YR W w l= + × ( )
2

1 1
1 5 2 3 2Y

w lM W l l ×
= × + + 1 4 2 2XR P w l= + × ( )

2
2 2

1 4 2 3 2X
w lM P l l ×

= × + +

計算合成總力

計算剪應力值

計算合成總彎矩

計算應力值

2 2
1 1 1Y XQ R R= +

2 2
1 1 1Y XM M M= +

1

1

2 Q
A

τ ×
= 1

1
c b

M
Z

σ =

檢核

1.5sf
τ
×

梁設計尺寸可
符合應力要求

檢核

梁設計尺寸無法
符合應力要求

1.5
c b

bf
σ
×

斷面積
A1

容許剪應力值
fs

容許應力值
fb

斷面係數
Z1

' '
2 l lW g n= × ' '

2 0l lP A n P= × ×

 

圖 A4.6-2 梁檢核流程與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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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1< 1

計算柱鉛直總受力計算柱受梁鉛直重力彎矩 計算柱受風水平彎矩 計算柱水平總受力

3 1 2Y Y YM M M= + 1 1 2 3 1Y YN R R w L= + + × ( )
2

4 1
3 1 2 3 2X X

w LM R L L ×
= + + 1 1 2 4 1X XH R R w L= + + ×

計算柱受梁水平受風力計算柱受梁鉛直力計算柱受梁垂直彎矩

2 1Y YM M= 2 1Y YR R= 2 1X XR R=

計算合成總彎矩

容許剪應力值
fb

斷面積
A2

斷面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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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彎矩應力值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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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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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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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應力值

1

2
b
N
A

σ =

計算組合應力值

b c bσ σ σ= +

計算柱受梁水平受風彎矩

計算柱受梁水平受風彎矩

計算剪應力值

2 1X XM M=

1 1 2T X XM M M= +

1

2
T

p

M
I

φτ = ×

慣性面積
Ip

容許應力值
fs

計算最大剪應力值計算最大組合應力值

max max2
σσ τ= + 2 2

max
1 4
2

τ σ τ= + ×

檢核 檢核

max

1.5bf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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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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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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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f f
σ 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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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設計尺寸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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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6-3 柱檢核流程與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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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3 門架式桿件 

1. 結構設計圖 

本型門架式結構主要由四根柱主材與四根梁主材所合成，梁主材與

柱主材間有斜向桁架加以支撐固定，主要由距離地面高度（柱主材長

度）、懸伸長度（梁主材長度）、二柱主材間間距（斜向桁架長度）決定

受力影響範圍，參見圖 A4.6-4。 

 

 

圖 A4.6-4 門架式桿件結構 

2 結構特性 

(1) 梁結構分析 

梁的部分以簡支梁概念著手，與懸臂梁型式不同之處在於此結構

具有雙支點，梁主材間之桁架造成受力角度上的差異，且標誌牌面設

置位置對梁產生並非對稱之力，因此具有偏心計算概念，參見圖

A4.6-5 左圖。 

(2) 柱結構分析 

由於門架式結構為立體型式，因此柱的結構特性在於柱主材與桁

架間除需考量正向風應力外，仍需考量側向風應力所造成的影響，為

三維座標的概念，參見圖 A4.6-5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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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6-5 偏心應力概念與側向風力示意 

3. 應力檢核項目 

雖然門架式桿件為三維立體型式，但檢核項目仍為拉（壓）應力與剪

應力二大部分，唯主要相異處在於單一桿件同時受多方向力的影響，如

圖 A4.6-6 之梁主材受到 Z 方向之重力（左圖）與 X 方向之風力影響（右

圖），需加以合成方能檢核應力狀態，檢核流程與公式詳見圖 A4.6-7~9。 

(1) 拉（壓）應力 

梁或柱受重力、風力所產生拉（壓）應力，檢核與桿件間斷面垂直

方向是否能承受預設數值。 

(2) 剪應力 

梁或柱受重力、風力所產生剪應力，檢核與桿件間斷面水平方向

是否能承受預設數值。 

 

圖 A4.6-6 梁主材結構受重力與風力例圖 



 附 4-21

 

> 1 > 1> 1> 1

< 1< 1< 1< 1

設備與桁架總重量

' '
1 11 1

1 1
Z b b bw w n w n w n

cos cosα θ
= × + × × + × ×

標誌牌面偏心所產生之力矩

1 1T ZM w B= ×

梁支點所受總力 標誌牌面偏心所產生之重力

梁支點所受最大總力矩 梁受偏心所產生之最大力矩

1 2 2
1 1
2 2BZ CZ Z ZR R w L w L= = × × + × ×

2 2
max 1 2 2

1 1 1
2 8 8Z BZ Z ZM R L w L w L= × × − × × − × ×

2
max 2

1 1
2 8T BT TM R L Q L= × × − × ×

T
T

MQ
B H

=
+

標誌牌面重量 梁主材重量 側向桁架重量 上下桁架重量

梁支點所受風力最大總力矩

( )2
max 1 2 2 1 1 2

1 1 1
2 8 2X BX X XM R L w L w L L L= × × − × × − × × × +

標誌牌面
受風力

梁主材
受風力

側向桁架
受風力

梁支點所受總風力

設備與桁架總受風力

2 0 0
1

X b bw P n P n
cos

φ φ
α

= × × + × × ×

1 2 2 1
1 1 2
2 2BX CX X XR R w L w L= = × × + × × ×

0
1

bP n
cos

φ
α

× × ×0 bP nφ × ×
'
1

1
bw n
cosθ

× ×
1 5 0Xw H P= ×

'
1

1
bw n
cosα

× ×1 bw n×1 5Z lw H g= ×

標誌牌面面積與重量

la、lb、gl
梁主材數量與重量

Lb、nb、gb
桁架數量與重量

Ls、ns、gs
單位面積風力

P0

容許應力值
fb

上下桁架斷面重力
梁受標誌牌面風力之彎矩

1

4
K

Z
P lM ×

=

2

4
K

X
P lM ×

=

梁受標誌牌面風力之應力

二桁架間距

Kl

1

Z
C bZ

M
Z

σ =

1

X
C bX

M
Z

σ =

梁主材斷面受力

max max
3

1 1
2Z Z TN M M

H
⎛ ⎞= × × +⎜ ⎟⎝ ⎠

max max
1 1

2X X TN M M
B

⎛ ⎞= × × +⎜ ⎟
⎝ ⎠

側面桁架斷面受力

1
sin 2

BZ
BT

RN R
α
⎛ ⎞= +⎜ ⎟
⎝ ⎠

1
sin 2

BX
BT

RN R
θ
⎛ ⎞= +⎜ ⎟
⎝ ⎠

側面桁架斷面應力側面桁架斷面應力梁主材斷面應力 梁主材斷面應力

梁受標誌牌面風力
之應力檢核

側面桁架斷面
應力檢核

側面桁架斷面
應力檢核

梁主材斷面
應力檢核

2
C

N
A

σ =

1.5
C bZ C bX

b bf f
σ σ

+
×1.5

C

Cf
σ
×

2
C

N
A

σ =

C

Cf
σ

1
1

Z
C

N
A

σ = 2
1

X
C

N
A

σ =

1 2

1.5
C C

C Cf f
σ σ

+
×

梁設計尺寸
可符合應力要求

梁設計尺寸
無法符合應力要求

容許應力值
fc  

圖 A4.6-7 梁檢核流程與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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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6-8 柱檢核流程與公式計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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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4.6-9 柱檢核流程與公式計算（二） 

 



【101】國道 【102】省道
快速公路

【103】省道
一般公路

【104】縣道 【105】鄉道

公路
編號

方位

【106】方位

箭頭
【107】寬版箭頭 【108】路名箭頭 【109】高速箭頭

一般公路指示標誌

【301A】路口行動文字化
【301B】路口行動圖形化

【302A】路口預告文字化

【302B】路口預告圖形化

【303A】地名里程文字化
【303B】地名里程圖形化

【304】方向里程
【305】路線方位

【306】里程

3

4

3

4

【110】一般箭頭 【111】等線體箭頭

附錄5 指示標誌基本元素

【302B】路口預告圖形化

【307】地名 【308】共線起終點

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

交流道
導引

【401】交流道入口導引

交流道
入口

【402A】出入口匝道指示 【402A‐1】出入口 【402A‐2】出入口匝道指示
【402A‐3】入口
匝道指示

【402B】入口匝道指示
二次入口同向

圖形化含間接通達

【402B‐1】入口匝道指示
二次入口同向

圖形化不含間接通達

【402B‐2】入口匝道指示
二次入口不同向

圖形化不含間接通達

【404】聯絡道路
直行地名

【403】路線方位
與行車方向

主線

【405】路線方位 【406】地名里程
不含高(快)速公路

【406‐1】地名里程
含高(快)速公路

【407】里程
【408】地名

匝道指示含公路編號 懸臂式牌面含公路編號及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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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雙向出口預告 文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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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B‐1】圖形化
出口預告 一次出口

含間接通達

【410A】單一方向
出口行動 【410A‐1】左右雙向

出口行動

【411】出口距離預告

【414】

【410B】圖形化出口行動
二次出口之第一出口 【410B‐1】圖形化出口行動

一次出口含間接通達

【412】出口數
預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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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端出口

【413】出口街名里程預告 【415】交流道名稱 【416】車道指示 【417‐1】直行
高(快)速公路指示

【417】直行地名指示

【418】起終點

【419】終點預告

【420】收費站 【421】服務區、休息站入口預告 【422】服務區、休息站入口行動

市區道路指示標誌

市區快速
道路入口

【501】入口指引
【502】地名方向指示
(含快速道路名稱)

【503】車道指示
(含快速道路名稱)

市區快速
道路主線

【504】地(路)名里程

市區快速
道路出口

【505】出口地(路)名預告 【506】出口地(路)名指示



市區道路指示標誌(續)

市區快速
道路出口
(續)

【507】下次出口地(路)名預告 【502‐1】地(路)名方向指示【502‐2】 【503‐1】車道指示
【508】快速道路入口地(路)名告示

【509】快速道路終點

市區
一般道路

【510‐1】地(路)名方向

【512】
直式路名

其他類

觀光遊樂
地區

遊憩類

【510】地(路)名方向 圓環

【511】橫向道路路名 【513】與公路共線路名【601】觀光遊樂地區標誌
【602】遊憩類標誌

運輸
場站

【603‐1】捷運 【603‐2】纜車 【603‐3】公路
客運場站

【603‐4】鐵路車站 【603‐5】航空站 【603‐6】港埠 【603‐7】高鐵站 【603‐8】共用場站

機關(構)
【604】機關(構)

停車處

【605】停車處 【605】停車處(附牌)

服務
設施

【606‐1】
天橋

【606‐2】
地下道

【606‐3】
救護站

【606‐4】
修理站

【606‐5】
加油站

【606‐6】
電話

【606‐7】
渡口

【606‐8】
餐飲

【606‐9】避車彎

【 】拖吊場【 】路況廣播

一般公路用 高(快)速公路出口用

【606‐12】
加氣站【605】停車處 【605】停車處(附牌) 天橋 地下道 救護站 修理站 加油站 電話 渡口 餐飲 【606‐10】拖吊場【606‐11】路況廣播

替代路線

【607A】替代路線導引

【607B】導回式替代路線導引

其他
輔助

【608‐1】爬坡道

【608‐2】慢速車靠右 【608‐3】大型車靠右

【608‐4】學校

【608‐5】醫院

【608‐6】此路不通

【608‐7】迴轉道
【608‐8~10】繞道

【608‐11】道路通阻 【609】嵌入式

筆記

加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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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索引 

類別 編號 名稱 頁次 

【101】 高速公路路線編號 2-4 
【102】 快速公路路線編號 2-4 
【103】 省道路線編號 2-4 
【104】 縣道路線編號 2-4 
【105】 鄉道路線編號 2-4 
【106】 方位 2-5 
【107】 寬版箭頭 2-6 
【108】 路名箭頭 2-6 
【109】 高速箭頭 2-6 
【110】 一般箭頭 2-6 

通則 

【111】 等線體箭頭 2-7 
【301】 路口行動 3-3 
【302】 路口預告 3-5 
【303】 地名里程 3-6 
【304】 方向里程 3-7 
【305】 路線方位+行車方向 3-8 
【306】 里程牌 3-11 
【307】 地名 3-12 

一般公路 

【308】 共線起終點 3-14 
【401】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入口導引 4-3 
【402】 入口匝道指示 4-5,4-27 
【403】 路線方位+行車方向 4-7 
【404】 直行地名指示 4-8 
【405】 路線方位 4-12 
【406】 地名里程 4-13 
【407】 里程碑及里程牌 4-14 
【408】 地名 4-14 
【409】 出口預告 4-16 
【410】 出口行動 4-19 
【411】 出口距離預告 4-21 
【412】 出口數預告 4-21 
【413】 出口街名里程預告 4-22 
【414】 鼻端出口標誌 4-23 
【415】 交流道名稱編號 4-24 
【416】 車道指示 4-25 
【417】 直行地名指示 4-26 

 
高(快速)公路 

【418】 路線起、終點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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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編號 名稱 頁次 

【419】 路線終點預告 4-31 
【420】 收費站預告 4-32 
【421】 服務區或休息站預告 4-33 
【422】 服務區或休息站行動 4-34 
【501】 快速道路指引 5-3 
【502】 地(路)名方向指示 5-5,5-25 
【503】 車道指示 5-6,5-25 
【504】 地(路)名里程 5-8 
【505】 出口地(路)名預告 5-19 
【506】 出口地(路)名指示 5-20 
【507】 下次出口地(路)名預告 5-23 
【508】 快速道路入口路名告示 5-26 

市區快速道

路 

【509】 快速道路終點告示 5-27 
【510】 圖形化地(路)名方向 5-29 
【511】 橫向道路路名 5-9,5-30 
【512】 直式路名 5-31 

市區主要道

路 
【513】 與公路共線路名標誌 5-9,5-32 
【601】 觀光遊樂地區 6-3 
【602】 遊憩地點 6-5 
【603】 場站設施 6-7 
【604】 機關(構) 6-9 
【605】 停車處 6-10 
【606】 服務設施 6-11~16 
【607】 替代道路指示 6-17 

其他類 

【608】 其他輔助類標誌 6-19~23 
註：以圖示所在頁次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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